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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與目的 

過去都市計畫地區以外之鄉村地區，受限於非都市土地僅採現況

編定，未進行完整的土地使用規劃，以致鄉村地區未能導入所需公共

設施，使得環境窳陋、生活品質不佳。為改善鄉村地區公共設施、居

住、產業等發展問題，內政部於 107 年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之「全國

國土計畫」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相關指導原則，作為國土空間

發展之重要策略，期望透過鄉村地區課題盤點，研擬空間發展及成長

管理計畫，同時整合部會資源投入公共建設，從生活、生產、生態等

面向，協助環境改善、協調產業需求並維護生態景觀，以形塑鄉村地

區特色風貌。 

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之一，惟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作

業能量，並經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第 1 版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係先行指認優先規劃地區，俟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

施後，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質規劃作業，再依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啟動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以

作為後續土地使用或空間發展指導原則。  

營建署及所屬城鄉發展分署為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所需，

於 106 年及 108 年分別辦理相關專業服務委託案，初步研析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之範疇、定位，並透過示範案例逐步調整規劃程序及內容，

為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指引，爰委託

辦理本案，研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並辦理規劃講習作業，

引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達到改善鄉村

生活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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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工作內容 

依據本案契約書及委辦機關之需求，本案工作項目及其內容分述

如下。 

壹、研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一、依據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6 條、全國國土計畫第 5 章國土空間

發展策略與成長管理策略等計畫指導內容，以及營建署署(含城

鄉發展分署)106 年「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

原則」委託案成果、108 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與

推動策略」等委託研究案研究情形，研擬本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作業手冊(以下簡稱本手冊)；又前開委託研究案之研究成果係

本手冊研訂參考基礎，本案並得因應實務規劃需求，據以檢討

修正。 

二、參考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如圖 1-1)，就各辦理步驟提出辦理

事項及預期成果，並於必要時搭配案例輔助說明。 

(一)基本調查分析：說明資料蒐集範疇及參考項目，包含一手資

料(例如問卷、家戶調查…等)調查方式、二手資料及其來源，

並提出資料呈現方式(例如示意圖、表格…等)。 

(二)屬性分類：說明鄉村地區屬性分類方法，並提出不採屬性分

類之替代性規劃方式。 

(三)課題盤點：說明鄉(鎮、市、區)層級及人口集居地區層級等不

同空間尺度之規劃課題盤點方法，並提出課題分類方式(例如，

空間規劃面、土地使用管制面及其他等 3 類)。 

(四)規劃方法： 

1.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10條規定，並參考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6

年「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委託案

成果，釐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定計畫書應表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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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前開應表明事項提出建議規劃方法。 

(五)民眾參與： 

1.參考營建署署訂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資訊公

開及民眾參與機制原則」，協助研擬各規劃階段辦理民眾參與

方式，例如座談會、說明會、工作坊或其他可行方式。 

2.應協助設計民眾參與之意見回饋機制，包括意見收集(例如問

卷、調查表…等)及分析等，以了解在地居民真實需求。 

 
圖 1-1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示意圖 

(六)除前開內容外，並應彙整常見問答(FAQ)。 

貳、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教育訓練 

一、本案共計辦理 4 場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教育訓練，邀請相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其規劃團隊參與。 

二、除製作教育訓練講義外，並製作教育訓練辦理實錄(即綜整發言

要點、研擬回應意見、拍攝辦理過程紀錄影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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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製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說明文宣 

一、為加強政策說明，本案將製作懶人包及摺頁，以圖像化方式呈現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方向。 

二、協助製作影片，包括拍攝、剪輯、音效、旁白等，亦得於經費許

可前提下，邀請具知名度之網路媒體從業人員(如 Youtuber)協助。 

肆、檢討相關法令及計畫，並提出修正建議 

檢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之法令(如國土計畫法及其施行細則

等)及計畫(如全國國土計畫等)，並提出具體修正建議。 

伍、其他事項 

一、配合作業進度或相關議題討論需求，由委託單位或研究團隊主動

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工作會議原則每月召開 1 次，惟實際召開

時間、次數由委託單位決定，並製作工作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二、配合委託單位需求協助召開內政部營建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案

推動小組會議、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大專院校辦理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相關研商會議，並協助製作會議資料、會議紀錄。 

三、配合委託單位需求派員參加營建署 108 年「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

範案例實作與推動策略」委託案之工作會議、各階段審查會議及

其他相關會議，並回饋修正本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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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案作業方法與期程 

壹、本案作業方法 

本案將通過下列作業方法，完成前述計畫工作內容。 

一、文獻回顧與歸納分析 

本案將透過相關文獻回顧，蒐集營建署(含城鄉發展分署)106 年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委託案成果、108

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與推動策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推

動農村再生作業手冊」、「農村再生第三期實施計畫」、國家發展委員

會「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規劃作業指引」等各部會相關計畫、手

冊、委託研究案以及國內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相關文獻等內容作為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研訂與檢討依據。 

二、調查法 

考量本案成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其規

劃團隊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依據，將透過系統性蒐集使用者資

料並進行分析、綜合、比較與歸納，作為作業手冊之研訂調整方向，

以期作業手冊引導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達到改善鄉村生活之政策目標。 

三、專案管理推動工作進度 

本案工作項目包含作業手冊、懶人包、摺頁、影片製作以及辦理

教育訓練，各項目皆有諸多細節須與委託單位進行討論與確認。耑此，

本團隊除以計畫主持人為主要聯絡人外，各項目皆設置專案管理人，

協助監督與推動各項工作。 

四、不定期工作會議 

除期中、期末簡報會議外，視本案需要，不定時進行溝通討論，

以提升委託成果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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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執行期程 

本案計畫工作期程為簽約日之次日起 365 個日曆天內，於 109 年

9 月 28 日簽約，依據契約第七條內容，本案計畫執行期程如下。 

第一期：自簽約日之次日起 15 個日曆天內(109 年 10 月 13 日)，繳交

工作計畫書 10 份供機關審查，通過後列為本案契約書附件。 

第二期：自簽約日之次日起 150 個日曆天內(110 年 2 月 25 日)，繳交

期中報告書 20 份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期中版)20 份供

機關審查；期中報告書審查時間由訂約雙方協調訂定。 

第三期：自簽約日之次日起 330 個日曆天內(110 年 8 月 24 日)，繳交

期末報告書 20 份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期末版)20 份供

機關審查；期末報告書審查時間由訂約雙方協調訂定。 

第四期：期末報告書審查通過，自機關發文日之次日起 20 個日曆天

內(依據營署綜字第 1101193416 號函，應於 110 年 10 月 25 日繳

交)，繳交總結報告書(初稿)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各 1

份；總結報告書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內容經機關審查

同意，自機關發文日之次日起 15 個日曆天內，再提送總結報告

書(定稿本)、電腦光碟檔案各 40 份，以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

業手冊(定稿版)200 份、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文宣(摺頁)2,200

份供機關驗收。 

依據契約書要求之工作內容以及履約期限，研提計畫執行預定時

程安排如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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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計畫執行時程表 

 

工作項目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第一期 工作計畫書研擬 
 

                

繳交工作計畫書 109.10.13 
 

                

第二期 綜理本案相關文獻及研究案                  

手冊內容架構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初稿                  

懶人包內容初稿   

 

 

 

            

摺頁內容初稿   

 

 

 

            

繳交期中報告書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期中版)(自簽約

日次日起 150 日曆天內) 110.02.25 

    

 

            

第三期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手冊完成       

  

         

提出相關法令及計畫之建議事項       

 

 

 

        

教育訓練籌備        

  

        

辦理 4 場教育訓練        

 

         

彙整教育訓練辦理實錄        

 

         

懶人包內容完成     

  

           

摺頁內容完成     

 

            

宣傳影片拍攝前置作業      

 

  

 

        

影片拍攝及影片後製       

 

  

 

       

繳交期末報告書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期末版)(自簽約

日次日起 330 日曆天內) 110.08.24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1-8 

 

工作項目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第四期 提送總結報告書(初稿)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1 份 (自機

關發文日之次日起 20 個日曆天內) 110.10.25 

                 

印製總結報告書 40 份              

 

   

印製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200 份              

 

   

印製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文宣(摺頁)2,200 份              

 

   

燒錄相關資料之電子檔光碟 40 份。              

 

   

提送總結報告書(定稿本)、電腦光碟檔案以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作業手冊與政策文宣(摺頁)(自機關發文日之次日起 15 個日曆天

內)  

             

 

   

工作會

議辦理

情形 

第 1 次工作會議 109.10.07 
 

                

第 2 次工作會議 109.11.27  

 

               

第 3 次工作會議 109.12.23   

 

              

第 4 次工作會議 110.01.12    

 

             

第 5 次工作會議 110.02.01     

 

            

第 6 次工作會議 110.02.25     

 

            

期中審查會議 110.03.11      

 

           

第 7 次工作會議 110.04.28       

 

          

第 8 次工作會議 110.05.13        

 

         

第 9 次工作會議 110.06.28         

 

        

第 10 次工作會議 1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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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第 11 次工作會議 110.09.02                  

期末審查會議 110.09.16                  

第 12 次工作會議 110.12.07           

 

      

第 13 次工作會議 111.02.09                  

 

說明：    預定工作期程；     實際工作期程(工作進度)。 

          預定期程；     完成日期；      工作會議/審查會議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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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案辦理情形 

依據契約第 7 條規定，本案已於 109 年 10 月 8 日函送工作計畫

至署。期中階段完成本案作業手冊內容架構研擬、作業手冊(期中版)、

懶人包以及摺頁初稿內容，期間共召開 5 次工作會議；接續為探討規

劃過程資料蒐集與分析之建議方式，持續辦理 7 場工作會議，並參與

3 次專案推動小組與 7 次縣市研商會議，以收取各方單位意見，並納

入本案作業手冊(定稿版)以及本案三項政策宣導文宣(摺頁、懶人包與

影片)當中。 

工作會議討論事項綜整請參閱表 1-2，工作會議記錄及辦理情形

請參閱附錄一；有關宣導文宣內容請參閱附件四與附件五；教育訓練

實錄及課程內容詳附錄六；縣市研商會議與專案推動小組會議記錄詳

附錄七；作業手冊內容請參閱另冊印製內容。 

表 1-2 工作會議討論事項綜整表 

日期 會議名稱 討論事項 

109 年 

10 月 7 日 

第 1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呈現形式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之章節架構與應納入之內容 

109 年 

11 月 27 日 

第 2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內容架構討論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版面配置方式 

109 年 

12 月 23 日 

第 3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各章節內容討論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摺頁、懶人包、影片呈現內容討論 

110 年 

1 月 12 日 

第 4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各章節內容與編排討論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各面向課題盤點方式討論 

3.土地利用綱要計畫書圖呈現方式探討 

4.摺頁與懶人包風格與應呈現內容討論 

110 年 

2 月 1 日 

第 5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是否辦理屬性分類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是否辦理聚落規劃及其規劃範疇 

110 年 

2 月 25 日 

第 6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聚落尺度規劃辦理方式 

2.土地使用管制違規課題規劃策略建議內容 

110 年 

4 月 28 日 

第 7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景觀之規劃方式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環境及資源資訊之規劃方式 

3.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訂定方式 

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機關研商及民眾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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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名稱 討論事項 

110 年 

5 月 13 日 

第 8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產業之規劃方式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運輸之規劃方式 

3.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相關政策與計畫之規劃方式 

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調整機制 

5.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應表明事項 

110 年 

6 月 28 日 

第 9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應表明事項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公共設施之規劃方式 

3.教育訓練辦理方式 

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摺頁及懶人包編排 

110 年 

7 月 23 日 

第 10 次 

工作會議 

1.教育訓練辦理方式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影片製作 

3.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摺頁及懶人包編排 

110 年 

9 月 2 日 

第 11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原住民族規劃方式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使用地編定方式 

3.教育訓練辦理方式 

4.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影片設計 

5.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摺頁及懶人包編排 

110 年 

12 月 7 日 

第 12 次 

工作會議 

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修正重點說明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影片設計 

3.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摺頁及懶人包編排 

111 年 

2 月 9 日 

第 13 次 

工作會議 

1.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第 8 次研商會議

回應情形重點說明 

  



第一章 緒論 

1-13 

第五節 作業手冊之架構建立 

規劃作業手冊之研擬首先必須進行架構確立，並與委託單位針對

手冊之使用對象、預期目標進行確認後，配合本研究蒐集等國內外相

關規劃作業手冊內容討論、架構彙整以及委託單位需求等面向考量，

為本案作業手冊之架構建立基礎。以下本節就使用對象、預期目標、

使用方式、文獻回顧內容以及最終確定之作業手冊架構內容進行說明。 

壹、使用對象與預期目標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於建立架構前，係先考量使用目的、

使用者等因素。本手冊在經討論後，界定使用對象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執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團隊；使用目的為使執行與規劃

團隊能快速瞭解鄉村議題、分辨問題屬性、與空間規劃或土地使用管

制之間的關係、可尋求支援的部會與資源等。而關心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之在地民眾及相關利益團體，建議先行參考本案摺頁(如附錄四)與

懶人包(如附錄五)，以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涵及政策方向。 

貳、使用方式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為建立鄉村空間的發展引導綱要與定期檢

討機制，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瞭解鄉村地區於地方縣市土空間總

體發展之結構定位以及滿足民眾生活所需之土地使用調整，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其規劃團隊於使用本手冊前，應先行掌握各該鄉村地區

之空間發展或土地使用管制課題(如表 1-3)，於研擬因應對策前，可先

行參考本手冊之規劃原則及方法，以對症下藥提出解方；又因各地方

地理空間及資源條件不同，並無法以一套規劃方法適應各地所需，本

手冊係提供規劃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規劃團隊得因應地方

特性，因地制宜提出規劃策略。 

如尚未有具體空間發展或土地使用管制課題者，建議直轄市、縣

(市)政府可以協助當地先行盤點及釐清，並確認應採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方式因應，否則建議另為尋求其他適當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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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得處理議題可能樣態 

議題 可能樣態 

是否屬空

間發展議

題？ 

當地人口(產業)流失，既有建地(產業用地)閒置。 

當地人口、農(漁)產業或地方特色產業等有發展需求，但住宅用地、

公共設施或生產性服務設施不足。 

當地經政府核定重大交通、產業園區等計畫，對當地居住、生活、

就業等產生影響衝擊。 

是否屬土

地使用管

制議題？ 

當地長久以來發展現況，與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包含容許使用項目、

建蔽率、容積率等)有明顯差異。 

當地特色產業、傳統慣俗或風俗信仰所需設施，不符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包含容許使用項目、建蔽率、容積率等)。 

當地係屬環境敏感地區(例如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等)，土地使用

管制不符當地發展或保育需求。 

當地新舊建物交錯，影響當地視覺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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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作業手冊架構文獻回顧 

本研究團隊蒐集等國內外相關作業手冊進行參考，以下分類為國

外相關作業手冊以及國內相關作業手冊二類進行彙整。 

一、國外規劃相關手冊 

(一)The Community Planning Handbook-How people can shape their 

city， town， & village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 

該手冊主要介紹社區規劃，編排之架構除緒論外，依序分別

介紹規劃原則、方法、情境，使規劃者能依不同情境，融入規劃

原則與採取相對應之方法解決課題，其編排特點羅列如下，節錄

附圖請參閱圖 1-2。 

1.對於原則，每項僅一小段文字介紹。 

2.活頁簿形式編排，每個規劃方法或情境僅以一個頁面進行論述。 

3.適當以色塊、方框或圖片區隔文字，避免版面過於單調。 

4.設計關聯表格，可與原則、方法或案例作連結。 

(二)rural planning guidelines version3 

為澳洲對於鄉村規劃之準則手冊，其提出幾個規劃重點考慮

面向，並予以介紹、提出規劃原則以及執行方式，其編排特點羅

列如下，節錄附圖請參閱圖 1-3。 

1.其章節以耕地、生活、服務、區域發展、採集工業、林業、環

境景觀、土地使用等作為主題分別說明，每個主題下分別提出

規劃原則以及執行方式，而非統一說明原則後，才透過情境或

案例的方式介紹執行方法。 

2.排版方式較類似工作守則，盡量以列點與流程示意圖之方式，

讓使用者更容易快速吸收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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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The Community Planning Handbook 節錄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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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Rural Planning Guidelines Version3 節錄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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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ummary 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 

內容主要介紹荷蘭國土規劃原則與土地使用規劃與空間配

置，其編排特點羅列如下，節錄附圖請參閱圖 1-4、圖 1-5。 

1.手冊封面及內頁以較簡潔之設計呈現。 

2.單一頁面以文字說明較多，雖部分頁面有圖片說明，但仍略顯

單調，然其單一項目之篇幅約略為頁面之三分之一，可作為手

冊編排之參考。 

3.其有針對土地使用計畫進行呈現，其呈現方式建議做為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之製作參考依據。 

 

 

圖 1-4 Summary 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 節

錄參考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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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Summary National Policy Strategy for Infrastructure and Spatial Planning 節

錄參考圖 2 

(四)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ward ecosystem-

based management  

為推動海洋環境生態系統管理，政府間海洋學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在人與生物圈計畫

(Man and the Biosphere)架構下，制定管理程序和政策，以實現海

洋環境的可持續性、維護健康的海洋生態系統等理念。為協助各

國達成前述理念，因此製作手冊，提供各國在海洋空間規劃時，

瞭解規劃重點、建議分析步驟等事項。雖然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之規劃空間迥異，然其對於注意事項解說、規劃步驟與案例呈現

方式，具編排參考價值，故納入本案進行參考。其編排特點羅列

如下，節錄附圖請參閱、。 

1.手冊內頁以白底呈現，另不同章節以不同主題色進行文字與色

籤的設計編排。 

2.為與海洋對接，故以藍色作為文字背景色塊，另於章節第一頁、

頁面右上角擺放海洋相關圖片，以凸顯手冊主題並增添活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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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ward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1 

 

圖 1-7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a step-by-step approach toward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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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規劃相關手冊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因國土計畫法三讀通過，為使規劃者與主管機關在辦理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擬定作業時得以順利進行，因此擬定「直轄市縣(市)

政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其中對於辦理程序、注意事項、基本規

劃項目、內容、分析方法、規劃理念等，皆編撰指引說明供規劃者

與主管機關參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屬國土計畫之一環，對於相關

辦理程序、規劃分析方法與規劃理念之辦理與呈現方式，應可在一

定程度上進行參考。針對其編排特點參考情形羅列如下(節錄附圖

請參閱圖 1-8 至圖 1-11)。 

1.以簡單之線條、色塊與字體，凸顯章節標題階層，避免版面過

於複雜。 

2.範例以框線進行區隔，避免與正文混雜。 

 
圖 1-8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節錄參考圖 1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1-22 

 
圖 1-9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節錄參考圖 2 

 

圖 1-10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節錄參考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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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節錄參考圖 4 

 

(二)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 

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除應依循「全國

國土計畫」指導外，該國土功能分區圖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

例尺、辦理、檢討變更程序及公告，亦應遵循「國土功能分區圖繪

製作業辦法」辦理。為使直轄市、縣(市)政府如期完成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劃設及公告作業，因此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

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依各相關法令為基礎，研議各功能分區分類界

線劃設方式、審議過程所需技術文件及相關檔案資料格式，以供直

轄市、縣(市)政府參考。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如同國土功能分區及分

類與使用地劃設，需經過一系列分析及製作書圖等作業工項，故納

入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進行參考。針對其編

排特點參考情形羅列如下(節錄附圖請參閱圖 1-12、圖 1-13)。 

1.未有過多設計，形式偏向制式的操作手冊或文件  

2.各個標題階層以顯著的縮排進行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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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節錄參考圖 1 

 

圖 1-13 直轄市、縣(市)政府國土計畫規劃手冊節錄參考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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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計畫規劃作業手冊 

都市計畫規劃作業手冊由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發行，

其主要介紹都市計畫中各個執行項目之執行程序與書圖製作，其

編排特點羅列如下，節錄附圖請參閱圖 1-14。 

1.圖文相互輔助，且單一頁面之文字普遍在 500 字以內。 

2.格式與傳統報告書相近，以大量編號與項目符號區隔不同點項，

表格與圖片有既定編排模式與框線。 

  

  
圖 1-14 都市計畫規劃作業手冊節錄參考圖 

(四)農業發展地區之鄉村規劃手冊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台灣城鄉發展學會製作，主要介紹

農產業規劃之理念、方式與案例，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所欲撰寫

之內容相似，其編排特點羅列如下，節錄附圖請參閱。 

1.整體架構先說明農村與農產業空間規劃之目的與原因，接著提

出規劃應注意的原則，最後提出規劃流程與實際案例，讓手冊

使用者透過案例瞭解規劃如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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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頁面字數盡可能控制在一定範圍內，避免過多字數產生閱讀壓

迫。 

3.頁面之編排偏向傳統報告書形式，版面略顯單調。 

  

  
圖 1-15 農業發展地區之鄉村規劃手冊節錄參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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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案手冊架構與編排 

經參考前述規劃作業手冊章節架構與編排方式並與委託單位討

論後，本案手冊之架構與編排撰寫原則如下所列。 

一、整體架構原則包含前言、鄉村地區規劃之基本理念及規劃原則、

規劃階段作業方法、法定計畫書圖製作方式、案例與參考文獻

等六個部分。 

二、整體編排參考活頁簿形式，盡可能讓每一頁皆可成為獨立閱讀

之內容，讓使用者方便參考。 

三、前言：主要說明手冊之撰寫背景、使用方式與執行程序等相關

內容。 

四、規劃原則：以簡短易懂之內容，讓執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相

關團隊能夠快速理解，並融入其規劃當中。 

五、規劃階段作業方法：盤點目前鄉村地區在空間或土地使用管制

上面臨之相關課題，透過對於不同課題提出應對方式，包含釐

清議題、提出解決方法與落實方式等，使執行團隊能瞭解鄉村

地區課題並解決課題。 

六、標題論述：盡量採相同且易懂之敘述方式，以求標題整齊簡潔。 

七、版型：為使手冊朝易讀、簡潔、有趣、引人注目、能夠認真閱

讀為目標，單一頁面係避免過多文字，若部分頁面無法避免，

則採框線、色塊或其他方式予以區隔，以增加頁面之活潑程度。 

八、案例呈現：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將融入模擬操作範例或實

際案例，供規劃者與執行機關參考，故參考直轄市、縣(市)政府

國土計畫規劃手冊，採納以框線色塊之方式進行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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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規劃理念與原則 

為使規劃者在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能以滿足鄉村地區需求

及長久發展為前提進行規劃，本案檢視國內外相關規劃文獻，透過盤

點與鄉村地區有關之規劃理念進行彙整，最後擇適納入本手冊當中，

以達到提醒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單位之目的。以下本節就有關重要

文獻、理念與原則之盤點彙整、納入手冊內容等撰寫過程內容進行記

錄、說明。 

壹、規劃理念與原則重要相關文獻 

對於規劃理念與原則相關文獻，本案將分別參考國際公約、國際

組織政策、政府推行之政策與計畫以及學術研究提出之規劃原則。其

中，前述文獻除整體性之理念與原則外，亦特別根據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之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五大面項搜尋規劃原則，以

供本案研擬規劃流程時之參考依據。 

一、國際組織公約與政策 

(一)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United Nations，2015) 

聯合國於 2015 年正式採納「永續發展目標(SDGs)」決議，決議中包含 17 項目

標(Goals)(如表 1-4 

表 1-4)及 169 項細項目標(Targets)。於 17 項目標中，包含對

於社會、經濟與環境等三面向，扣除部分人權、平等與包容等目標，

在規劃上應提供等值的醫療、教育、能源、水資源及衛生等相關服

務，並在產業發展的同時，避免與環境產生衝突，以確保產業與環

境皆能永續發展。此外，第 11 項目標「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

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雖然在名稱上主要為對於城市所提出

之發展目標，然可負擔、安全、避免災害與環境破壞、適應氣候等，

除城市範圍外，鄉村、郊區在規劃時亦應有相關規劃發展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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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17 項目標 

1、消除各地一切形式的貧窮 

2、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農業 

3、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4、確保有教無類、公平以及高品質的教育，及提倡終身學習 

5、實現兩性平等，並賦予所有婦女權力 

6、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永續管理 

7、確保所有的人都可取得負擔的起、可靠的、永續的，以及現代的能源 

8、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達到全面且生產力的就業，讓每一個人都有一

份好工作 

9、建立具有韌性的基礎建設，促進包容且永續的工業，並加速創新 

10、減少國內及國家間不平等 

11、促使城市與人類居住具包容、安全、韌性及永續性 

12、確保永續的消費與生產模式 

13、採取緊急措施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影響 

14、保育及永續利用海洋與海洋資源，以確保永續發展 

15、保護、維護及促進領地生態系統的永續使用，永續的管理森林，對抗沙漠

化，終止及逆轉土地劣化，並遏止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16、促進和平且包容的社會，以落實永續發展；提供司法管道給所有人；在所

有的階層建立有效的、負責的且包容的制度 

17、強化永續發展執行方法及活化永續發展全球夥伴關係 

(二)Our Common Future、「21 世紀議程」(Agenda 21) 

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於 1987 年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

報告(Our Common Future)，其奠定永續發展的觀念，即「能滿足當

代的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報告中

亦指出環境與發展是重要的課題，且課題涉及人口、糧食安全、維

持生物多樣性、潔淨能源、工業發展和人類居住空間等領域，而領

域間是有關聯的，必須整合思考並尋求國際合作。 

針對 Our Common Future 所提出之理念，後續於 1992 年舉行

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通過了 21 世紀議程，其發展目標包含社會經

濟、保存和管理資源兩大項目，並提出消除貧窮、增進健康、人類

社區之永續發展、促進農村發展、環境保護、維持生物多樣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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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污染等理念與執行方法，作為各國政府政策擬定與規劃之參考依

據(章節內容詳見。 

表 1-5「21 世紀議程」章節表 

章序 標題 

1. Preamble 

第一部分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 

2.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accele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lated 

3. Combating poverty 

4. Changing consumption patterns 

5. Demographic dynamics and sustainability 

6.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human health conditions 

7. Promoting sustainable human settlement development 

8. Integrating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decision-making 

第二部分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 

9. Protection of the atmosphere 

10. Integrated approach to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land resources 

11. Combating deforestation 

12. Managing fragile ecosystems: combating desertification and drought 

13. Managing fragile ecosystems: sustainable mountain development 

14. Promot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15.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16.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biotechnology 

17. Protection of the oceans, all kinds of seas, including enclosed and semi-

enclosed seas, and coastal areas and the protection, rational u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living resources 

18. Protection of the quality and supply of freshwater resources: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approaches to th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use of water 

resources 

19.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toxic chemicals, including prevention 

of illegal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toxic and dangerous products 

20.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 in hazardous 

was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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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序 標題 

21.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solid wastes and sewage-related 

issues 

22. Safe and environmentally sound management of radioactive wastes 

第三部分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MAJOR GROUPS 

23. Preamble 

24. Global action for wome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25. Children and youth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6. Recogniz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their 

communities 

27.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artne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8. Local authorities' initiatives in support of Agenda 21 

29.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workers and their trade unions 

30.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business and industry 

31.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munity 

32.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farmers 

第四部分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33.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mechanisms 

34. Transfer of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capacity-

building 

35. Scie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36. Promoting education, public awareness and training 

37. National mechanism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capacity-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3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39. International legal instruments and mechanisms 

40. Information for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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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 (OECD，2019)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認為鄉村應具有公共服務的質量和可及

性、環境便利性、擁有公平發展機會以及社會信任和社區領導的意

識。因此針對鄉村地區提出發展政策原則，並經過多年調整後，將

發展原則整合成 11 項，期望達到以多層次治理和社區主導為基礎，

透過掌握證據和數據，以解決鄉村地區面臨的多樣性挑戰，進而使

在地居民擁有幸福生活。11 項原則如下所列。 

1.盡可能利用鄉村地區的特色資產，以應對世界發展趨勢，讓鄉

村地區得以永續發展。 

2.劃出適當的地理區位，透過執行適當的政策，以解決市場失靈、

達成預期發展目標。 

3.整合城鄉個別的優勢，形成城鄉夥伴關係，以促進發展雙贏。 

4.綜合考量環境、廢棄物、自然資源、社區吸引力、氣候變遷的

緩解和適應以及人口遷移等要素後，擬定鄉村政策以及進行空

間規劃。 

5.透過調整法規或政策，為鄉村地區創造有利投資環境 

6.鼓勵產業部門升級、鄉村產業多角化經營、鼓勵投入資本以培

養產業與人力技術等，以增加鄉村就業機會。 

7.檢視法規或計畫對於鄉村發展是否產生限制，並予以調整 

8.加強鄉村社區的社會、經濟、生態和文化適應力，以減緩氣候

變遷之衝擊，並保護鄉村的人文自然資產。 

9.協調各部門政策、法規，以避免土地利用衝突競合 

10.建立包容性參與機制，使鄉村地區的政策擬定和實施能夠融

入民眾參與(與非營利部門合作、參與式預算、民眾參與) 

11.建立監測、獨立評估和問責機制，使社會各界對鄉村地區政

策的執行能夠提出建議。 



第一章 緒論 

1-33 

 
圖 1-16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之鄉村政策擬定原則圖 

資料來源：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 (OECD，2019) 

( 四 )EU Agriculture in Number Performance on the nin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CAP(EU，2020) 

歐盟於 1962 年為維護農民生計、確保糧食安全而擬定共同農

業政策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期間為因應農業環境

變遷而進行政策與立法調整，目前最近期已完成之共同農業政策為

2013 年定案，執行期程為到 2020 年止。下一期程之共同農業政策

於 2018 年 6 月提出，其考量之內涵包括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以及 Paris Agreement 等有關永續發展以期氣候變遷之議題，

並延續原有之九大發展原則目標，其目標原則如下： 

1.提高農業收入和抵禦能力，以加強糧食安全 

2.加強市場定位並提高競爭力 

3.提高糧食供應在交易市場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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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緩解和適應氣候變遷以及為潔淨能源做出貢獻 

5.促進永續發展和對水、土壤和空氣等自然資源的有效管理 

6.為保護生物多樣性，加強生態系統服務以及保護生態和景觀 

7.吸引年輕農民並促進農村地區的業務發展 

8.促進包括生物經濟和永續林業在內的農村地區的就業、成長、

社會包容和地方發展 

9.改善歐盟農業對社會對糧食和健康的要求的反應，包括安全、

營養和永續的食品以及動物福利 

 
圖 1-17 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之發展目標九大理念示意圖 

資料來源：https://enrd.ec.europa.eu/news-events/news/cap-beyond-2020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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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推動政策或計畫 

(一)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 

Howard Springs 地區因為社會環境變遷，使得當地人口持續增

長且有多元的土地使用需求，在面臨發展壓力下，澳洲北領地規劃

委員會對於 Howard Springs 地區規劃提出六大規劃理念原則，以引

導當地發展，進而滿足當地居住、商業紹施、公共設施服務等空間

需求，其理念與原則包含： 

1.開發過程應最小化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1)應擬具成長管理策略。 

(2)應保護鄉村自然環境，然可規劃成適當的活動空間，以增

加親近藍綠帶之機會。 

2.減少昆蟲對居住環境和公共衛生的影響 

(1)城市住宅範圍應予以限制，避免進入昆蟲活動範圍。 

(2)在避免破壞自然生態下，限制蚊子繁殖，以允許城市住宅

開發。 

3.維持商業中心的發展活躍度、安全性和可持續性 

(1)提高當地企業的生存能力。 

(2)鼓勵在公共場所舉辦活動。 

4.提供符合鄉村特色的多元住房選擇 

(1)在適當位置規劃多元居住空間。 

(2)依據發展情形規劃適當的容積總量，並將容積配置於適當

地點。 

(3)在鄉村主要活動範圍內保持鄉村特色和舒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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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供協調、高效的運輸聯繫網絡 

(1)提供安全便捷的傳輸網絡。 

(2)規劃進入鄉村的主要道路，以減少其他道路之交通壓力。 

(3)建構未來發展區域的交通路網。 

(4)適當串聯現有主要道路，路網規劃應維持鄉村紋理。 

(5)鼓勵在鄉村地區的商業區域間，建立吸引人流的道路。 

(6)要求開發者繳交路網規劃與建立之費用。 

6.為鄉村活動中心建立地下水、污水系統 

(1)建立公共用水事業，以減少對地下水生態系統的不利影響。 

(2)按開發順序建立系統，並建立適當收費機制。 

(二)全國國土計畫 

考量我國發展趨勢以及檢視所面臨之氣候變遷、水土保持、產

業、住宅等課題，全國國土計畫提出國土永續發展目標，其包含三

項主要目標及其附屬之 12 項細目標，並以前述目標研擬整體國土

空間發展策略以及空間部門計畫，以引導資源保育及合理運用，進

而達到國土永續發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為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

份，其目標應納入後續規劃思考。 

表 1-6 國土永續發展目標項目表 

安全－環境保護，永續

國土資源 

有序－經濟發展，引導城

鄉發展 

和諧－社會公義，落

實公平正義 

因應極端氣候與天然災

害，強化國土調適能力 

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

進行土地使用規劃與檢

討 

維護農地總量，提升農地

生產效益 

落實集約發展，促進城鄉

永續 

提升國土機動性、可及性

及連結性 

配合國家整體產業發展政

策，整合產業發展空間規

劃 

建立合理補償機制，確

保發展公平性 

擬定都會區域及特定

區域計畫，均衡城鄉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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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環境保護，永續

國土資源 

有序－經濟發展，引導城

鄉發展 

和諧－社會公義，落

實公平正義 

建構永續能源、水源使用

環境，促進節能減碳 

建構國家生態網絡，加強

海岸、濕地及海域管理 

整合區域文化生態景觀資

源，強化文化觀光動能 

營造優質營農環境，推動

農業永續發展 

(三)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評量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2018) 

在永續發展之理念下，為評估永續發展之推動成效，行政院國

家永續發展委員會參考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架構後，研擬臺

灣的永續發展指標系統，其總共包含 12 大面向、36 項議題以及 80

項指標，而議題與指標所關注之項目，將可形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之重要規劃理念與發展方向。本案分別檢視其面向、議題所評估之

指標後，轉化為規劃原則並彙整為表 1-7，並在考量鄉村特性後，

選擇適宜之原則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表 1-7 永續發展面向與議題統整表 

面向 議題 轉化後之規劃原則 

環境 

空氣 提升空氣品質 

水質 提升水源品質 

廢棄物 減少廢棄物排放、增進資源回收率 

環境管理 避免環境破壞 

節能減碳 

溫室氣體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能源使用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節約能源 

國土資源 

土地 避免破壞山坡地、原始地貌與地層下陷 

森林 維護森林地貌 

海岸 維護自然海岸線 

水資源 增進水資源利用效率 

天然災害 增進天然災害應對韌性 

生物多樣性 

物種 維護原生種 

陸域生態 重要陸域生態場域零減損 

海域生態 保護海洋生態環境 

生產 清潔生產 事業廢棄物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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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議題 轉化後之規劃原則 

農業 提倡有機農業 

勞動 增進就業與勞動力產出 

總體經濟

績效 

增加民眾生產價值、平穩物價 

公共財政 減少政府債務 

生活 

用水 增進公共管線(污水、自來水)覆蓋率 

交通 增進交通安全性、發展綠色運輸 

綠色消費 提倡綠色消費習慣 

科技 

研發 增加研發投資 

能力建置 增加研發能力 

資通訊 通訊使用普及化 

城鄉文化 城市 都市環境規劃管理 

健康 
醫療照顧 增進基本醫療保障 

健康風險 降低疾病影響風險 

福祉 

貧困 減少貧富差距、住者有其屋 

收入均衡

性 

減少貧富差距 

社會福利 增進長照服務、降低自殺比率 

治理 
犯罪 降低犯罪率 

教育 永續學習、提供基本教育 

參與 
國際參與 參與國際發展援助 

公民參與 增進民眾參與 

(四)農業發展地區鄉村規劃手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0) 

過去台灣非都市土地之土地管制係於區域計畫進行規範，然而

過去分區及編定係以現況為劃定基準，若需調整則需以開發許可進

行變更，整體來說並無法確實引導國土未來發展。進入國土計畫時

代後，透過功能分區劃設以進行容許使用項目之配置，農村有機會

透過國土計畫體系進行整體規劃，故農委會針對農業發展地區提出

規劃理念與原則，期望引導農業發展地區之發展，進而使我國農業

得以永續發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實施範圍涵括了眾多農業使用

土地，農業亦為鄉村之重要產業，故應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

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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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維持鄉村地區的獨特性與自明性為目標 

2.「農耕地景」作為鄉村地區的基礎建設 

3.回應「地方社會結構」的農業規劃 

4.生活機能規劃應強調「相同價值」之支持發展 

5.核實需求配合土地節約原則 

6.積極處理不符合鄉村特質的發展現況 

(五)運輸政策白皮書(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19) 

交通運輸與民眾生活息息相關，從公路、軌道運輸、船舶、航

空、郵政、電信、氣象等皆屬於交通的範圍，為使民眾在交流與溝

通上暢行無阻，並更加貼近民眾需求，因此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提出

其在交通政策上之願景、施政主軸、策略、議題與行動方案，以供

後續整合政府資源，並與民間共同合作推動相關政策。 

在運輸政策白皮書中，以人本交通為願景，並安全、效率、品

質及綠色為四大主軸，因此除基本的國際運輸、城際運輸、都市運

輸與離島與偏鄉運輸課題外，特別檢視運輸安全、智慧運輸、綠運

輸及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等課題。其中，本案為了瞭解鄉村地

區在交通面向之規劃原則，因此針對離島與偏鄉運輸、運輸安全、

智慧運輸、綠運輸及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等關注議題及其政策

進行檢視，以盤點出交通運輸之規劃理念與原則。 

表 1-8 交通運輸白皮書對應規劃理念與原則彙整表 

願景(理念) 議題 處理策略 規劃原則 

人本交通 

離島與 

偏鄉運輸 

結合觀光維持離島基本民行，促

進海空運永續發展 

促進公共運輸永

續發展 

改善偏鄉基本民行環境，提升通

行安全及運輸服務便利性 

提升偏鄉運輸安

全及服務便利性 

運輸安全 

善用科技與管理，強化道路交通

安全 

結合科技管理強

化交通安全 

變革安全管理機制，提升鐵道運

輸安全 

改善與落實運輸

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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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各級安全機制，營造海空運

輸安全環境 

智慧運輸 

發展大數據應用分析與調適管理

法規，健全智慧運輸應用基礎 

結合智慧科技提

供健全運輸服務 

結合新興科技，創新與精進公路

智慧運輸應用服務 

善用資通訊技術，拓展智慧運輸

應用服務面向 

強化公私協作，推動交通科技產

業發展 

整合公私部門資

源 

綠運輸 

推動運輸溫室氣體及空污減量，

營造潔淨運輸環境 

減少運輸碳排放 

順應國際潮流，推動綠運輸服務 推動綠色運輸服

務 

因應氣候

變遷調適

與防災 

強化災害風險管理機制，確保設

施整體安全性 

強化運輸系統抗

災與韌性 

提升跨域聯防及調適能力，增加

設施抗災韌性 

提升科技技術，達成防災預警資

訊迅速傳遞 

提升災害預警能

力 

貳、本手冊採錄內容 

配合本手冊力求簡短易懂之內容，讓執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相

關團隊能夠快速理解之原則，本案篩選、整併前述文獻所提到之規劃

理念與原則內容盤點內容，最終共採錄五項規劃理念與五點規劃原則，

以下進行理念與原則說明。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基本理念 

(一)確保永續發展 

鄉村地區應做到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

的發展，注重資源的有效率利用與再循環，儘可能利用當地資源，

在最小環境影響下開發利用，提供一個物質與經濟公平地分配資

源和利益，平衡成長和復原力的需求，始能在追求經濟發展與社

會福祉時，透過實際的行動策略達到與自然互利共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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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文獻： 

1.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United Nations，2015) 

2.Agenda 21「21 世紀議程」-第 7 章以及第 9 至 22 章 

3.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OECD，2019)-第 1 點 

4.EU Agriculture in Number Performance on the nin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CAP(EU，2020)-第 5 點 

5.全國國土計畫第四章 

6.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評量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2018) 

7.農業發展地區鄉村規劃手冊，p11 

8.運輸政策白皮書-總論、綠運輸分冊 

(二)維持鄉村風貌 

鄉村地區依發展背景與當地資源不同下，產生多元鄉村風貌，

除有形的地景、建築及街區環境外，亦包含無形的地區意識，由

於鄉村風貌屬珍貴資產，規劃者於建構起鄉村的地區意識後，透

過保護、復育或營造等方式，使鄉村地區能夠彰顯自明性與獨特

性，展現在地主要產業、傳統文化或自然地形地貌等特色，藉以

達成永續發展目標。 

關聯文獻： 

1.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OECD，2019)-第 1 點、第 3 點 

2.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第

4 點第 3項 

3.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第一節柒第五點 

4.農業發展地區鄉村規劃手冊，p10、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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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韌性鄉村 

在面對氣候變遷、自然災害、經濟衝擊等不可預測的威脅，

鄉村地區的韌性是為重要。韌性鄉村重視在面對不確定衝擊時，

能夠吸收衝擊之破壞力，並在遭受衝擊後快速從中恢復，意即使

鄉村地區能夠擁有足以因應現在及未來經濟、環境等變化所帶來

的壓力，並使當地基礎建設能夠隨時維持必要功能。 

關聯文獻： 

1.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United Nations，2015)-第

11 點及第 13 點 

2.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OECD，2019)-第 4 點、第 8 點 

3.EU Agriculture in Number Performance on the nin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CAP(EU，2020)-第 1 點、第 4

點 

4.全國國土計畫第七章 

5.運輸政策白皮書-運輸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分冊 

(四)等值公共服務 

為改善鄉村地區生活環境品質，及保障基本生活水準，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須盤點必要性公共設施項目，包含用水、用電及廢

棄物處理等相關設施，瞭解鄉村地區必要性公共設施服務情形，

透過空間規劃或研提制度改善建議提供等值公共服務滿足鄉村

地區當地居住及產業發展需求。 

關聯文獻： 

1.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United Nations，2015)-第

4、6、7、10 及第 16 點 

2.Agenda 21「21 世紀議程」-第 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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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第

5 點、第 6 點 

4.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 

5.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評量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2018)-生活、科技、健康、福祉、治理五面向 

6.農業發展地區鄉村規劃手冊，p11 

7.運輸政策白皮書-總論、綠運輸分冊 

(五)核實發展需求 

鄉村地區面對著人口外流及農業型態改變，因此在規劃過程

中，應考量當地民眾活動所衍生的需求，以強調發展需求之規劃

方式，在確實有需求情形下，透過適當配置與規劃設計對應之服

務設施，滿足鄉村地區居民的使用現況。 

關聯文獻： 

1.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United Nations，2015)-第

4、6、7、10 及第 11 點 

2.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OECD，2019)-第 1 點、第 4 至

8 點 

3.EU Agriculture in Number Performance on the nin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CAP(EU，2020)-第 8 點 

4.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第

1 點、第 4 至 6點 

5.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 

6.農業發展地區鄉村規劃手冊，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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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基本原則 

(一)落實成長管理 

鄉村地區在發展過程當中，常面臨發展不當、資源無法有效

使用、財政困難等課題，因此在進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須納

入成長管理之思維，以環境保護為出發點，透過建立綠帶或成長

管制線，達到發展緊密性，並包含均衡發展、居住可負擔性，以

及重視發展時序與執行成效，以分階段方式逐步推動區域發展，

使當地財政能跟上居民需求與發展趨勢。 

關聯文獻： 

1.Agenda 21「21 世紀議程」-第 10章至第 22 章 

2.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OECD，2019)-第 2 點、第 4 點

以及第 9點 

3.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第

1 點、第 2 點、第 4點以及第 5 點 

4.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第二節 

5.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評量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2018)-國土資源、城鄉文化面向 

(二)土地節約使用 

土地資源有限，為滿足鄉村地區發展需求，應優先考量環境

敏感地區，對於土地適當管制利用，並透過不同部門間的合作，

避免土地不當利用而產生的使用衝突，進而得以彰顯鄉村地區之

特質。 

關聯文獻： 

1.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United Nations，2015)-第

14 點及第 1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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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genda 21「21 世紀議程」-第 10章至第 22 章、第 32 章 

3.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OECD，2019)-第 4 點、第 8 點

及第 9 點 

4.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第

1 點、第 4 點 

5.全國國土計畫第四章第二節 

6.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評量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2018)-國土資源、城鄉文化面向 

7.農業發展地區鄉村規劃手冊，p11 

(三)減少外部性 

人類日常生活之活動系統皆會一定程度的消耗自然資源與

干擾生態環境，故對於環境應減少外部性在鄉村地區規劃過程當

中，需考量現有生態環境，尤其是鄰近環境敏感地區之鄉村地區，

應減少對於生態棲地之干擾，使珍貴的環境資源得以永續長存。 

關聯文獻： 

1.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United Nations，2015)-第

11、12、14及第 15點 

2.Agenda 21「21 世紀議程」-第 10章至第 22 章、第 32 章 

3.EU Agriculture in Number Performance on the nin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CAP(EU，2020)-第 5 點、第 6

點 

4.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第

1 點、第 2 點、第 4點以及第 6 點 

5.全國國土計畫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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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評量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2018)-環境、節能減碳、國土資源、生物多樣性等 5 面向 

7.農業發展地區鄉村規劃手冊，p11 

(四)多元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是鄉村地區居民生活主要活動之場域，如市民活動

中心、聚會所、廟宇等，避免公共空間單一用途，導致空間閒置，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檢視目前公共空間之服務與機能，適當強化或

調整服務機能，並評估保留空間多元使用之彈性，使單一公共空

間得滿足居民不同需求，提高公共空間實用性，增進鄉村居民生

活的滿足感。 

關聯文獻： 

1.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OECD，2019)-第 4 點、第 7 點

及第 9 點 

2.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第

3 點 

3.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 

(五)環境容受力 

土地所能容受的使用方式與強度具有一定上限，倘若鄉村地

區在發展時，其土地使用方式或強度非其所能承受，將會影響土

地的自然回復能力，使鄉村地區環境資源不斷減損。因此，規劃

時需分析鄉村地區的地理環境特性，分析出適合的使用方式與強

度上限，做出適當的規劃配置，使鄉村地區能永續經營。 

關聯文獻： 

1.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United Nations，2015)-第

2、11 及第 1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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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genda 21「21 世紀議程」-第 10章至第 14 章、第 32 章 

3.Principles on Rural Policy(OECD，2019)-第 4 點、第 8 點 

4.EU Agriculture in Number Performance on the nine 

specific objectives of the CAP(EU，2020)-第 5 點、第 6

點 

5.Howard Springs Rural Activity Centre Area 

Plan(Northern Territory Planning Commission，2016)-第

1 點、第 2 點、第 4點、第 5點以及第 6 點 

6.全國國土計畫第九章第三節 

7.永續發展指標系統與評量結果報告(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

會，2018)-環境、節能減碳、國土資源、生物多樣性、城鄉文

化等 6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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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規劃流程與辦理方式 

第一節 規劃作業流程 

壹、先期研究內容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及後續執行方式(108 年 12 月) 

參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及後續執行方式(108 年 12 月)」內

容，其「規劃階段」之辦理程序，包含基本分析調查、屬性分類、課

題盤點及規劃策略、擬定土地利用綱要計畫以及實施計畫 5 項步驟。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就鄉(鎮、市、區)及村(里)尺度下進行發展脈絡及

基本調查分析，同時在兼顧直轄市、縣(市)國土空間發展、成長管理、

城鄉發展總量的指導下，分別依據不同屬性之鄉村地區研提土地利用

指導原則，同時透過需求盤點以搭配相關政策資源投入，回應鄉村基

本生活需求，建構完整鄉村規劃體系(如圖 2-1)。 

 
圖 2-1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邏輯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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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規劃流程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鄉(鎮、市、區)為規劃範

圍，先進行基本調查分析，因應鄉村地區發展需求及課題盤點提出規

劃策略後，再以土地利用綱要計畫針對空間發展構想、居住、產業、

運輸、公共設施或景觀等面向研提實質規劃內容，以及國土功能分區

分類配合調整機制，最後因應規劃內容盤整政策資源投入方式及各有

關機關應辦事項等明確實施內容，以確實回應規劃課題及在地需求

(如圖 2-2)。 

 
圖 2-2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示意圖 

(一)基本調查分析 

1.應針對鄉(鎮、市、區)之自然、人文等地理環境以及產業、運

輸、土地使用、公共設施等相關項目調查(項目如表 2-1所示)，

同時將基本調查內容繪製示意圖，標明下列重點，以作為後續

說明課題及策略之輔助圖示： 

(1)自然環境：藍綠帶系統、農田、水利設施分布。 

(2)人口集居地區及建物分布：以及居住、產業之土地利用現

況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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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系統及重要公共設施：學校、機關等。 

2.鄉(鎮、市、區)尺度蒐集及分析前開資料，檢視各村里與都市

之關聯性、區域性公共設施配置外，因應實質規劃需要，亦應

就人口集居地區範圍內居住、運輸、公共服務等土地使用面向

進行探討。有關公共服務設施可參考表 2-2所列項目予以檢視，

針對鄉(鎮、市、區)、聚落等不同尺度，檢視各尺度所需公共

設施，作為後續建議增設之參考依據。 

3.上述基本調查除利用二手資料外，應進行家戶活動調查、現地

調查及訪談，以期能反映真實鄉村狀況。家戶活動調查項目，

至少應包含家戶人口組成、工作、上學、商業(食品、日用品、

奢侈品)、機關、醫療、照護、宗教、文化、休閒等活動主要地

點、頻率及時間。 

表 2-1 基本調查分析說明一覽表 

調查項目 概述 

地理環境 所在自然環境、區位條件、屬性定位 

生態網絡 

河川、排水、溝渠、水圳、湖泊、埤塘、魚塭等藍帶系統，

以及林地、農地(大宗作物)、綠地、水岸綠帶等綠帶系統，呈

現區內不同景觀樣貌及特性或特殊地景 

歷史脈絡 藉由歷史地圖、發展史，掌握聚落發展脈絡 

人口概況 

分析鄉(鎮、市、區)及村(里)之人口總量、人口結構(年齡、性

別)、居住密度、人口分布、人口成長趨勢等；並因應未來計

畫之投入，推估人口發展情形，評估有無居住腹地不足之狀

況 

當地社團組織 

包括社區發展、社區營造或農業、工商業等在地自發性組成

之組織、社團、公會或相關人民團體，以評估在地凝聚共識

之能量。 

產業情形 
各級產業空間分布、特性、發展重點，必要時得透過物質流

分析了解在地產業供需情形。 

土地使用 

包含都市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使用地編定、土地

利用現況(著重鄉村區土地發展率、農地非農使用情形等)、住

宅低度利用情形(原則上採用村里低度使用(用電)住宅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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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項目 概述 

結果呈現，但後續若有未來發展地區劃設需求之聚落，仍應

輔以實際現地調查)、閒置建築物/空間盤點 

產權 
土地所有權(公、私有，私有另可再區分是否共有)及空間分

布，了解未來進行空間調整之可行性。 

運輸 

分析聯外道路、主要道路及大眾運輸系統，以了解路網結構，

同時應藉由交通旅次分析，了解計畫範圍內或與周邊地區互

動程度、發展緊密關係 

公共設施服務 

有關商業、機關、醫療、照護、學校、宗教、文化、休閒、

鄰避設施等分布、類型及服務情形，需特別關注與周邊都市

或生活圈相互支應之服務情形，以了解是否具有公共設施缺

乏之狀況 

災害潛勢及環

境敏感 

環境敏感地區(包含資源敏感、生態敏感、災害敏感、文化景

觀敏感及其他等)分布情形、易淹水地區、歷史災害區位 

文化資源 
名勝、古蹟、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築或街區、

老樹、人文信仰中心、其他休閒遊憩、文化參訪據點 

防災系統 
防災道路、防災據點、避難空間、醫療設施、消防中心等防

災網絡 

相關資源投入

情形 

針對實質建設計畫予以敘明(如地方創生)，各地區可視實際

情況予以摘錄呈現 

聚落概述 

人口、道路系統、公共設施及服務、公有地等聚落尺度清查。

另有關聚落公共服務與都市共構情形，可於課題盤點予以敘

明 

 

表 2-2 公共服務設施分類與項目一覽表 

性質 項目 設施 

基礎

公共

設施 

公用事業設施 

自來水公司、自來水廠、儲水庫、濾水廠、自

來水管線；電力公司、變電所、電線桿、輸(配)

電管路；電信公司、電信機房、網路及資訊之

基礎設施；郵局、郵便所、瓦斯系統(含瓦斯管

線等)、加油站、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水土資源設施 
加壓站、抽水站、堤防、防波堤、駁崁、防災

設施、水土保持設施、安全防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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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項目 設施 

運輸路網設施 

產業道路(農路)、社區道路、聯外道路、人行

空間或步道、溝渠、橋樑、路燈、廣場、車站、

停車場 

排污設施 

衛生(公廁)設施、雨水下水道、污水下水道、

排水溝、污水處理、水資源再利用設施、垃圾

清理及資源回收設施、農(漁)業廢棄物處理場 

其他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公共基礎設

施 

一般

公共

設施 

文化教

育設施 

教育設施 圖書室、幼稚園、國小 

文化設施 

歷史建築與古蹟、紀念碑坊、文物陳列室、農

村生活與文物展示館、漁業展示館、地方型博

物館 

運動健

康設施 

休閒運動設

施 

社區公園、閭鄰公園(含兒童遊戲場、運動場)、

綠地、自行車道 

醫療衛生設

施 
醫療站或保健中心、衛生室、衛生所 

支援生

活設施 

集會設施 集會堂、社區活動中心 

社區照護設

施 
托兒所、長青俱樂部、青少年中心 

喪葬設施 墓地 

安全行

政設施 

安全行政類 
分駐所、檢查哨、守望相助崗哨亭、派出所、

警察局、消防隊 

行政管理設

施 

廣播站、村里辦事處、農(漁)會辦公廳舍、農

田水利會辦公廳舍 

景觀 

設施 

解說教育設

施 
標示解說設施 

休閒設施 
步道、涼亭(棚)設施、眺望設施、綠帶設施、

露營設施 

生態設施 濕地、埤塘、生態護坡設施、環境保育設施 

其他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公共設施 

資料來源：修正自「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屬性調查與管理維護方式之研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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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村地區屬性分類 

依照鄉村地區屬性分類說明，應透過基本調查分析取得旅次

調查資料或家戶活動調查，並依據鄉(鎮、市、區)中之「村(里)」

與都市地區之毗鄰距離及互動關係，指認出「與都市共構型鄉村

地區」、「獨立自主型鄉村地區」，至於具特殊地理條件或人文背

景者則指認為「條件特殊型鄉村地區」。 

(三)課題盤點及規劃策略 

1.盤點鄉(鎮、市、區)整體在生活、生產、生態面向普遍性課題，

包括前述於第一階段指認優先規劃地區之原則，如發展現況與

管制內容有極大差異、基本生活保障明顯不足、易受災害影響、

因應特色產業永續發展需要等課題。 

2.進一步針對各類型(與都市共構型、獨立自主型、條件特殊型)

鄉村地區指認發展課題，例如社福機能與公共設施不足、缺乏

可建築土地、老舊建築物更新維護、地方特色產業所需空間等。 

3.再針對前開不同尺度之課題，因地制宜提出規劃策略，以銜接

後續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四)土地利用綱要計畫 

配合規劃策略研擬各鄉村地區實質土地使用指導原則，以作

為後續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檢討調整之依據，詳細內容於後段說明。 

(五)實施計畫 

依據土地利用綱要計畫之規劃內容，盤整各部會可能投入之

政策資源，初步規劃辦理機關、經費、期程等相關應辦事項，以

落實規劃目標。 

(六)民眾參與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照「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

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參與機制原則」，於規劃各階段納入相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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益關係人參與，除應辦理家戶活動調查了解真實需求外，並透過

舉辦座談會、說明會、工作坊或其他適當方式，讓居民實質參與

整體規劃過程，以如實規劃提供必要空間或設施，滿足其需求。 

二、106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委託案 

依據該研究結案報告內容，認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可以分為

鄉村地區先期規劃、土地使用計畫及實質建設計畫等三組基本規劃架

構，以下就其架構內容說明進行摘錄，各架構流程圖請參閱圖 2-3。 

(一)鄉村地區先期規劃 Comprehensive Planning 

為具指導地位的鄉村地區先期規劃，在國土及縣市尺度脈絡

下針對鄉村地區進行基本調查與分析，同時兼顧地方人民生活層

面的綜合考量，具體回應鄉村地區真實需求，發展出滿足地方生

活與需求的願景藍圖。鄉村地區先期規劃為空間規劃性質，其內

涵為空間分析與空間指導原則，因應地方真正需求，回歸人的生

活、產業生產、環境生態等層面，事先規劃出符合現代生活的發

展模式及支持條件，建構完整的鄉村體系。 

(二)土地使用計畫 Land Use Plan 

土地使用計畫旨在滿足人們居住及生活需求，並兼具環保與

地景維護任務，故以「尊重現況引導集中」為主要目標在遵循「鄉

村地區先期規劃」之發展原則下，針對其鄉村發展需求進行任務

分派，建構「土地使用計畫」。 

(三)實質建設計畫 Essential Construction plan 

配合「土地使用計畫」劃設實質建設計畫建議範圍，將「鄉

村地區先期規劃」的願景落實到個別區域。未來實施主體(申請人

或地方政府)可透過相關程序，予以執行，並得配合調整國土功能

分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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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三大架構流程圖 

資料來源：106 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策略及國土功能分區指導原則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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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8 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與推動策略委託案 

該案之規劃地區為壯圍與美濃地區，規劃團隊具有長期在地經營

之經驗事務，具有相對完整之部門調查研究成果，在完成資料分析調

查、GIS 疊圖分析後，著重深入田野進行蹲點，針對分析資料進行議

題性的探討，以下就兩處示範案例之規劃流程內容進行摘錄。 

(一)高雄市美濃區示範案例 

該案認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層面甚廣，同時必須逐一盤點、

討論分析，以瞭解其實際發展樣態及問題需求，始得提出有效之建

議方向及配套措施，例如美濃有其區位環境及歷史文化特質，更衍

伸複雜且多元面向的議題存在，須逐步釐清與瞭解。故於規劃階段

應自兩階段(兩年度)進行思考與辦理(如圖 2-4)，以下分就其各階段

目標進行說明。 

1.第一階段：規劃共識的取得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不僅對於公部門或是民間。都是一門新的

課題與挑戰，因此計畫推動的首要條件，即是促使整體規劃的核

心理念獲得認識與了解，後續操作始得在共同認知的狀態下進行。 

各鄉村地區的議題及需求各有不同，為獲得貼近地方課題之

面向，需仰賴地方工作圈的討論及提供意見，並在意見彙整後進

⼀步收整為各項課題，並配合民眾參與工作坊的舉辦，廣泛收集

地方意見加以彙整，找出地區的問題關鍵。因此需以基本分析盤

點及意見收整討論為起始，透過地方意見的收集與釐清，確認地

方發展課題及可因應對策、協調之主管機關等，從中了解其發展

趨勢與定位其願景發展，區隔課題狀態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中可

落實之應對方向，作為第二階段之發展基礎。 

2.第二階段：民眾參與及實質倡議與落實 

第二階段的推動，則應以第一階段的願景方向為基礎，進一

步因應整體發展趨勢，透過提出實質規劃倡議內容，以整合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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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尋求共識、共同檢核，進而擘劃出鄉村地區整體空間構想。

接著，於整體規劃之範疇下，逐一針對需要應對的課題，討論其

落實方案與土地利用及管理之可行方向及做法，從而訂定明確之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容。 

 

圖 2-4 美濃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圖 

資料來源：108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與推動策略委託案 

(二)宜蘭縣壯圍鄉示範案例 

該示範案執行期間預定為一年，規劃工作項目包含擬定工作計

畫、基礎調查、進階調查/共識、計畫提出及計畫內容修訂等五步驟

(詳圖 2-5)，除最初期之擬定工作計畫與最終的計畫內容修訂外，中

間三項步驟皆應有充分的民眾參與及單位溝通拜訪，接續將對於基

礎調查、進階調查/共識、計畫提出等步驟之辦理方式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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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礎調查： 

計畫開始之初，應先蒐集當地相關資料，建議蒐集資料包含

上位計畫、相關計畫、歷史脈絡、人口、土地、產業、交通、與

都市地區之關聯、社區能量等，以對於當地有初步認識，並從中

進行課題蒐集與盤點。 

對於前述資料之蒐集方式，除二手資料外，尚包含現地踏勘

以及訪談或辦理地區性工作坊等民眾參與方式。其中，該案對於

地區性工作坊之辦理方式提出以下建議： 

(1)目的 

A.因鄉村地區長期基礎調查與監測資料不足，藉由工作坊

快速掌握地區發展課題，以彌補規劃資源不足之情形，

以力求達到「核實規劃」之目的。 

B.藉由工作坊之互動促進民眾認知與機會教育。 

(2)作法 

A.參考上位計畫(壯圍歸真)及地區特性，規劃分區工作坊。 

B.邀請對象：村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幹部、學區內

學校校長。 

(3)形式 

A.說明計畫內涵，擬定議題引導討論。 

B.綜合問答。 

C.以大圖記錄相關課題空間分布。 

除二手資料蒐集與民眾參與外，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將涉及多

單位的業務範疇，故在調查階段，該案建議應同時與相關單位建

立起連繫窗口，並對於當地規劃構想進行初步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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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階調查/共識： 

於基礎調查階段瞭解當地發展脈絡後，應進行當地特性辨識、

盤點課題與研擬規劃對策。在此階段由於當地面臨議題已較為明

確，因此與相關單位之溝通建議得採會議方式進行，以深度探討

在規劃面、法制面的可行性，並盤點相應的重大建設或計畫。此

外，在民眾參與之部分，在此階段建議採議題性工作坊或說明會

的方式進行，針對課題關係人進行訪談或工作坊討論，以更聚焦

在處理之議題上。 

3.計畫提出：  

本階段係對於前階段之規劃策略內容，將其落實於空間上，

因此建議繪製願景藍圖與土地利用計畫書圖，並透過機關研商與

民眾參與機制，以企圖建立規劃的共識。其中，民眾參與方式建

議採說明會之方式進行，以廣為當地民眾周知。 

 
圖 2-5 壯圍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圖 

資料來源：108 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與推動策略委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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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 年度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

案 

依據該案期中報告內容，其規劃範圍選定橫跨深山、淺山、平原

地形的雲林縣古坑鄉，自然環境多樣且資源豐富，且鄉內 20 村、24 

個社區、36 處聚落(含鄉村區及甲丙建聚集)之潛力、限制及動能各異，

發展樣態相當多元。在此背景之下，該案認為其彙整之課題及規劃策

略應較能回應台灣鄉村地區多數的普遍課題，其示範地區古坑鄉基礎

資料之齊備程度以及地方機關對社區之了解深度，應與多數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較為相近。 

綜上，該案之操作示範，即考量了地方執行單位實際時可能遭遇

之困難，在基礎資料、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辦理規劃工作坊、向地方

⼈士蒐集長期累積的生活經驗，歸納地區性發展模式，以快速釐清不

同生活圈的關鍵課題。同時，考量地方共識度、計畫可行性、是否具

急迫性或系統整合需求，建立優先規劃重點地區之篩選與排序原則，

確保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分期分區逐步而確實地完成。最後，藉機關

研商工作坊，與不同部門協作、共同探討生態、生產、生活複合性議

題之對策及執行方案。建立空間規劃、各目的事業部門、地方民眾之

協作平台，將各界反應即時回饋至國土計畫制度及部門政策，並建構

務實可操作的鄉村新規劃模式(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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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古坑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圖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 

 

貳、本案規劃流程建議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主要目標係為土地使用規劃(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及土地使用管制)更符合地方需求，並非產出計畫而規劃；又鄉村地

區絕非僅有生活議題，更應將生產及生態納入規劃考量。辦理規劃過

程中，應找出地方特性，包含區域特色產業活動空間、地方獨特生活

型態、當地特有生態物種分布、面臨氣候變遷風險範圍等逐一描繪，

建構空間網絡圖，指認各部門空間需求及適當區位，以引導地方有秩

序發展。 

考量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作業成本與預期能量，本次辦理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係採議題導向式，係針對問題解決問題，然為避免該

規劃方式有「建樹不見林」情況，於規劃階段，仍應就各該鄉(鎮、市、

區)之相關政策與計畫、社會及經濟資訊(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

施、景觀)、環境及資源資訊(地形地勢、環境敏感地區、氣候變遷)、

國土利用現況資訊(土地使用與現況)等項目進行分析，以瞭解土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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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空間規劃課題概況；同時並對人口集居地區之空間區位進行指認，

而依據整體環境分析，鄉(鎮、市、區)、村(里)及人口集居地區，經指

認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面向之發展課題與策略地點，

其所對應之人口集居地區，則應進一步分析其人口、居住空間、生活

機能等，以瞭解人口集居地區生活環境品質及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爾

後因應當地特性進行評估，以為課題對策研擬之指導。盤點課題之過

程中，應對課題進行辨識，確認其是否屬於應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中

解決之命題，並因應課題所需蒐集、分析相關資料。於課題分析與對

策研擬後，應進行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之研擬，其中包含優先發

展方案之評估以及空間發展配置研擬等內容，最後進行法定計畫書圖

之製作以進入法定階段。本手冊建議之規劃流程請參閱圖 2-7、圖 2-8。

下一節開始將對本手冊建議之規劃流程具體內容研擬過程進行說明。 

 

 
圖 2-7 本案建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圖(詳細版)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2-16 

 
圖 2-8 本案建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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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辦理方式與執行工具 

經過課題辨識、分析與研擬對策之過程，將產生空間發展與成長

管理計畫，為落實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的規劃成果，以回應當地

特定發展需求，應透過國土功能分區調整、自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等

方式辦理。另考量國土計畫法第 8 條及第 17 條分別規定部門計畫與

國土計畫銜接機制，鄉(鎮、市、區)面臨課題若屬於其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權責者，得一併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敘明，以利後續推動。

綜上所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執行工具，主要將透過國土功能分區

調整、自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以及協調其他部門主管機關推動等方式，

本節對於執行工具分別說明辦理方式。 

 

壹、國土功能分區分類調整 

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為基礎

進行劃設，其是以縣市尺度進行規劃考量，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屬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一部分，並以鄉鎮市區尺度進行基本資料蒐

集分析，與縣市尺度相比，能以更細緻的角度檢視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適宜性。為達成國土永續發展、因地制宜規劃之目標，若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經基本蒐集分析與擬具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後，應有調整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方式，使國土空間利用更加永續。因此，本

案參閱全國國土計畫意旨，並考量現有示範案例所遭遇之課題樣態後，

就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提出建議調整機制。 

一、全國國土計畫針對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之相關指導內容 

(一)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育： 

1.確保國內糧食安全：涉及農地資源利用事宜，應併同考量各區

域土地之產業發展現況、農業及農地資源盤查作業成果、未來

發展潛力等，進行農業發展地區及其分類劃設作業。  

2.連結中央山脈保育廊道，強化淺山及海岸區域保育：依據「國

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盤點、檢核結果，配合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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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態保全需求，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

適時配合彈性滾動檢討。 

(二)城鄉發展總量檢討原則： 

1.未來發展地區：為改善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及原住民

族土地缺乏公共設施情形，並因應未來發展需求，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核實評估人口及產業之發展情形，訂定未來發展

總量。 

2.城鄉發展總量係考量 20 年發展需求，在 5 年內有具體發展計

畫或需求，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劃設條件者，始得劃

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順序：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據各該國土計畫之指導，劃設國土功

能分區；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順序，於考量國土保育、全國糧食安

全、產業及居住發展等原則下，其先後順序依次以國土保育地區及

海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為原則。 

二、過去各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一)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6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臺南市歸仁區因應長榮大學師生活動人口進駐及臺鐵沙崙支

線於長榮大學設站等發展結構變遷因素，且大潭武東聚落現有生活

用地及地區商業服務設施不足，爰針對大潭武東聚落之規劃策略，

就其餘現有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 周邊包含大量甲種建築用地

(目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2 類)及既有鄉村區(目前劃設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1)，建議併同周邊現有未合法使用及閒置空閒土

地，檢討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以補充生活用地，供設

置低密度學園住宅、或補充地區商業服務設施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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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建署 108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高雄市美濃區為滿足美濃區之住宅空間、公共設施與公共農業

資源投入需求，經指認相關區位後，建議檢討劃為農業發展區第 4

類或城鄉發展第 2 類之 1；另對於當地砂石產業發展需求，建議針

對砂石產業專區計畫範圍，劃為城鄉發展區第 2 類之 3。 

(三)營建署 108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宜蘭縣壯圍鄉經調查分析顯示，因國道五號通車，導致現有居

住供給區位無法滿足居住需求，為有效引導居住空間秩序，避免農

地漫無目的的蔓延開發，並改善既有聚落區公共設施，建議針對密

集開發之甲種建築用地範圍，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得透過使用許可方

式，調整國土功能分區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 

四、本案建議 

示範案例中雖然皆是因當地發展需求，而提出變更為城鄉發展區

第 2 類之 3 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惟部分地區仍可能因農業生產環

境或資源保育需求，而有期望限制發展的可能性。故對於國土功能分

區調整機制，建議應以符合前開全國國土計畫指導內容為前提，經分

析得出當地具有資源利用、環境保育以及城鄉發展等需求，得劃設為

適宜之國土功能分區。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經蒐集分析後，針對分析結果，應依國土計畫

法第 20 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原則進行檢討，並針對未

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原則者，其調整方式如下： 

(一)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涉及國土保育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

原則： 

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劃設原則

及全國國土計畫之劃設條件者，應依照劃設原則調整為適當國土功

能分區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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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育需求： 

未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原則，惟

經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評估該地區具自然生態保育、農業發展需求者，

經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者，得另訂因地制宜之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條件，俾據以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主要類型如下： 

1.未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惟經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指認其應加強國土保育，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通過

者，得配合調整為國土保育地區。 

2.未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原則，惟經農業主管

機關指認該地區具農業發展需求者，得配合因地制宜調整為農

業發展地區。 

惟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與國土保育地區，考量將限縮容許使用

項目，建議納入民眾參與機制(民眾參與機制得參考本手冊所列之

辦理模式)，並依國土計畫法第 12條辦理公開展覽與公聽會等程序。 

(三)因應當地發展需求： 

該地區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成長管理及發展區位條件，經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評估符合當地容受力、具有產業發展需求及改善生活

品質所需者，得依據分析成果核實規劃，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類型如下： 

1.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未來發展地區，符合城鄉發

展地區第 2 類之 3劃設條件，得配合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2.非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認之未來發展地區，然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保留新增彈性空間者，於符合全國國土計

畫之成長管理及發展區位條件，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 2類之

3 劃設條件者，得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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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調整方式示意圖 

 

 

貳、自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一部分，具有

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功能，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空間發展及

成長管理計畫指認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空間發展區

位，據以檢視現況土地使用分區之合理性，配套提出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之調整方式，並得視需要研擬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為反映地方特性，後續各鄉(鎮、市、區)經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

提出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需求時，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另依國

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報內政部核定，因此就

辦理形式及辦理程序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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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土計畫法立法意旨 

(一)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

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二)依上開規定立法意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地制宜訂

定管制規則，應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據以執行，惟就形式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與各該

管制規則得否合併製作，該法並未明確規定，另就辦理程序

上，僅規定應送內政部核定，其他程序則並未明確規範。 

二、參酌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辦理方式 

(一)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各直轄市都市計畫施行細則： 

1.法源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85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在直轄

市由直轄市政府訂定，送內政部核轉行政院備案；在省由內政

部訂定，送請行政院備案。」。 

2.形式：都市計畫與施行細則分開製作。 

3.辦理程序：  

(1)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循法規制訂程序及依內政部主管法律及法規命令草

案辦理預告作業要點規定辦理預告、法規會審查、部務

會報後發布施行(如圖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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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辦理程序示意圖 

 

(2)各直轄市都市計畫施行細則 

各該直轄市政府循法規制訂程序辦理預告、各該直

轄市政府法規會審查、市政會議、市議會通過後發布施

行(如圖 2-11)。 

  

 
圖 2-11 直轄市都市計畫施行細則辦理程序示意圖(以臺北市為例) 

(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1.法源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細部計畫應表明「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等事項。 

2.形式：土地使用管制屬細部計畫內容之一，故與細部計畫合併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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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程序：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經各該

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函報內政部核定後，由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

(如圖 2-12)。 

  
圖 2-12 都市計畫變更辦理程序示意圖 

三、本案建議執行方案 

考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其作用類似於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是以，後續各該鄉(鎮、市、區)

經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提出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需求時，就其辦

理形式及程序上，應比照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作法： 

(一)辦理依據： 

1.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

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2.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依據地方需求提出，為使土地使用管

制更能符合地區需求，後續允許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各該

鄉(鎮、市、區)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並循國土計

畫法第 23 條規定，研擬各該鄉(鎮、市、區)之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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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時間與形式： 

1.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案內載明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並於各該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依法公告實施後，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及國

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規定辦理。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各該計畫書公告實施後，依前開計畫指導

視地方實際需要研擬土地使管制規則，並於各該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將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報請本部核定。 

3.各該鄉(鎮、市、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應區分為各該直轄市、

縣(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不同鄉(鎮、市、區)專編。如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之計畫範圍涉及多個鄉（鎮、市、區），則建議

評估納入該縣（市）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總編。 

(三)辦理方式： 

1.應以內政部營建署所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各國土

功能分區容許使用項目為基礎進行評估增加或減少項目，且應

屬當地特有生態、生活習慣、特色產業、信仰風俗等為原則。 

2.如有新增容許使用項目需求者，應提出相關說明，包含： 

(1)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2)符合部門政策方向及具體需求情形。 

(3)適用國土功能分區類及空間區位條件。 

(4)相關審查程序。 

(5)相關配套措施。 

參、機關研商與民眾參與機制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課題盤點階段為民眾參與過程中重要階段。

在完成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屬性分類與特徵指認等二步驟後，其所

蒐整之規劃地區完整的資料，然成果資料不應只作為規劃團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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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等，其重要意義應為讓民眾從不同的視角與觀點去瞭解自己所在

的環境。規劃團隊可備齊相關基礎資料提供必要之圖說或資料說明，

邀請民眾、相關團體或權益關係人等透過參與規劃工作坊、電訪、問

卷、線上回饋等方式，透過對話與參與過程，形塑出具共識性之課題，

對其所在之鄉村地區發想未來生活之願景藍圖。 

此外，鄉村地區發展的內容主要是上位計畫及部門政策之落實，

以及回饋鄉村地區真正生活上的需要，因此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區)公所應全程參與規劃過程，並協同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帶領規劃團隊與該地區居民共同參與，建立溝通平台，進行工作坊、

訪談及公聽會等一系列開放性對話過程。針對前述機關研商及民眾參

與，本案參考營建署 108 年度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與推動

策略委託案(節錄內容詳本案報告書第二章第一節、壹、三、108 年度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與推動策略委託案)，納入美濃區及

壯圍鄉之機關研商及民眾參與辦理方式，再考量各鄉村發展之特殊性

後，提出辦理流程、各流程建議工作事項、參與機制與各階段建議參

與者等內容。 

一、工作圈建立 

於啟動規劃作業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國土計畫之擬定

機關，惟基於鄉(鎮、市、區)公所對於地方事務更為瞭解，為強化規

劃作業成效，建議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負責建立工作圈，邀集

鄉(鎮、市、區)公所等有關機關單位參與；未能建立工作圈者，得因

地制宜建立機關研商與民眾參與機制。 

(一)成員：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各該鄉(鎮、市、區)公所、

規劃團隊、社區發展協會、民間團體等，必要時得視議題增

加成員(如圖 2-13)。 

(二)工作事項：蒐集基礎資料、製作書圖，辦理定期會議，整合

各界意見，協助課題盤點，確認空間發展定位，研討策略方

向，提出後續應辦事項及確認實施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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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工作圈組成示意圖 

二、機關研商執行機制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重點包含居住、產業、公共設施、運輸

及景觀等，透過國土計畫平台，整合農村再生、地方創生及有關部門

計畫，投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策資源，各階段執行方式說明如下(如

圖 2-14)： 

(一)規劃前期：基礎蒐集及分析。 

1.目的：說明規劃目標，蒐集基本資料，瞭解各機關相關政策及

需求，建立聯繫窗口。 

2.形式：以工作會議方式進行。 

3.對象：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相關局處、鄉(鎮、市、區)

公所、視資料蒐集與政策所需邀請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規劃中期：包含計畫願景及目標、課題分析及對策研擬。 

1.目的：整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政策方向，研議規劃策略。 

2.形式：以機關研商會議、座談會等方式進行。 

3.對象：依據課題需求，邀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家學者、權

利關係人，如農業課題，邀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局、農

會、產銷班代表、農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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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劃後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1.目的：提出規劃草案，指認部門空間發展區位及政策資源投入，

協調權責分工與可行性，並進行計畫確認，並將民眾意見反饋

部門政策，核實需求，滾動修正。 

2.形式：以機關研商會議方式進行。 

3.對象：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主。 

 
圖 2-14 機關執行方式示意圖 

三、民眾參與機制 

考量鄉村地區基礎資料蒐集除二手資料外，藉由民眾參與得核實

實際現況，以回應鄉村基本生活需求，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屬實質計

畫，將指明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方式，與當地生活息息相關，爰於規

劃作業過程中均應有民眾參與機制。 

民眾參與方式包含訪談、工作坊、說明會等不同形式，應視規劃

作業需求推動參與式規劃，由下而上形成計畫內容，各階段民眾參與

之建議方式說明如下(如圖 2-15)： 

(一)規劃前期：基礎蒐集及分析。 

1.目的：蒐集資料及意見，瞭解在地真正需求，掌握地區發展特

性，建立互動促進對計畫的初步認知。 

2.形式：以訪談、地區性工作坊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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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象：依據各級國土計畫之指導，選擇空間定位相近及鄰近之

社區，分場次進行，邀集村(里)長、社區發展協會、學校、重

要意見領袖、民間團體、民意代表等，參與人數不拘，單次人

數以 3 至 10人為原則。 

(二)規劃中期：包含計畫願景及目標、課題分析及對策研擬。 

1.目的：聚焦討論建立共識，形成計畫認同感。 

2.形式：以議題性訪談、工作坊等方式進行。 

3.對象：針對議題之權利關係人及民間團體進行主題性訪談或工

作坊，以產業議題為例，建議邀集農會、地方產銷組織、產業

從業者、新創產業團隊等；以公共設施為例，邀集服務對象(如

當地居民、社區發展協會)。 

(三)規劃後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1.目的：提出規劃草案，說明規劃方案，轉知權利關係人，反饋

部門政策，核實需求，滾動修正。 

2.形式：以說明會方式進行。 

3.對象：邀集重要意見領袖、民間團體、當地居民。 

 
圖 2-15 民眾參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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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各階段規劃作業之機關民眾參與機制示意圖 

 

四、參與式規劃建議事項 

參酌各先期研究辦理內容，參與式規劃工作坊為課題盤點與對策

研擬時重要之民眾參與機制。工作坊的舉辦，除了為地方塑造的過程

中需要尋求更多元的聲音外，更能改變過去民眾對於議題持不信任的

態度外，也透過各式各樣地方法蒐集彙整民眾聲音，加強民眾與公部

門團隊之間的連結外，也透過自身參與的過程，加深對於地的認同感。

為確保地方民眾的參與可以幫助歸納與規劃出更貼近民眾需求的規

劃內容，有關參與式規劃工作坊之舉辦應注意之細節列述如下： 

(一)權利關係人參與：鄉村或都市等相關區域計畫往往涉及很多不

同、複雜地公共利益、經濟利益、交通利益、環境保護以及

私利益之產業發展自由等。因此在規劃過程應視課題性質，

邀請相關權利關係人參加並提供陳述意見的機會，以確保規

劃策略方向符合權利關係人之需求。 

(二)資訊公開透明：確保相關資訊的公開與透明以利參與民眾確實

掌握資訊內容，例如應將資訊定期於鄉(鎮、市、區)公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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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機關網站、社群平台、通訊媒體等

媒介公布並更新，以利民眾掌握資訊，方便表達意見。此外，

為確保民眾能夠提前思考並研析判斷，達到有效參與之目標，

進而提出有效意見來影響各項管制與決策。因此，除了確保資

訊公開外，也需要給與民眾充分的思考時間。 

(三)多元參與管道：採納多元溝通管道避免僅為單向政令宣導，需

透過各種不同的意見表達管道如電子問卷填寫、地方工作坊、

提供書面表達意見、陳情電話、公聽會以及網路平台互動等不

同方式，容許民眾與政府部門雙方溝通交流與互動，進而提

升決策品質，使規範制定更適當合理。其中，縣(市)政府、鄉

(鎮、市、區)公所與村(里)辦公室除設置傳統的書面意見信箱

或電子郵件信箱外，建議可由縣(市)政府或規劃團隊架設社群

平台(例如官方網站、facebook 社群專頁)，透過網站方式與當

地民眾進行交流互動，更能及時反映與蒐集更多的民眾意見。 

 
圖 2-17 當地民眾參與方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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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示意圖說準備：應將基本調查內容繪製為各類示意圖以及提供

必要之資料說明並標明下列重點，以呈現人口集居地區全貌

與生活現況，作為後續課題討論與共識凝聚之輔助圖示。 

1.行政轄區內農田、水文設施分布。 

2.現有都市計畫區、鄉村區範圍標示。 

3.村里、人口集居地區及建物分布以及居住、產業之土地使用現

況辨識。 

4.主要道路及重要公共設施標示(如學校、醫院、重要公共建築)。 

肆、使用地編定方式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具有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管制功能，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指認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空間發展區

位，配套提出國土功能分區調整方式，並視需要研擬因地制宜之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此外使用地得配合前開國土計畫調整，並另依據國土

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辦理使用地編定作業。因此，針對使用地提出對

應編定方式，供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相關作業參考。 

一、國土計畫法相關規定 

(一)依國土計畫法第 2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應由各該主管機關依各級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

內容，製作國土功能分區圖及編定適當使用地，並實施管制。

前開使用地繪製之辦理機關、製定方法、比例尺、辦理、檢

討變更程序及公告等之作業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二)另依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及使用地編定作業辦法草案規定屬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計畫另有規定者，

得於符合國土功能分區土地使用原則下，依各該計畫規定配

合編定或調整使用地編定類別；因未來係按國土功能分區及

其分類之容許使用項目進行管制，且使用地編定係屬「計畫性

質」而非按現況編定，爰應按計畫之指導進行編定，故使用地

之界線應依前開計畫所擬空間發展計畫指定範圍為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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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依國土計畫第 23 條第 4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

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

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依前開

規定立法意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因地制宜訂定管制

規則，應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並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據

以執行。 

三、本研究建議 

考量未來土地係按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容許使用項目進行

管制，且使用地編定係屬「計畫性質」而非按現況編定，爰應按計畫

之指導進行編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定計畫用途者，使用地編定方

式說明如下 

(一)步驟一：指認具體空間範圍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導下，得

依當地實際需求，劃設預定發展地區，並指認居住、產業、運輸、

公共設施及景觀之具體範圍或區位條件。 

(二)步驟二：依空間發展計畫編訂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擬具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土地使用指

導原則後，依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內容及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作

業辦法第 14 條，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四、案例說明 

(一)以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為例 

倘經指認人口集居地區或劃設生活居住地區，皆應配合另訂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後續俟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研擬完成後，檢視容許

使用情形，並依使用項目及細目對應之使用地編定類別表配合編定

或調整使用地類別，如作住宅使用，對應使用地應編定為建築用地

(詳圖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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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人口集居地區及生活居住地區範圍示意圖 

(二)以過去示範案例雲林縣古坑鄉為例 

因應古坑鄉麻園村鄰近地區推動有機農業促進及衍生之發展

需求，提出因應有機農業促進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使用地

亦應按使用項目及細目對應使用地類別進行編定，如作農作產銷設

施使用，對應使用地應編定為農業用地(詳圖 2-19)。 

  
圖 2-19 有機農業促進區可能劃設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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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規劃作業執行方式 

針對第二章第一節所建議之規劃流程，本章將詳細說明本案建議

的執行方式，並將研擬成果納入本案作業手冊。 

第一節 基本蒐集分析及其規劃方式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對於鄉村地區之指導原則，鄉村地區應以生活、

生產、生態之再生規劃理念出發，充實生活機能設施、維護地方文化

特色、營造鄉村生產經營環境、培育鄉村人力資源及建立生態網路，

以協助鄉村地區永續發展，是以，在規劃過程中應找出地方特性，包

含區域特色產業生產空間、地區獨特生活型態、特有生態環境、面臨

氣候變遷風險範圍等逐一描繪，建構空間網絡圖，指認各部門空間需

求及適當區位，透過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規劃，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

提升生活環境品質，以回歸鄉村地區實際需求滿足。 

就規劃流程上，辦理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課題分析及因應對策、

研擬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提出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等主要工作

項目，其中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階段，分別於鄉(鎮、市、區)尺度包

含相關政策及計畫、社會及經濟資訊、環境及資源資訊、國土利用資

訊等相關二手資料蒐集及分析；以及聚落尺度包含人口及住宅、公共

設施等相關二手資料蒐集及分析，整體規劃流程如 p2-13 圖 2-7。 

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形塑鄉村生活地景、提供必要生活空間

及公共服務、面對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強化在地產業鏈結及避免重

大建設影響衝擊等為目標，應就前開規劃流程之相關政策與計畫、社

會及經濟資訊等面向進行蒐集、分析及研提實質規劃內容。因此本案

就各個面向與土地使用之資料蒐集與規劃方式進行建議，建議內容如

下。 

壹、各級國土計畫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屬國土計畫之一部份，因此在辦理過程當中，

皆須與上級國土計畫相互呼應、對照。因此在規劃之初，應檢視各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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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構想、成長管理策略及土地使用指導事項等內容，

確認各該鄉(鎮、市、區)於縣市尺度下之發展方向，以及需要提供的

空間功能，此外，對於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面積及分布情形應同步檢

視，作為後續規劃配置區位時之參考依據。除整體空間發展構想與土

地利用指導外，另各級國土計畫之氣候變遷(災害分布與風險值、因應

策略)、各部門計畫(居住、產業、運輸…等)、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等事

項亦應一併檢視其對各該鄉(鎮、市、區)之指導事項，搭配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流程之各項蒐集與分析，進行綜合評估，作為後續規劃之依

據。 

為有利於委辦機關後續進行應用與說明，本案選擇臺中市新社區

進行模擬，以下說明各及國土計畫之模擬檢視過程。 

臺中市國土計畫將臺中市的空間布局劃分為中部都會核心、山城

核心及雙港核心等 3 大核心區，並依照各行政區之機能，將其區分為

都會時尚策略區、轉運產創策略區、水岸花都策略區、保育樂活策略

區、雙港門戶策略區、樂農休憩策略區等 6 大策略分區(詳表 3-1)。

其中，新社區屬於保育樂活區，並以「文化體驗、觀光樂活」為其發

展定位。另再檢視新社區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以農業發展地區

第三類之面積為最高(達 80%)，並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居次(詳)。

因此在臺中市國土計畫之指引下，新社區由於行政轄區內具有大面積

宜維護農地與藍綠帶環境資源，故於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應以

優先維護農地與藍綠帶為原則。 

表 3-1 臺中市三大核心區規劃構想表 

核心區 策略分區 定位 對應行政區 

中部 

都會 

都會時尚 智慧宜居、創意時尚  原市轄 

轉運產創 轉運門戶、創產基地  烏日、大里、太平、霧峰 

山城 
 

水岸花都 水岸花都、拔尖轉型  
后里、豐原、潭子、大雅、

神岡 

保育樂活 文化體驗、觀光樂活  新社、東勢、石岡、和平 

雙港 
 

雙港門戶 雙港門戶、加值觀光  
大肚、清水、沙鹿、梧棲、

龍井 

樂農休憩 鐵騎慢活、樂農聖城  大甲、大安、外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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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臺中市新社區國土功能分區示意圖  

貳、相關政策與計畫 

為兼顧鄉村地區發展與環境資源維護，各部門依其權管提出重大

政策及劃設發展專區，然各部門若分別擬定發展計畫，將容易產生資

源重複投入或相互競合等問題，為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及減少空間使用

衝突，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為國土計畫溝通協調平台，應進行部門政

策資源整合。 

本案經盤點目前各部門之相關計畫內容，並採納直轄市、縣(市)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商會議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案推動小組會議

中機關代表與委員意見，列出地方創生計畫、農村再生計畫、國土生

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生態保育政策與里山倡議等)、生活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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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憩、休閒農業(休閒農業區與休閒農場)及文化場域等，涉及空

間發展之政策或計畫。因此，就上述部門相關政策與計畫，建議應綜

合評估其投入區位之合理性，並納入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中。 

表 3-2 相關政策與計畫彙整表 

政策 計畫名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計畫 國家發展委員會 

農地規劃 農地利用綜合規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村再生 農村再生計畫、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

畫、農村產業跨域計畫及農村區域亮點

計畫、縣市農村總合發展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 

生態保育 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生物

多樣性熱區、里山地景、關注議題區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 

生活地景 生活地景空間單元 內政部營建署 

觀光遊憩 風景特定區 交通部觀光局 

以下係對於地方創生、農村再生、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

畫、休閒農業、文化場域或景觀等之背景等進行探討，並提出與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對接之規劃方式。 

一、地方創生 

(一)地方創生背景 

1.行政院於 108 年 1 月 3 日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將

透過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

創生、品牌建立等 5 大推動戰略，配合法規調適落實地方創生

工作，以引導地方在地產業發展，達到人口回流、均衡臺灣之

目標。 

2.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地方創生過程，目前全國 368個鄉鎮

市區均可配合政策，循程序提報地方創生計畫，如已提報地方

創生計畫或規劃提報之鄉鎮市區，建議應指認為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之優先規劃地區，並於規劃過程配合 5 大推動戰略及部會

創生資源，因應在地特色產業需求，規劃發展區位及提供必要

之公共服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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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建議規劃方式 

為盤整各該鄉(鎮、市、區)涉及地方創生計畫，應徵詢各該鄉

(鎮、市、區)公所業經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及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之

計畫，並敘明既有及未來 5 年預定投入資源之所在區位，進行下列

分析： 

1.土地使用合法性分析：以地方創生區位套疊都市計畫及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分析該區位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 

2.災害風險評估(合理性分析)：以地方創生區位分別套疊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置與淹水危

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地方創生區位是否位於災害潛勢或

其風險程度，倘位於前開範圍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

區位適宜性，並依風險程度，研擬因應策略。其風險判斷依據

建議參考以下標準： 

(1)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包含在 6 小時 350mm、12 小時 400mm、

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2)歷史災害位置包含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 

(3)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析其風險

程度。 

3.分析是否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 

對於地方創生投入區位，應檢視是否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國

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計畫)，以據以依循國土計畫政策研

議配套措施。 

4.配套措施 

 (1)倘經分析符合前述合理性但未符合土地使用規定，為因應

地方產業需求者，得在具必要性、地區需求性及環境容受

力等條件下，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同意者，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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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2)倘經分析未符合前述合理性亦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解決方案。 

二、農村再生 

(一)農村再生背景以及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關聯性 

1.依農村再生發展條例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第一項農村再生計

畫，應包括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

整建、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生態保育、土地分區規劃

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後續管理維護及財務計畫，並得提出具

發展特色之推動項目。」又同法第 15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就實施農村再生計畫之地區，得依土地使用性質與農

村再生計畫，擬訂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進行分區規劃及配置

公共設施。」是以，農村再生計畫亦為改善農村社區環境之手

段之一。 

2.因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計畫範圍較大，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

適度納入農村再生計畫之整體空間發展構想。又農村再生相關

建設項目如已納入農村再生計畫、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內，原

則將認定為「農村再生設施」，並依據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之通案性規定管制。惟農村再生設施如經納入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內敘明，得於各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範圍所指定之區位

申請使用，不受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之限制。 

(二)本案建議規劃方式 

為盤整各該鄉(鎮、市、區)之農村再生設施，應徵詢農村再生

主管機關提供既有及未來 5 年預定投入農村再生設施區位，並進行

下列分析： 

1.土地使用合法性分析：以農村再生設施點位套疊都市計畫及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分析該點位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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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災害風險評估(合理性分析)：以農村再生設施點位分別套疊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置與淹

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農村再生設施點位是否位於災

害潛勢或其風險程度，倘位於前開範圍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評估區位適宜性，並依風險程度，研擬因應策略。其風險

判斷依據建議參考以下標準： 

(1)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包含在 6 小時 350mm、12 小時 400mm、

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2)歷史災害位置包含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 

(3)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析其風險

程度。 

3.分析是否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 

對於農村再生投入區位，應檢視是否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國

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計畫)，以據以依循國土計畫政策研

議配套措施。 

4.配套措施 

(1)倘經分析符合前述合理性但未符合土地使用規定者，為因

應地方產業需求者，得在具必要性、地區需求性及環境容

受力等條件下，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同意者，配合調

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 

(2)倘經分析未符合前述合理性亦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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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保育政策投入地區(國土生態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 

(一)政策背景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作為臺灣「里山倡議」政策制定和推

動主管機關，思考如何以國有林事業區為軸帶，推動友善環境，

透過生態點、線、面的串聯，進一步架構整體國土生態綠網，

使臺灣綠色生態系統更為健全。 

2.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於 107 年至 110 年度「國土生態

保育綠色網絡建置計畫」盤點國內重要生態與棲地保育熱點、

擬定與初步評估生物多樣性與棲地保育政策工具及推動相關

示範區計畫，包括生態廊道建置、瀕危物種保育行動計畫，並

重視社會－生態－生產地景之保全及活用，包含建立臺灣里山

倡議夥伴關係網絡，深化社區之生物多樣性及韌性，以及鼓勵

參與地質公園、保安林之巡護與環境教育推動工作，為綠網各

分區串聯淺山的重要節點，以縱向、橫向的合作，協助國土生

態綠網建置與維護。該局規劃 111 年至 114 年度計畫，主要除

持續建置、維護與擴展國土生態綠網，指認關注地區外，將聚

焦在串連國土與不同區域生態綠網，及評估與應用不同政策工

具，以及逐步完成國土生態綠網建構、維護與推廣工作。 

(二)本案建議規劃方式 

生態保育政策投入地區(國土生態綠網)屬於保護性質之部門

計畫，因此在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對接情形，應與其他部門計畫有

所不同。 

在具體對接方式上，本案建議為避免當地需求影響生態環境，

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完成各項基本資料蒐集分析及規劃後，應徵

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及內政部營建署意見，確認規劃內容是

否位於國土生態綠網關注地區及生活地景空間單元，並依其建議納

入計畫修正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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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化部施政計畫(場域或景觀) 

(一)政策背景 

文化部為我國文化藝術產業、文化資產保存之主管機關，透過

推動包含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國家文化記憶庫及數位加值應用計

畫、未來內容產業數位聚落計畫等，以結合多元文化並推動傳承與

創新，使臺灣文化在國際上之辨識度得以提升。 

(二)本案建議規劃方式 

針對文化部推動之相關計畫，涉及指定古蹟者，建議依文化資

產保存法，提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涉及劃設保存區位、

園區設置、歷史街區或文化風貌特定區等涉及空間規劃內容者，則

可透過區位指認，並提出土地使用與建築管理管制規定，納入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若屬文化產業發展需要，經文化主管機關確認政策

方向後，應盤點既有及未來 5 年預定投入區位，並進行下列分析： 

1.土地使用合法性分析：以文化部施政計畫相關區位套疊都市計

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分析該點位是否符合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 

2.災害風險評估(合理性分析)：以文化部施政計畫相關區位分別

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

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文化部施政計畫相觀點

位是否位於災害潛勢或其風險程度，倘位於前開範圍者，應由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區位適宜性，並依風險程度，研擬因應

策略。其風險判斷依據建議參考以下標準： 

(1)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包含在 6 小時 350mm、12 小時 400mm、

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2)歷史災害位置包含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 

(3)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析其風險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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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析是否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 

對於文化施政計畫投入區位，應檢視是否符合各級國土計畫

之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計畫)，以據以依循國土計畫政

策研議配套措施。 

4.配套措施 

(1)倘經分析符合前述合理性但未符合土地使用規定者，為因

應地方產業需求者，得在具必要性、地區需求性及環境容

受力等條件下，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同意者，配合調

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 

(2)倘經分析未符合前述合理性亦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解決方案。 

五、休閒農業 

(一)政策背景 

為使農業發展轉變為結合生產、生活與生態三大功能的現代化

農業，自民國 81 年起農業委員會依據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以及

休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要點，劃設休閒農業區，並協助鄉鎮型休

閒農漁園區辦理公共設施的興建，惟雖訂定相關規範，但仍有未符

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情事。 

(二)案例分析 

為實際瞭解休閒農業可能面臨之課題，本案特選一處休閒農場

進行分析。經查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不得申請設置休閒農業設施，

此外休閒農場僅得於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或特定事業目

的用地等設置。惟檢視現有休閒農業區及休閒農場分布範圍，以苗

栗縣為例，部分休閒農場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範圍內，且其場

區部分為水利用地(詳見圖 3-2 及圖 3-3)。再者，部分地區屬該縣災

害風險(危害-脆弱度)較高之範圍(詳見圖 3-4)，故應特別予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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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當地具發展休閒農業及山林觀光之優勢，於苗栗縣國土計畫中，

當地之空間發展策略為發展成山景觀光區，且休閒農場多經縣府核

可登記，在為使地方永續經營下，故針對具有土地使用合法性及災

害風險性課題之休閒農業區或休閒農場，建議應有相關處理方案。 

  
圖 3-2 休閒農業案例功能分區圖 圖 3-3 休閒農業案例土地使用類別圖 

 
圖 3-4 休閒農業案例災害風險(危害-脆弱度)圖 

 (三)本案建議規劃方式 

針對既有休閒農業區、休閒農場及其休閒農業設施(例如：苗栗

縣政府依法輔導設置之 10 處休閒農業區及 56 處休閒農場)，進行

下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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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使用合法性分析：以休閒農業區及休閒農場區位套疊國土

功能分區及分類、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分析該點位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2.災害風險評估(合理性分析)：以休閒農業區及休閒農場區位分

別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

位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休閒農業區及休閒農

場是否位於災害潛勢或其風險程度較高之處，倘位於前開範圍

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區位適宜性，並依風險程度，

研擬因應策略。其風險判斷依據建議參考以下標準： 

(1)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包含在 6 小時 350mm、12 小時 400mm、

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2)歷史災害位置包含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 

(3)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析其風險

程度。 

3.分析是否符合各級國土計畫之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 

對於休閒農業區位(休閒農業區或休閒農場)，應檢視是否符

合各級國土計畫之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計畫)，以據以

依循國土計畫政策研議配套措施。 

4.配套措施 

倘未符合第 1 項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但符合第 2 項災害風險

評估及第 3 符合各級國土計畫指導，且因應地方產業需求者，得

在具必要性、地區需求性及環境容受力等條件下，並經各級國土

計畫審議會同意，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訂因地制

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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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會及經濟資訊 

為使鄉村地區的生活環境能夠有效改善，故對於與民眾生活息息

相關的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與景觀等五大面向，於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時應特別檢視，以增進鄉村地區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以下將

分別對於各面向提出建議之檢視項目。 

一、居住與人口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鄉村地區應規劃及提供可負擔住宅，滿

足當地居住需求，因農業經營需要衍生之居住需求，得於既有農村聚

落周邊提供住宅空間，避免個別、零星申請而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就

人口減少地區，除應避免增加住商建築用地外，並應針對既有閒置空

間進行評估轉型及再利用，以提高環境品質。為達到前述規劃目的，

故本案提出居住供需、合法性與災害風險評估等分析內容，並就分析

結果提出建議辦理策略，以下進行說明。 

(一)居住面向建議蒐集資料

為瞭解鄉(鎮、市、區)人口結構、分布與住宅空間供給情形，

故建議蒐集表 3-3 所示之資料進行分析。 

表 3-3 居住蒐集項目 

項

次 
蒐集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單位 

1 手 2 手 其他單位 營建署 

1 人口數、戶數 V 
中華民國統計資

訊網-人口數、戶數 

行政院 

主計總處 

2 人口結構 V 
中華民國統計資

訊網-人口結構 

行政院 

主計總處 

3 人口點位資料 V 人口點位資料 
內政部 

統計處 

4 
電信信令人口統

計資料 
V 

電信信令人口統

計資料 

內政部 

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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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蒐集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單位 

1 手 2 手 其他單位 營建署 

5 
建築利用土地-住

宅 
 V 

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成果-建築利用

土地-純住宅0502、

混 合 使 用 住 宅

0503 

 V 

6 都市計畫  V 都市計畫圖 
縣市 

都計單位 
 

7 
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 
 V 

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圖 

縣市 

地政單位 
 

8 空屋率 V  現況調查 

直轄市、

縣 (市 ) 政

府 

 

9 
建物  

V 
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建物 

 
V 

(二)居住面向規劃內容 

1.居住用地供給需求分析 

(1)以各該鄉(鎮、市、區)過去 10年之人口總量或戶數，推估

未來居住用地需求面積。居住用地需求分析方式如下： 

A.以人口數推算：推估當地鄉(鎮、市、區)計畫目標年之人

口總數，並乘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所訂人均樓地

板面積，推估出總樓地板面積，再按容積率反推所需要

之居住用地面積。以表 3-4 新北市國土計畫為例，其外環

區建議之人均樓地板面積為 50 平方公尺/人，故在新北市

所辦理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屬於外環區之鄉(鎮、市、

區)，則建議以 50 平方公尺/人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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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新北市國土計畫各策略區住宅用地需求量推估示意表 

 

B.以戶數推算：以鄉(鎮、市、區)戶數統計結果(或以人口

總量除以平均戶量得出當地戶數)推估計畫目標年之戶數，

並乘上基本居住水準建議之每戶基本居住空間單元面積

表 3-5，推估出總樓地板面積，再按容積率反推所需要之

居住用地面積。 

表 3-5 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表 

家戶人口 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 

一人 13.07 平方公尺 

二人 8.71 平方公尺 

三人 7.26 平方公尺 

四人 7.53 平方公尺 

五人 7.38 平方公尺 

六人以上 6.88 平方公尺 

C.調整：為滿足各年齡層與家庭結構需求，應檢視各該鄉

(鎮、市、區)之人口結構情形或因應鄉(鎮、市、區)民眾

遷居、房屋汰換需求(以 5%估算)，以作為調整居住用地

面積參考。此外，考量部分鄉(鎮、市、區)範圍內設置

有大專校院，具有固定的短期居住需求者，建議同步納

入調整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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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用地供給分析 

A.以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

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乘上各該法定容積率；

採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純住宅(050200)與混合使用

住宅(050301、050302、050303)，分別分析計畫供給量

與現況供給量。 

B.參考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圖層，計算計畫範圍內樓

地板面積，據以推估居住用地供給量。 

(3)居住供需評估原則 

A.居住用地需求大於供給之評估，得參酌未來十年鄉(鎮、

市、區)人口是否呈現正成長趨勢、現有樓地板面積需求

佔供給比例達 90%、土地開闢率達 80%等指標。 

B.空屋率得參考內政部低度使用(用電)住宅統計資料，以

110年而言，臺灣平均約 10%為基準。另關於空屋之認定，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居住面向之規劃主軸為長期性的居

住空間規劃，爰建議以一年以上低度使用為評估基準。 

C.針對固定的短期居住需求評估，建議利用電信信令人口

統計資料之夜間人口數與戶籍人口數進行對照，釐清短

期居住需求人數，並依該人數推估居住用地面積。 

2.居住使用合法性分析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純住宅(050200)與混合使用住

宅(050301、050302、050303)套疊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非

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及丙種建築用地，分析符

合及未符合居住使用之區位，經分析其合法性。 

3.災害風險分析 

為確保居住空間安全性，應評估天然災害對於各該鄉(鎮、市、

區)居住空間之影響，以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非都市土地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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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以及國土利用現況調

查成果之純住宅 (050200)與混合使用住宅 (050301、050302、

050303)分別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所繪製之淹水災害潛勢

地圖、歷史災害位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分析既有居

住空間或居住空間相關可建築用地是否位於災害潛勢或其風險

程度。前述災害風險建議依以下標準進行判斷： 

(1)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包含在 6 小時 350mm、12 小時 400mm、

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2)歷史災害位置包含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 

(3)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析其風險

程度。 

4.規劃策略研擬 

鄉村地區面臨居住問題，主要包含建地不足、產權複雜、建

物老舊頹圮等問題，因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主要係處理土地使用及

空間規劃議題，就地權或建物議題，仍應透過土地重劃、建築相

關法令規定及機制處理。 

(1)居住用地需求大於供給者：應針對人口集居地區進行進一

步分析，以釐清其具體需求區位，並以既有人口集居地區

周邊就各該具體需求區位指認未來發展腹地。 

(2)居住用地需求小於供給者：尚無需配套規劃居住發展腹地。 

(3)因應重大建設引入人口者：應優先利用既有居住空間，惟

若仍具居住需求者，應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空

間發展及成長管理指導，於重大建設周邊地區指認未來居

住發展腹地。 

(4)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應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

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內載明，由土地使用主管機關進行釐

清並與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實際情形研議因地制宜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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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惟如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住宅主管機關評估有

進行輔導合法必要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按全國國土

計畫規定研擬輔導方案，俾據以配套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或研擬其他具體配套措施。 

 

二、產業 

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鄉村地區應以生活、生產、生態之再生

規劃理念出發，充實生活機能設施、維護地方文化特色、營造鄉村生

產經營環境、培育鄉村人力資源及建立生態網路，以協助鄉村地區永

續發展，其中，針對生產面向之發展策略，應維護農地環境、促進農

業六級化、推廣鄉村旅遊、建構旅遊服務設施，以支持對鄉村地區商

業、社區及遊客有益的旅遊及休閒活動。 

為落實前開規劃理念，本案參考鄉村地區環境，並蒐羅先期示範

案例委辦案之辦理情形，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流程中，列出應辦

理之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項目，並提出建議的通案性規劃策略。 

(一)過去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1.依據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6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臺南市歸仁

區考量到二、三級產業空間現階段空間已飽和情況下，針對綠

能產業，除現有沙崙綠能城計畫範圍外，建議將該產業引導至

仁德區；另對於長榮大學周邊之零售業空間需求，建議調整土

地使用管制，在避免利用農業發展地區第 1 類，以及距離既有

聚落 500公尺內有條件允許零售使用。 

2.依據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8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雲林縣古坑

鄉為維護古坑鄉麻園村大湖口溪流域之生態環境及兼顧當地

農業發展，提出劃設有機農業促進專區構想，並針對有機農業

促進專區進行評估調整國土功能分區之可行性與適宜性。 

3.依據營建署 108年度委託研究成果，高雄市美濃區經檢視該區

大宗或特色作物現況，評估未來發展需求(包含栽種潛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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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對象、擴增種植面積等)，針對農產業產銷經營整合專區提

出建議劃設之潛力地區。 

4.依據營建署 108年度委託研究成果，宜蘭縣壯圍鄉於產業面向，

經分析發現當地具養殖魚塭閒置與濱海沙丘農業合理使用等

課題，評估其現行分區及國土功能分區後，依據當地特色作物

以及空間使用之需求性，建議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及調整國土功能分區。 

(二)產業之規劃內涵 

鄉村地區蘊藏豐富產業資源，為維繫地方產業發展，配合在地

農業、特色產業及商業服務業需求，於產業面向規劃作業時，應評

估各該鄉(鎮、市、區)產業發展方向及所需空間區位及規模，並就

各該鄉(鎮、市、區)之產業結構表 3-6、分布區位相關資料進行檢視，

作為分析產業需求空間之基礎，主要蒐集資料詳表 3-6。 

為瞭解產業是否具在地性、關聯性、未來性以及是否具有未來

發展潛力，因此建議透過檢視農林漁牧普查、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等

資料，作為判斷依據。為利分析有效性，建議至少檢視近 2 期普查

資料，並得採用農情報告資源網及經濟地理資訊系統，分別檢視農

業、工商業之生產情形(建議包含過去 10 年或近 2 期普查資料)，以

瞭解產業發展趨勢。 

另就產業用地供給方面，應檢視各該鄉(鎮、市、區)土地使用

分區，包含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以瞭解可供產業用地之面積與

分布。 

透過各項分析，若產業具在地性、關聯性及未來性者，經具體

分析(如產業成長趨勢)後，證明具擴大產業用地必要性，得於不影

響鄉村環境品質前提下，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訂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以下將逐項說明分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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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產業發展現況蒐集項目 

產業別 資料蒐集項目 資料來源 

農產業 過去 10 年各作物經營農牧戶數、種植面積、

收穫面積、每公頃收量、收量 

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情報告資源網 

青農返鄉人數、農業公共設施服務情形、農

業相關就業區位分布 

訪談 

製造業 過去 10 年於製造業下各行業別之產值、生

產單位數、從業員工數與薪資等 

工業及服務業普查 

經濟地理資訊系統 

觀光業 風景特定區、法定文化資產、交通部觀光局

之觀光遊憩據點及各風景管理處之觀光發

展計畫(含觀光遊憩據點分布及旅遊人次) 

文化部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

統計資料庫 

旅館或民宿住房統計資料(客房數、客房住

用數、住用率)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

業務統計、觀光旅館

營運統計 

旅館及民宿位置 交通部觀光局-旅館

民宿點位圖資 

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資料 內政部統計處 

 

 1.鄉村地區製造業群聚分布範圍指認 

為瞭解製造業群聚現況，指認方式以地理資訊系統呈現之群

聚程度為原則，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製造業(050400)、都

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之分布範圍，其邊界以

製造業所在之土地、建物等集中分布為範圍，且範圍內各建物或

土地邊界相距未逾 8 公尺、面積達 1 公頃以上者，以其集合最外

圍進行指認，另道路寬度大於 8 公尺者得視道路功能及服務等

級，酌予合理調整邊界。 

2.產業用地供需分析 

對於產業用地供需分析，先就需求部分，應檢視表 3-6 所提

之相關資料，以評估產業用地需求數量，而後比對表 3-7、表 3-

8 之現況與使用分區之供給量，進而整體評估產業用地是否足以

滿足當地發展所需，各產業供給模擬圖如圖 3-5 至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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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農產業 

A.檢視各項作物產業類別過去 10 年經營農牧戶數、耕作面

積與收穫情形，分析農產業未來 10 年發展趨勢，瞭解當

地主力作物，並徵詢農業主管機關意見，瞭解現行重要

農業發展地區、農地生產力等級、農業經營專區、農產

業專區、集團產區、養殖漁業生產區等農產業相關政策

與計畫之區位與範圍，並依政策或計畫方向投入農產業

發展資源。 

B.因應青年返鄉耕作，透過訪談返鄉經營農產業之青年農

民，蒐集農業經營上之需求意見，以作為規劃參考。 

C.為實際瞭解當地農產業產銷活動、模式與需求，建議透過

訪談瞭解當地農(漁)會、產銷班，以作為規劃之參考。 

(2)製造業 

為兼顧鄉(鎮、市、區)製造業產業發展與環境資源維

護，應檢視鄉(鎮、市、區)過去 10 年(或近 2 期工業及服

務業普查)於各項製造業下各行業別之產值、生產單位數、

從業員工數與薪資等資料(如表 8)，分析未來 10 年發展

情形與需地面積，而後檢視計畫範圍得供製造業使用之

區位(都市計畫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部會轄下之工業

園區及地方政府或民間組織設立之工業區)分佈與面積，

評估總供給是否滿足製造業用地需求。 

(3)三級產業 

A.商業、倉儲業 

a.應檢視商業及倉儲業之現況與相關可建築用地分布情形，

分析其與人口集居地區之距離與服務關係，以評估各該鄉

(鎮、市、區)商業服務機能。 

b.為瞭解當地商業服務機能，應訪談當地居民日常生活必需

用品採買情形，以做為後續規畫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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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觀光業 

a.蒐集計畫範圍內法定文化資產、休閒設施、交通部觀觀局

統計之既有、計畫或開闢中的觀光遊憩據點，以瞭解計畫

範圍內之觀光資源。 

b.建議檢視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資料、交通部觀光局觀光統計

資料庫之每月旅遊人次統計、旅館或民宿住房統計資訊，

估算觀光之居住服務需求，並用以評估相關公共服務設施

情形(如水電供給、污水垃圾處理)以及交通運輸服務是否

得以滿足因觀光人次所衍伸之需求。 

(4)評估原則 

A.當地土地開闢率達 80%，且推估未來 5 年產業產值、就

業人數或觀光服務人口皆持續增長者，顯示該地區具產

業用地發展需求。 

B.觀光遊憩服務需求建議檢視每月旅遊人次統計以找出當

地旅遊旺季，並就旅遊旺季之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資料，

分析觀光景點區位之日間與夜間活動情形，進而評估觀

光服務需求。 

C.觀光住宿需求建議檢視住用率，並以 108 年前之統計結

果，觀光旅館及一般旅館民宿分別評定適當比例進行需

求評估。 

D.針對觀光業之公共服務設施需求，建議洽觀光及公共服

務設施主管機關共同評估既有服務方式是否得以滿足觀

光衍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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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農產業空間現況分布區位示意

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6 合法農產業空間分布區位示意

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7 製造業空間現況分布區位示意

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8 合法製造業空間分布區位示意

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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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商業及倉儲業空間現況分布區

位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10 合法商業及倉儲業空間分布區

位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3.產業空間合法性分析 

就表 3-7、表 3-8 所提之現況與使用分區項目進行比對，以

瞭解各產業土地使用現況之合法性，以下就各產業之分析項目進

行說明，另各產業空間合法性分析模擬詳圖 3-11 至圖 3-13。 

(1)農產業合法性分析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水田 (010101)、旱田

(010102)、果園(010103)、水產養殖(010200)、畜禽舍

(010301)、牧場(010302)、農業生產設施(010401)、農業產

銷及加工設施(010402)等項目套疊都市計畫農業區、非

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分析符合及未符合農業

使用之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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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製造業合法性分析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製造業(050400)套疊都

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分析符合及

未符合製造業使用之區位。 

(3)三級產業合法性分析 

A.商業及倉儲業：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零售批發

(050101)、服務業(050102)以及倉儲業(050600)等分布範

圍，分別套疊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市場用地)、

非都市土地(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

地)，分析符合及未符合商業及倉儲業使用之區位。 

B.觀光業(觀光遊憩據點)：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法定

文化資產(070101)、遊樂場所(070301)、交通部觀光局之

觀光遊憩據點等分布範圍，分別套疊使用分區、非都市

土地使用地，分析符合及未符合觀光遊憩據點使用之區

位。 

C.觀光業(住宿)：以交通部觀光局-旅館民宿點位圖資分布

範圍，分別套疊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非都市土

地（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分

析符合及未符合觀光業住宿使用之區位。 

表 3-7 產業利用土地現況建議蒐集項目 

產業類別 產業項目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類別與代碼 

一級產業 農業 水田 010101、旱田 010102、果園 010103 

水產養殖 010200 

畜禽舍 010301、牧場 010302 

農業生產設施 010401 

農業產銷及加工設施 010402 

二級產業 製造業 製造業 050400 

三級產業 商業(零售批發) 零售批發 050101 

商業(服務業) 服務業 050102 

倉儲 倉儲 05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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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類別 產業項目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類別與代碼 

觀光業(觀光遊

憩據點) 

法定文化資產 070101、遊樂場所 070301 

觀光業(旅館民

宿) 

交通部觀光局-旅館民宿點位圖資 

 

表 3-8 產業利用土地使用分區建議蒐集項目 

產業別 資料蒐集項目 資料來源 

農產業 都市計畫農業區、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 

縣市都計單位 

縣市地政單位 

製造業 都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定丁種建

築用地、部會轄下之工業園區及地方政

府或民間組織設立之工業區 

縣市都計單位 

縣市地政單位 

三級產業 (商業

及倉儲業) 

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市場用地)、

非都市土地 (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

用地、丙種建築用地) 

縣市都計單位 

縣市地政單位 

三級產業 (觀光

業 -觀光遊憩據

點) 

國家公園計畫 內政部營建署國

家公園管理組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非都市土地使用地 

縣市都計單位 

縣市地政單位 

三級產業 (觀光

業-住宿) 

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 

非都市土地 (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

用地、丙種建築用地) 

縣市都計單位 

縣市地政單位 

 

 



第三章 規劃作業執行方式 

3-27 

  
圖 3-11 農產業空間使用合法性分析示

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12 製造業空間使用合法性分析示

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13商業及倉儲業空間使用合法性分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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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災害風險分析 

為避免各產業資源的無效投入，因此就災害風險進行評估，

以達到產業減災、避災之目的，以下分別說明分析項目，分析模

擬圖詳圖 3-14 至圖 3-19。 

(1)農產業 

A.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水田(010101)、旱田(010102)、

果園 (010103)、水產養殖(010200)、畜禽舍(010301)、牧

場(010302)、農業生產設施(010401)、農業產銷及加工設

施(010402)分別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災害

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

檢視農牧使用現況面臨之天然災害情形，分析區位適宜

性。 

B.另以都市計畫農業區、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養殖用地

分別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天然災害潛勢地圖、

歷史災害位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農牧

使用分區所在之天然災害潛勢及風險情形，分析分區適

宜性。 

(2)製造業災害風險分析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製造業(050400)分別套疊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

位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製造業使用現

況面臨之天然災害及風險情形，分析區位適宜性。另以

都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分別套疊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天然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

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製造業使用分區

所在之天然災害及風險情形，分析分區適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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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級產業(商業、倉儲業) 

A.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零售批發(050101)、服務業

(050102)以及倉儲(050600)分別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之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置與淹水危害─脆

弱度圖等圖資，檢視商業及倉儲業使用現況面臨之天然

災害及風險情形，分析區位適宜性。 

B.另以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市場用地、非都市土地

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分別套疊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天然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

位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商業及倉儲業

使用分區所在之天然災害及風險情形，分析分區適宜性。 

(4)三級產業(觀光業) 

A.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法定文化資產(070101)、遊樂

場所(070301)、交通部觀光局之觀光遊憩據點，套疊國

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

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觀光業使用現況

面臨之天然災害及風險情形，分析區位適宜性。 

(5)前述災害風險建議依以下標準進行判斷： 

A.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包含在6小時350mm、12小時400mm、

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B.歷史災害位置包含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 

C.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析其風險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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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農產業使用現況災害風險安全

性評估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15 農產業使用分區災害風險安全

性評估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16 製造業使用現況災害風險安全

性評估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17 製造業使用分區災害風險安全

性評估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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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商業及倉儲使用現況災害風險

安全性評估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

為例 

圖 3-19 商業及倉儲使用分區災害風險

安全性評估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

為例 

 

(三)產業規劃策略 

鄉村地區面臨產業問題，主要包含土地閒置、未符合使用、基

礎設施不足、產業升級轉型等問題，涉及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議題

者，得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獲得解決，惟就基礎設施不足議題，

建議透過目的事業主管法令或農村再生計畫、地方創生等其他部門

資源挹注方式解決；另產業升級議題涉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政

策，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相關法令及機制處理。 

1.農產業 

(1)就土地使用未符合規定者：鄉村地區經農產業主管機關確

認當地具有一級產業發展潛力，且該作物係屬當地主力作

物者，由農產業主管機關擬具輔導方案，經各級國土計畫

審議會同意，得配合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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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農業產相關用地不足者：確認是否符合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對於農產業(主力作物)之區位，再依當地農情相

關資料進行評估，洽農業主管機關瞭解現行農業相關政策

與計畫，並依政策與計畫投入農產業發展資源，必要時配

指認未來發展腹地。 

(3)前述農產業主力作物之初步判斷可參考農情報告資源網，

檢視該作物是否屬全國生產量排名前 10%或生產面積達

20%者。 

2.製造業、商業及倉儲業 

(1)就土地使用未符合規定者：應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

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內載明，由土地使用主管機關進行釐

清並提出解決方案。惟該產業類別如經評估具當地性、關

聯性及未來性，得經由直轄市、縣(市)主管產業主管機關

評估有進行輔導合法必要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按全

國國土計畫規定研擬輔導方案，俾據以配套訂定土地使用

管制原則。 

(2)就製造、商業或倉儲用地不足者：符合直轄市、縣(市)國

土計畫對於該產業之發展總量、區位及類型指導，如該產

業類別具當地性、關聯性及未來性，且得由二級產業主管

機關提出具體規劃內容，視需要得配合訂定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或指認未來發展腹地。 

3.觀光業 

(1)觀光遊憩據點未符合規定者：應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

辦事項及實施機關」內載明，由土地使用主管機關進行釐

清並提出解決方案。惟該觀光遊憩據點經由直轄市、縣(市)

觀光主管機關(單位)評估有進行輔導合法必要者，由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依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研擬輔導方案，俾據

以配套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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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觀光服務用地或公共設施需求者，應以符合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指導，於既有觀光用

地周邊指認未來發展腹地。 

三、運輸 

臺灣公路長度達兩萬餘公里、佔地面積亦達千分之五，其中依交

通部公路總局 108 年統計年報顯示，臺灣高級路面達 98%以上，顯示

公路品質達到已開發國家之程度。然而，臺灣道路因地形阻隔、發展

背景差異或災害中斷，導致部分鄉村地區交通路網未健全，公共運輸

無法有效滿足民眾需求。 

為使鄉村地區旅運需求獲得滿足，並達到環境友善目的，透過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協調及引導運輸部門計畫進行資源合理且適度分配，

健全鄉村地區必要性公共運輸服務，提升整體環境品質。是以，本案

蒐羅交通運輸課題，並檢視示範案例之關注內容後，對於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提出以下運輸之規劃方式，以提供後續本案委託單位與執行規

劃團隊進行參考。 

(一)過去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1.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6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臺南市古坑鄉經檢視當地公路運輸，提出區域性路網改善策

略，建議應適度避開既有聚落，以避免穿越性車流進入社區，對

於綠色運輸方面，提出以現有軌道運輸場站與重要公共設施作為

節點，並以自行車道適度串聯，其中路線規劃應注意路網之系統

性與安全性，另針對狹小巷弄，建議就其分布區位進行檢視，以

供消防救護單位評估是否需進行救護空間或設施改善。 

2.營建署 108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1)高雄市美濃區部分聚落位處偏遠，往來生活所需據點不易，

故建議加強各聚落間之公共交通服務措施，並確保行人與

慢速交通工具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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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蘭縣壯圍鄉於老齡化社區長者因身體因素，移動方式以

步行、腳踏車或電動代步車為主，於主要交通幹道上危險

程度高，爰因應長者日常生活主要動線，強化人本通道，

改善其安全性與舒適性，並增設關聯空間之休憩設施。 

(二)運輸規劃內涵 

按全國國土計畫對於鄉村地區運輸之指導：「以需求反應式公

共運輸服務為主，改善接駁轉乘系統及服務品質，提高鄉村可及性，

並規劃自行車及電動車輛等綠色運具環境，以民眾基本運輸需求為

導向，打造兼具效率及友善運輸環境」。因此，為達前述指導目標，

本案對於運輸服務情形之建議蒐集項目，如表 3-9 所示。 

表 3-9 運輸蒐集項目 

蒐集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單位 

1 手 2 手 其他單位 營建署 

國道、省

道、快速

道路、鄉

道、產業

道路、市

區道路 

 V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國道、快

速道路、省道、縣(市)道、鄉

(鎮)道 

 V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國道、省道、快速道路、一

般道路 

 V 

高 速 鐵

路、鐵路、

捷運、輕

軌 

 V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臺灣鐵

路、高速鐵路、捷運、輕軌 
 V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高速鐵路、高速鐵路相關設

施、一般鐵路、一般鐵路相

關設施、捷運輕軌、捷運相

關設施 

 V 

狹小巷弄

位置 

 V 直轄市、縣(市)政府(工務

處、工商發展處、消防局、

警察局、鄉鎮市公所)之狹小

巷弄圖資 

直轄市、

縣 (市 )政

府縣市政

府 ( 工 務

處、工商

發展處、

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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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單位 

1 手 2 手 其他單位 營建署 

警察局、

鄉鎮市公

所) 

自行車道 
 

V 自行車道資訊整合應用網

─自行車路線圖 

 V 

公車、客

運 

 V 交通網路地理資訊倉儲系

統─公車場站 

交通部  

電信信令

人口統計

資料 

 V 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資料 內政部統

計處 

 

高鐵、臺

鐵進出站

人次、搭

乘人次 

 V 高鐵網站營運資訊、臺鐵局

每日各站之進出站人數資

料 

高鐵、臺

鐵 

 

公車客運

搭乘人次 

 V 縣市交通統計年報 縣市交通

單位 

 

機場旅客

人次 

 V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網站民

航運輸各機場營運量－按

機場分 

交通部民

用航空局 

 

 

1.鄉(鎮、市、區)尺度分析 

以各該鄉(鎮、市、區)道路系統、公共運輸、綠色運具等項

目，檢視其公共通行、公共運輸場站空間分布以及接駁轉乘服務

情形，作為評估運輸需求之基礎。 

(1)運輸系統服務情形分析 

為增加資源利用效率與促進空間合理使用，應盤整

運輸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檢視各該計畫於各該鄉(鎮、市、

區)所投入資源及空間區位分布，以利後續評估運輸政策

方向及規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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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前開運輸現況及運輸相關計畫分析結果為基礎，

就其運輸服務情形，徵詢當地民眾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意見，進行運輸需求分析。 

(2)災害風險分析 

考量坡地與淹水災害易導致運輸系統受損或中斷機

率增加，為加強公共運輸安全性，並配合交通部於運輸

白皮書提出運輸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與防災策略，爰

應檢視公共運輸面臨災害之情形。以前開運輸服務現況

圖資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

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置等圖資，檢視現行運

輸區位是否位於災害潛勢或其風險程度(模擬如圖 3-20)，

倘位於前開範圍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區位適

宜性，並依風險程度，研擬因應策略。其風險判斷依據

建議參考以下標準： 

A.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包含在6小時350mm、12小時400mm、

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B.歷史災害位置包含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 

C.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析其風險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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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 運輸災害風險安全性評估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2.人口集居地區尺度分析方式 

鄉(鎮、市、區)內人口集居地區之必要性公共設施，包含道

路系統、電力系統、自來水系統、污水處理設施(簡易汙水處理)

等 4 項，其中道路系統與運輸部門相關。 

針對人口集居地區尺度內道路系統(狹小道路巷弄)，應檢核

是否符合消防救災管理指導原則，宣導平時火源管理、用電管理

等防火事項，並規劃適當輔導措施與救災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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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輸規劃策略 

鄉村地區面臨運輸問題，主要包含生活道路或產業所需道路不

足、停車空間不足、運具接駁轉運設施不足等問題，涉及空間規劃

及土地使用議題者，得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獲得解決，惟就運具

接駁轉運設施不足議題涉及交通主管機關推動政策，應由交通主管

機關依其相關法令及機制處理。 

1.公共運輸服務 

(1)評估原則：搭乘需求可檢視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資料，檢視

民眾日常生活移動路線。如具每日定時通勤需求，且固定

需求達 5人者，得於通勤時間安排公共運輸服務。 

(2)依據公共運輸分析結果，確認須提供公共運輸服務之範圍，

以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為主。 

(3)便利性是影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願的重要因素，除新增

路線外，經當地民眾反映於特定地點有轉乘需求者，應由

交通主管機關評估其必要性與可行性，並提出場站新增區

位與規劃配置，或採其他適當接駁方式予以滿足。 

2.道路系統 

(1)人口集居地區內道路系統(狹小道路巷弄)倘經消防主管機

關認定有影響救災之虞，應納入消防主管機關之建議，規

劃適當的救災措施與動線。 

(2)道路系統倘經交通主管機關認定有新闢道路需要或整建既

有道路者，由交通主管機關提供預定路線及範圍或相關計

畫內容納入規劃等。 

(3) 因當地居住、產業發展或重大建設而衍伸之交通需求，徵

詢交通主管機關意見，配合將其所指認預定路線及範圍或

相關計畫內容納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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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行車道路系統 

倘經交通主管機關認定有新增自行車道必要，由交通主管機

關提供新增設置區位，並得協調有關主管機關(例如農村再生主

管機關)，提供經費辦理興闢作業。 

4.觀光運輸需求 

(1)評估原則：對於觀光運輸需求，得檢視過去觀光景點或主

要觀光月份之大眾運輸(高鐵、臺鐵、公車客運、機場)進

出站人次、搭乘人次，並檢視平日交通服務運輸運量上限

(以班次及每班次運量推估)，若明顯高於平日交通運量上

限，建議依觀光運輸需求之規劃策略研議。 

(2)建議洽交通主管機關配合觀光景點與主題性觀光活動地點

規劃公共運輸接駁服務，如聯外道路及停車空間之相關疏

運措施、結合公共運輸；或就觀光景點與主題性觀光活動

地點聯外道路研擬交通管理配套措施，如機動調整聯外道

路交通管理、疏運措施與管制強度，必要時導入總量管制

作法，減輕觀光地區運輸壓力。對於觀光所衍伸之停車需

求，建議應於鄰近遊憩據點評估劃設停車空間，並應適度

徵詢交通主管機關。 

四、公共設施 

過去非都市土地係屬現況編定，未有空間計畫據以規劃基本公共

設施，導致鄉村地區之必要性公共設施在設置不足或分布不均下，未

能滿足當地民眾基本需求；再者，公共設施在無計畫引導下，易產生

空間閒置課題。 

為改善鄉村地區之公共設施課題，全國國土計畫對於基本公共設

施規定應依據鄉村地區發展趨勢，規劃與設置老人及幼兒照顧服務設

施、污水處理、自來水、電力、電信等基本公共設施，並注重環境保

護及社區環境改善。為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本案就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之公共設施規劃，先行參考示範案例的辦理情形，在考量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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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活動所需之公共設施項目後，提出本案建議應分析的必要性公共

設施項目、分析方式以及規劃策略，以提供後續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參考使用。 

 

(一)過去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1.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6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臺南市歸仁區對於學校、消防、警察、行政辦公、活動中心、

公車站、污水下水道等公共設施進行盤點。針對污水處理設施，

考量目前係以歸仁都市計畫區及關廟都市計畫區合併規劃，惟鄉

村地區尚有生活污水未能妥善處理，爰建議臺南市歸仁區長期由

水利主管機關將主要聚落納入污水處理系統計畫；中期鄉村社區

輔以人工濕地處理設施作為末端污水處理功能。另經盤點現有活

動中心之規劃，多與集會所、村里辦公室等空間結合，惟受限於

產權問題難以整建及新建，爰建議協調相關公共造產主管機關或

公有土地可供建築者，研商土地使用管制放寬與法規鬆綁等事項，

以滿足當地民眾複合使用需求。 

2.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8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雲林縣古坑鄉針對醫療、長照、教育、防災與自來水等公共

設施之空間分布與服務情形進行調查，並分析供給現況是否能滿

足雲林縣古坑鄉之服務需求，考量山區對長照需求較高，且既有

設施因產權問題或不符現代需求的設施長期閒置，針對公共設施

相對匱乏之山五村生活圈，建議於各社區發展協會辦公室或活動

中心增加社區型長照設施，並探討與地區教育機構合作作為社區

衛生教育、照顧關懷或旅遊服務中心之據點；針對公共設施相對

較為完善仍有增設需求之村落，建議已公告禁葬之公墓，配合公

墓禁葬、遷葬或增設納骨塔等相關計畫，研議作為長照設施及活

動中心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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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營建署 108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1)高雄市美濃區於規劃過程盤點自來水、污水處理、學校、

醫療設施(長期照護)、活動中心、大眾運輸服務、文化休

閒、政府機關(戶政、衛生、警察、消防、郵政、水電)等分

布與使用情形，針對高齡化社區公共服務，建議鄉鎮聚落

傳統社會文化空間(地方公廟)與公共服務機能結合，並研

議社區活動中心與菸葉輔導站多元利用可行性；另污水處

理設施考量主管機關權責分工、經費與行政量能等條件，

建議污水區計畫(都市計畫)周邊地區納入下水道系統接管

範圍，其餘地區建議排序美濃區各聚落污水的優先順序，

規劃各聚落適宜的污水處理措施，指認優先規劃評估的區

位範圍。 

(2)對於宜蘭縣壯圍鄉內之政府機關(行政、警政、消防、郵局)、

醫療社福(托幼、長照 2.0)、公園綠地、休閒設施、學校、

宗教、殯葬等公共設施進行盤點，針對社區活動中心，由

於建物年代久遠，且空間規劃並未考量高齡化與長照生活

需求，多數缺乏合宜廚房空間與半戶外空間，建議以長照

生活圈之核心服務據點加以強化空間功能、半戶外空間以

及周邊人本通道之改善；另對於污水處理設施，由於目前

無污水下水道布建規劃，爰建議參考既有之社區建構生態

汙水系統之案例，以閒置土地或農地，結合景觀營造之需

求，鼓勵各社區建構小型生態汙水處理系統。 

(二)必要性公共設施之規劃內涵 

為有別於都市的另一種生活居住空間，為使鄉村地區之居民生

活需求獲得滿足，故須改善鄉村地區生活環境品質及保障基本生活

水準。參照 84 年 11 月 24 日台灣北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農村集居中心公用及公共設施項目、106 年 5 月 16 日修正全國區

域計畫鄰里性公用及公共設施項目以及四處示範案例所關注且須

解決之公共設施課題，提出鄉(鎮、市、區)尺度及人口集居地區尺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3-42 

度之必要性公共設施項目。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分析 18 項基本生

活服務項目，並以課題導向式進行規劃，透過空間規劃或研提制度

改善建議，提供等值公共服務滿足鄉村地區當地居住及產業發展需

求。對於鄉(鎮、市、區)尺度及人口集居地區尺度之必要性公共設

施項目分析方式、規劃策略與興闢之說明如下： 

1.公共設施項目蒐集及分析 

(1)鄉(鎮、市、區)尺度 

A.公共設施項目 

a.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檢視基本生活服務項目為主，建議於

鄉(鎮、市、區)尺度，必要性公共設施應檢視包含國小、

國中、幼兒園、社會福利設施、衛生室、基層醫療單位、

零售市場、民眾活動中心、郵政分局、警察派出所、消防

站、道路系統、電力系統、自來水系統、下水道系統、污

水處理設施、垃圾處理場、殯葬設施等共18項(如表3-10)。

其中，為有利於加速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推動，因此建議得

先行參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進行分析。惟在國土利用

現況調查之土地利用分級分類系統中，社會福利設施

(060400)包含兒童、少年、老人、婦女及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社會救助機構、社區活動中心及其他社會福利設施；

電力(060502)包含火力、水力、太陽能、地熱能、核能、

風力、 潮汐、溫差、潮流發電廠、變電所、輸配電 鐵塔

及連接站及其他電業相關設施；自來水(060504)包含自來

水廠、抽水站、加壓站、配水池及其他自來水設施，故在

分析時須特別注意。 

b.為顧及基本生活需求，道路系統、電力系統 、自來水系統 、

污水處理設施(簡易污水處理)等項目應優先進行蒐集與

分析，以確認其服務情形，而後再行辦理其他必要性公共

設施規劃作業。另其餘鄉村地區公共設施，若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或地方民眾反映需求，得視需要進行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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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鄉(鎮、市、區)必要性公共設施 

項

次 

公共設施 

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單位 

1 手 2 手 其他單位 營建署 

1 國小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

土地—學校—小學 060202 
 V 

2 國中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

土地—學校—中學 060203 
 V 

3 幼兒園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

土地—學校—幼兒園 060201 
 V 

4 社會福利設施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

土地—社會福利設施—社會福

利設施 060400 

 V 

5 

基層醫療單位

(衛生所、小型

醫院、診所)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

土地—醫療保健—醫療保健

060300 

 V 

6 零售市場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建築利用

土地—商業—零售批發 050101

及服務業 050102 

 V 

7 民眾活動中心  V 

衛生福利部社區發展統計資料、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之社

區發展工作統計資料，包含社區

活動中心、社區發展協會附設內

部組織如長壽俱樂部、成長教

室、守望相助隊、民俗技藝團隊

等。 

V  

8 郵政分局  V 
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之全國郵

局(含代辦所)營業據點 
V  

9 警察派出所  V 

政府資訊料開放平台之各直轄

市、縣(市)警察(分)局暨所屬分

駐(派出)所地址電話及定位資

料。 

V  

10 
消防分隊及消

防栓 
 V 

內政部消防署全球資訊網、各直

轄市、縣(市)消防局之消防局據

點、政府資訊料開放平台之消防

栓點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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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公共設施 

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單位 

1 手 2 手 其他單位 營建署 

11 道路系統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交通利用

土地—道路及相關設施 0305 
 V 

12 電力系統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

土地—公用設備—電力 060502 
 V 

13 自來水系統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公共利用

土 地 — 公 用 設 備 — 自 來 水

060504 

 V 

14 下水道系統  V 
雨水下水道圖資、污水下水道圖

資 
 V 

15 污水處理設施  V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V  

16 垃圾處理場  V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V  

17 喪葬設施  V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V  

B.公共設施分析 

對於前述公共設施，為瞭解其區位、供需以及服務

提供的穩定性，因此建議辦理區位分析、供需分析以及

災害風險分析，分析方式與模擬情形如下所示： 

a.區位分析：應將各該鄉(鎮、市、區)必要性公共設施予以

標示其空間區位，以瞭解其分布情形(如圖 3-21) 

 
圖 3-21 公共設施分布示意圖─以雲林縣臺西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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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供需分析：規劃過程中，建議先檢視其涵蓋範圍，並就涵

蓋範圍模擬情形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當地民眾進行研商

與訪查。 

(a)設施服務範圍涵蓋率分析 

考量鄉村地區高齡少子化發展趨勢，針對幼兒園(0-

2 歲托兒所、2-6 歲幼稚園)、社會褔利設施(長期照護)等，

按下列服務範圍以等時圈方式進行分析，藉此瞭解各項

公共設施服務涵蓋率，即其服務範圍是否涵蓋人口集居

地區範圍，就各該設施未涵蓋範圍，並應進一步洽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研議因應對策。 

關於等時圈方式分析，主要係考量道路、車速、地

形等環境條件影響，建議車量行駛時速設定為一般道路

50 公里、鄉(區)道 60 公里、省(縣)道及快速道路速限、

步行時速則為 4 公里進行計算，模擬情形如圖 3-22。 

⚫ 幼兒園(0-2歲托兒所、2-6歲幼稚園) 

考量適宜接送幼兒距離為住家或工作場所 20 分鐘

車程內，並綜合評估道路速限(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3 條規定，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

標誌或標線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 50 公里)，故對於服

務範圍建議為 20 公里或 20 分鐘等時圈。 

⚫ 社會福利設施(長期照護)： 

一般可接受步行距離約為 400 至 500 公尺，步行時

間約 5 至 6 分鐘，對高齡者而言，可接受步行距離較短，

故服務範圍建議 500 公尺或 5 分鐘等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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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公共設施(長期照護)涵蓋率分析─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b)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供需政策 

⚫ 蒐集各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政策，瞭解該項公共設施

政策規劃方向。 

⚫ 蒐集各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統計資料，瞭解公共設施

現況服務情形。 

(c)當地民眾意見調查分析 

應蒐集當地民眾或團體意見，瞭解當地公共設施服

務及需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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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災害風險分析： 

以前述 19 種公共設施之區位分別與環境敏感地區、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淹水災害

潛勢地區、歷史災害位置等進行套疊，若經評估受災害

之可能影響程度較高者，應評估災害減緩調適之預防措

施(如圖 3-23) 

 
圖 3-23 公共設施災害潛勢分析示意圖─以雲林縣臺西鄉為例 

(2)人口集居地區尺度 

本案分別考量人口集居地區之界定方式(詳報告書

第三章第二節)、全國區域計畫之都市階層與公用及公共

設施參考表等內容，以作為探討人口集居地區內應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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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設施之基礎，因本案對於人口集居地區之範疇界定

較鄰里小，且鎖定在居住層面，故本案必要性公共設施

設定在道路系統、電力系統 、自來水系統、污水處理設

施(簡易污水處理)等共 4 項，分析方式詳報告書第三章

第二節第伍項之說明。 

2.公共設施規劃策略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以議題導向方式進行規劃，經前述區位、

供需、環境敏感與災害影響分析後，針對公共服務不足之項目進

行策略研擬，其中，鄉村地區面臨公共設施問題，主要包含長照

空間不足、集會所多元使用、活動中心不符合建築管理規定、污

水處理設施不足等問題，涉及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議題者，得透

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獲得解決；惟如涉及設施興闢者，仍應洽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例如由農村再生計畫、地方創生等)以部門資源

挹注方式解決；另如涉及建築管理法令規定者，仍應按建管法令

規定辦理。就土地使用或空間規劃策略如下： 

(1)通案性處理策略 

A.就非屬公共設施服務涵蓋範圍者：應洽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釐清各該公共設施服務提供方式。 

B.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增設必要者：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供需求及設置區位等相關資料，並評估優先使

用現有閒置合法建物。如有現況設施未符合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者，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有設置必要性，

並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擬輔導方案，再行評估另訂

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C.就當地民眾認有增設必要者：應先釐清各該設施服務範

圍，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議因應方式。 

D.就屬環境敏感地區範圍者：應將分析結果提供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並研擬具體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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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前述公共設施增設需求，建議綜合評估土地重劃、公私

地交換分合與徵收等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方式，除前述方

式外，建議可評估於既有公共設施空間，以多功能使用、

多地區共用及其他替代方案提供服務(如小型消防設施、

視訊遠距診療)辦理。 

(2)個別公共設處理策略 

A.污水處理設施 

a.位於都市計畫地區周邊：原則納入都市計畫污水處理系統。 

b.無法納入都市計畫污水處理系統者：規劃人口集居地區內

小型處理污水設施，視需要得評估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並應積極洽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助(例如農村再生計

畫或環保主管機關)，請其提供經費挹注。 

B.垃圾處理場 

a.得向環保主管機關爭取年度補助計畫經費(如地方政府換

購低碳垃圾車補助計畫申請原則)，以提高人口集居地區

一般廢棄物之清運量與效率。 

b.倘經環境保護主管機關確認有新闢焚化廠或掩埋場之必

要，應於避免影響自然生態、農業生產完整性及破壞鄉村

紋理下，由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提供適宜設置之區位、範圍

或相關計畫內容。 

3.公共設施興闢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為整合協商平台，盤點各部會計畫之政

策資源，媒合使用需求與經費來源，包含納入農村再生計畫相關

內容，並協助就土地使用管制議題研擬配套措施，公共設施興闢

除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辦外，建議可評估是否屬農村再生設施

項目，包含基礎設施、休憩設施、保育設施、安全設施、其他設

施等，屬前開農村再生設施項目者，應徵詢農村再生或相關業務

主管機關，並評估由農村再生基金補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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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景觀 

鄉村地區歷經時間演變，自然形成獨特自然景觀與歷史人文紋理，

然現行除水利法、森林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相關法規予以管制外，

並未就鄉村地區之景觀進行空間整合及區位檢視。依據全國國土計畫，

對於國土發展賦予「整合區域文化生態景觀資源，強化文化觀光動能」

之目標，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屬國土計畫之一環，進而應對於鄉(鎮、市、

區)之自然與文化景觀進行盤點，並以不破壞自然生態及歷史紋理下，

提出規劃策略。 

因此，本案先行對於示範案例以及國內外對於景觀定義之文獻範

疇進行釐清，以提出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中，建議之景觀分析項目與

規劃策略。 

(一)過去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1.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6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於臺南市歸仁區的規劃中，提出鄉村地區應結合農業地景，

藍綠帶分布系統等，建立整體景觀網要略圖，包括區內一級產業

分布位置兼具綠色資源保留空間，以及區內自行車道路網，水岸

空間等，建構生態網絡。針對重要景觀空間，如高鐵車站周邊大

學周邊既有歴史建築或傳統建築聚落周邊等，無論都市計畫地區

或鄉村地區，應於申請建築階段適度導入都市設計審議機制，以

確保建築行為與周邊環境之融合(如圖 3-24)。 

2.營建署 108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高雄市美濃區示範地區對於地方景觀風貌系統規劃，提出景

觀規劃建議，包含地區生活、遊憩、生態特色點位及空間進行特

色營造之串聯，交通要道及農水路串聯，以及景觀風貌與植栽綠

蔭營造，形塑地方景觀風貌。另針對重要休閒遊憩景點(如獅子頭

圳、美濃湖)加強環境景觀營造，創造景觀亮點，並評估建立農業

生態地景，例如景觀綠美化工程應具有積極性農業生態環境功能

等方式辦理(如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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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臺南市歸仁區土地利用綱要計

畫示意圖 

圖 3-25 高雄市美濃區環境面向空間發

展構想示意圖 

 

(二)景觀之規劃內涵 

景觀是指一個地區之景象，不同地貌、時間、人文會構成不同

的景觀，如城市景觀、鄉村景觀、自然景觀等，鄉村地區應具獨特

可辨識景觀，由自然生態環境與居民生活共同所構成之鄉村景觀，

而自然生態環境包含應藍帶系統與綠帶系統。 

參酌美國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濕地保護法(Wetlands 

Protection Act)，其對於藍帶系統之定義除河川、湖泊等水體外，尚

包含間歇水塘、洪犯平原、水體旁之沙丘等，而國內對於藍帶系統

之範疇，參考經濟部水利署推動之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其規劃範

圍包含河川、排水、野溪、海岸、滯洪池、漁港及養殖地區等水域

周遭。 

至於綠帶系統，按美國自然保護基金會(The Conservation Fund)

與美國農業部林務局(USDA Forest Service)共同對於綠帶系統(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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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盤)之範圍定義為自然區域綠地、綠色廊道、濕地、公園、森林保

護區等，其亦可區分成自然的綠色空間(植物、動物等自然棲息區

域)、人為管理的綠地(市區公園、綠地廣場)，以及連接自然與人為

管理綠地之行人、自行車道、綠色走廊和水道等空間。 

(三)建議分析項目與分析方式 

1.景觀之蒐集項目(如表 3-11)： 

(1)藍帶系統：河川、舊有水圳、埤塘系統、水體，包含疏洪

道、水庫、湖泊、水道沙洲灘地、水產養殖池、溝渠、蓄水

池等。 

(2)綠帶系統：森林、農地、公園、綠地、廣場等。 

(3)文化景觀： 

A.文化資產：古蹟、遺址、歷史聚落建築群、文化景觀等。 

B.生活場域或生活空間。 

表 3-11 景觀建議調查項目 

類

別 
項目 運用圖資 

資料提供單位 

其 他 單

位 

營建署 

藍

帶

系

統 

河川、水體(包

含疏洪道、水

庫、湖泊、水道

沙洲灘地等) 

臺灣通用電子地圖-河川、水體  V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河川

040101、減河 040102、運河

040103、水庫 040201、湖泊

040202 、 水 道 沙 洲 灘 地

040300】 

 V 

水體(包含水產

養殖池、溝渠、

蓄水池等)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水產

養殖 010200、溝渠 040104、蓄

水池 040203】 

 V 

舊有水圳、埤塘

系統 

須由水利主管機關提供或依據現場調查、訪談。 

綠

帶

森林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森林

利用土地 0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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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項目 運用圖資 

資料提供單位 

其 他 單

位 

營建署 

系

統 

農地 

公園綠地廣場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農業

利用土地 01-農作使用 0101、

畜牧 0103】【公園綠地廣場

070200】 

 V 

國土生態綠網

關注範圍 

國土生態綠網計畫  V 

文

化

景

觀 

古蹟、遺址、歷

史聚落建築群、

文化景觀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法定

文化資產 070101】 

 V 

生活場域或生

活空間 

須依據現場調查、訪談。 

 

2.景觀分析 

(1)藍帶系統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盤點鄉(鎮、市、區)藍帶系

統所在區位，檢視現況分布情形(如圖 3-26 至圖 3-28)。 

(2)綠帶系統 

A.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及國土生態綠網計畫之關注範

圍等項目，檢視各該鄉(鎮、市、區)綠帶系統分布區位，

並盤點應維護之綠帶系統範圍。 

B.以前開應維護之綠帶系統範圍計算其占各該鄉(鎮、市、

區)之綠覆面積比例，並以綠覆面積零減損為目標。另以

前開應維護之綠帶系統範圍套疊國土功能分區、都市計

畫及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瞭解其所屬使用

分區之允許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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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景觀 

文化景觀為鄉村地區之重要元素，為保存珍貴文化

資產，建議應對於古蹟、遺址、歷史聚落建築群、文化景

觀進行盤點，後續周邊使用行為應符合現有相關法令之

規範(如文化資產保存法)。除盤點前述所處位置外，應透

過訪談、地方鄉鎮誌、現地調查等方式，瞭解當地是否

有生活場域或生活空間(如壯圍竹圍、美濃傳統聚落伙房、

蘭嶼半穴居)等，若具有生活場域或生活空間者，應洽文

化或有關主管機關，研議保護與空間規劃方式。 

A.文化資產確認 

檢視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國家文化資產網，確認是

否已列為文化部、直轄市或縣(市)文化資產，並列為文化

景觀敏感地。 

B.歷史文化遺跡(址)土地使用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套疊都市計畫、非都市土

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進行分析，作為後續為保存需求，

調整分區及管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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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 藍帶系統示意圖─以臺中市新

社區為例 

圖 3-27 綠帶系統示意圖─以臺中市新

社區為例 

 
圖 3-28 文化景觀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3-56 

(四)規劃策略研擬 

鄉村地區面臨景觀問題，主要包含鄉村自明性、生物多樣性、

文化資產維護等問題，涉及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議題者，得透過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獲得解決。惟如涉及文化資產認定者，仍應按文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以下對於景觀之常見課題提出規劃策略。 

1.藍帶系統維護 

(1)對於鄉村地區範圍內蓄水空間(水產養殖池、蓄水池)、舊

有水圳與埤塘系統，如經評估具有防洪排水功能者，建議

應儘量維護其功能。 

(2)盤點藍帶系統分布範圍，並洽水利或公園綠地主管機關，

確認其政策方向，並配合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擬配套

措施。 

2.綠帶系統維護 

(1)應維護之綠帶系統範圍應避免其受到開發之破壞或干擾，

計算綠覆面積基準，並以綠覆面積零減損為目標，另檢視

其現行計畫分區，若為可開發利用之分區，應洽農林主管

機關確認其開發之適宜性，評估是否另行訂定土地使用管

制或調整國土功能分區。 

(2)減少非必要或非安全防災之人工構造物，以避免影響透水

性及水土保持能力。 

(3)對於鄉(鎮、市、區)之公園綠地、廣場，除進行維護與保

存外，應儘量綠化，並配合周邊自然綠帶及鄉村之農作環

境，種植當地原生種，以調節當地氣候、維持土地透水能

力、塑造成生態跳島。 

3.藍綠帶系統串聯利用與保護規劃 

因應產業發展需求及結合遊憩活動，在不妨害農地利用及鄉

村紋理原則下，結合人行道、自行車道、廣場、道路兩旁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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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水路綠帶及蓄水池等，串聯藍帶及綠帶系統，提供休閒遊憩

空間，另針對當地獨特自然地景，得結合觀光產業，辦理大型觀

光活動，如臺中新社花海、臺南井仔腳瓦盤鹽田等，以促進鄉村

地區發展。 

4.文化資產保存 

(1)文化資產位置相鄰，且可整合成具歷史文化意義之街道或

具保存價值之建築群者，應評估劃為歷史街區或文化風貌

特定區，針對所劃定區應進行文化紋理之整體規劃，並提

出土地使用與建築管理管制規定，以達到塑造鄉村獨有紋

理、保存鄉村文化資產之目的。 

(2)針對前開文化資產未列為文化部、直轄市或縣(市)文化資

產者，得提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認定及後續

處理有疑義者，應尋求文化部協助辦理，然屬自然地景及

自然紀念物者，則尋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協助，非屬主管

機關認定之文化資產，可經村里民大會討論，確認是否具

有保存共識。 

5.生活場域再利用 

(1)經指認之生活場域或生活空間，應洽文化主管機關確認再

利用之適宜性。 

(2)生活場域或生活空間可供活化再利用者，應調查當地發展

背景、文化脈絡與社會經濟發展歷程，與文化主管機關研

議文化創新發展或轉型使用等再利用方案，並優先與當地

發展歷程結合，如當地闡述歷史事件之文化基地、推廣特

色產業等，倘後續仍有閒置空間，應依生活場域維護情形，

得供青年新創辦公、居住使用，惟須配合檢視是否需另訂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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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環境及資源資訊 

臺灣陸域土地約 73%範圍屬於山坡地形，其中包含 269 座海拔

3,000 公尺以上高山，地形類型多元，具有豐富自然資源可供利用，

惟近年因氣候變遷，出現降雨季趨於集中、降雨強度過大等現象，致

使山崩、地滑、淹水等災情較過去更為頻繁且嚴重，包含莫拉克風災

導致高雄市甲仙區小林村滅村、2018 年 8 月因熱帶性低氣壓與西南

季風幅合導致嘉南地區淹水時間長達 7 天等災情，使民眾生命產業遭

受極大衝擊。 

再者，氣候變遷除產生災害發生頻率提高外，亦使生態系統發生

轉變及影響糧食生產，依據 2017 年「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報告

指出，在不同暖化情境下，未來臺灣氣候變遷狀況亦有所不同，該報

告推估未來世紀末，濕季便更濕，且暖化情境愈顯著，雨量也增加更

明顯；乾季則暖化情境愈顯著雨量減少更明顯，此現象對於糧食生產

之不穩定性也隨之增加。 

為保護重要環境及生態資源，全國國土計畫提出氣候變遷調適及

國土防災策略，土地使用應依其土地環境特性，採取適當之因應作為。

是以，為保存環境與資源、減緩氣候變遷對於鄉村地區之影響，故本

案檢視示範案例以及蒐羅目前鄉村實際面臨之情況後，提出相應之規

劃分析內容，以達到前述目的。 

一、過去年度委託研究成果 

依據營建署 108 年度委託研究成果，針對宜蘭縣壯圍鄉之環境特

性，考量該鄉在 24 小時降雨 500mm 情境下，全鄉約 48%土地位於

淹水 0.3 公尺以上潛勢區，且宜蘭縣政府公告之易淹水地區亦佔該鄉

1/3 土地，爰就災害風險提出因應調適策略，包含推動調適型農村示

範計畫，鼓勵採用高腳屋等適性建築設計，調整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

容許使用項目，並建議研議建立容積調配機制，有條件容許發展權移

出風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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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建議規劃內容 

關於重要環境及資源因極容易受到人為不當開發活動之影響產

生環境負面效應，應避免使用行為超出環境容受力，以減少耗損及不

破壞環境為原則，且為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影響，爰本案建議環境及

資源資訊之規劃重點包含地形地勢、環境敏感地區與災害潛勢等項目，

相關蒐集與分析方式如下： 

(一)本案建議蒐集項目(如表 3-12) 

1.地形地勢：地形圖。 

2.環境敏感地區：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等 5

類 22項。 

3.氣候變遷：淹水、坡地災害等。 

表 3-12 環境及資源資訊建議調查項目 

類別 項目 運用圖資 

地形 地形 內政部 20 公尺網格數值模形 

環境敏感地區-山坡地 

環境敏感地區 環境敏感地區 52 項環境敏感地區圖資 

氣候變遷 淹水、坡地災害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危害─脆弱

度圖、淹水災害潛勢地區、歷史災害位置 

糧食生產地區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農業利用土地 01 

(二)分析方式 

1.地形坡度分析： 

(1)以內政部 20公尺網格數值模形圖資計算高程與坡度，分析

各該鄉(鎮、市、區)之坡度分布情形。 

(2)以四級坡以上(坡度達 30%以上)範圍套疊都市計畫及非都

市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分析使用分區之合理性(如圖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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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四級坡以上(坡度達 30%以上)範圍套疊臺灣通用電子地

圖之建物圖資，檢視是否存在建築物(如圖 3-30)。 

  

圖 3-29 坡度與可建築用地分析示意圖

-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30 坡度與既有建築分析示意圖-

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2.環境敏感地區分析(如圖 3-31 至圖 3-38)： 

(1)以災害、生態、文化景觀、資源利用及其他等 5 類別 52 項

(詳表 3-13)環境敏感地區，分別檢視各該鄉(鎮、市、區)

之分布情形及其使用現況，分析對於各該鄉(鎮、市、區)

之影響。 

(2)以環境敏感地區圖資套疊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之可建築

用地，分析可建築用地是否位於環境敏感地區。。 

表 3-13 環境敏感地區列表 

類別 項次 項目 

資源

利用

敏感

類型 

1 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 

2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3 水庫集水區(供家用或供公共給水、非供家用或非供公共給水) 

4 水庫蓄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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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次 項目 

5 森林 

6 溫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7 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 

8 礦區(場)、礦業保留區、地下礦坑分布地區 

9 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10 人工魚礁區及保護礁區 

生態

敏感

類型 

1 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 

2 自然保留區 

3 野生動物保護區 

4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5 自然保護區 

6 一級、二級海岸保護區 

7 重要濕地 

文化

景觀

敏感

類型 

1 古蹟 

2 考古遺址 

3 聚落建築群 

4 文化景觀 

5 史蹟 

6 歷史建築 

7 紀念建築 

8 水下文化資產 

9 國家公園內之史蹟保存區 

10 國家公園內之一般管制區及遊憩區 

11 地質敏感區(地質遺跡) 

災害

敏感

類型 

1 活動斷層兩側一定範圍 

2 特定水土保持區 

3 土石流潛勢溪流 

4 山坡地 

5 河川區域 

6 洪氾區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一、二級管制區 

7 區域排水設施範圍 

8 地下水管制區 

9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山崩與地滑、土石流) 

10 海堤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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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次 項目 

11 淹水風險 

12 一級、二級海岸防護區 

13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其他 

1 氣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2 電信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3 民用航空法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度管制範圍 

4 航空噪音防制區 

5 核子反應器設施周圍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口區 

6 公路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7 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建地區 

8 鐵路兩側限建地區 

9 
海岸管制區、山地管制區、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建、限建地

區 

10 要塞堡壘地帶 

11 其他依法劃定應予限制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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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 資源利用敏感地區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32資源利用敏感地區與使用現

況分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33資源利用敏感地區與使用計

畫分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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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文化景觀敏感與使用現況分

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35文化景觀敏感與使用計畫分

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36災害敏感地區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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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7災害敏感地區與使用現況分

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38災害敏感地區與使用計畫分

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3.氣候變遷及災害風險分析(如圖 3-39 至圖 3-47)： 

(1)災害風險 

以各該鄉(鎮、市、區)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析

其風險程度，並評估是否採取災害減緩調適之預防措施。 

(2)歷史災害位置 

A.以各該鄉(鎮、市、區)之歷史災害位置，分析歷史坡地災

害及歷史淹水災害之分布區域。 

B.前開歷史災害位置套疊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

區及使用地，以分析使用合理性。 

C.前開歷史災害位置套疊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圖資，

分析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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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然災害潛勢地圖 

A.以各該鄉(鎮、市、區)之天然災害潛勢地圖之淹水災害潛

勢區位，分析 6 小時 350mm、12 小時 400mm、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B.以天然災害潛勢地圖之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套疊都市計

畫與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以分析土地使用

合理性。 

C.以天然災害潛勢地圖之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套疊臺灣通

用電子地圖之建物圖資，分析使用現況。 

(4)農地利用合理性 

A.由農業主管機關政策與計畫之農政資源投入區位分別套

疊災害風險圖、歷史災害位置及天然災害潛勢地圖，分

析其適宜性。 

B.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農業利用土地(01)下之第三級

項目、宜維護農地分布區位(即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第

2 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1～3 類之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及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之農業區)以及其餘國土

功能分區農牧用地之分布區位，分析現有糧食生產區位。 

C.以前開糧食生產區位分別套疊災害風險圖、歷史災害位

置及天然災害潛勢地圖，分析農業使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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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9淹水災害-脆弱度 5km網格示

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40淹水災害-脆弱度 40m網格示

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41使用現況與歷史災害示意圖

─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42使用分區與歷史災害示意圖

─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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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 災害潛勢示意圖-以臺中市新

社區為例 

圖 3-44 使用現況與災害潛勢示意圖-

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45 使用分區與災害潛勢示意圖-

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圖 3-46 國土功能分區與災害潛勢示意

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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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糧食安全災害風險評估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三、環境及資源資訊之規劃策略 

針對前述環境及資源資訊所面臨之課題與分析結果，提出以下四

項規劃策略，以供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得有初步操作指引。 

(一)天然災害減緩 

1.位屬淹水災害潛勢地區者(於 0.5 公尺以上)或為歷史災害區

位者，應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研擬調適策略。 

2.位於淹水災害潛勢地區、淹水災害風險及歷史災害區位者，應

比照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氣候變遷調適策略，據以

研擬調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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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坡地災害減緩 

1.針對位於四級坡以上(坡度達 30%以上)範圍之建物，應請有關

主管機關定期辦理邊坡巡檢或防災監測，降低氣候變遷之強降

雨造成生命財產危害。 

2.另相關可建築用地位於前開範圍者，應評估檢討國土功能分區、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或強化建物耐災性。 

(三)環境敏感地區減緩及調適 

1.針對災害敏感類型之分布區位者，應請有關主管機關辦理監測

及評估既有使用之安全性，並提出應對方案。 

2.對於生態敏感、文化景觀敏感、資源利用敏感及其他類型之環

境敏感地區者，應分析其對於環境資源之影響，必要時應降低

使用強度，減少汙染或資源耗損。 

 

(四)確保農地利用適宜性 

1.農政資源投入區位及現有糧食生產地區位於淹水災害潛勢地

區、歷史災害位置或災害風險範圍者，應洽農業主管機關評估

既有農業用地繼續投入農政資源之適宜性及必要性；位於淹水

災害潛勢地區者(於 0.5 公尺以上)或為歷史災害區位者，應洽

農業主管機關研擬輔導措施，以降低農業生產受自然災害干擾

的程度。 

2.宜維護農地與農業利用土地，經檢視有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情

形者，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解決方案；惟如經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評估有進行輔

導合法必要者，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按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研

擬輔導方案，俾據以配套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或研擬其他具

體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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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土利用現況資訊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以形塑鄉村生活地景、提供必要生活空間及

公共服務、面對氣候變遷之調適策略、強化在地產業鏈結及避免重大

建設影響衝擊等為目標，為使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規劃加以落實，應

針對當前土地使用亂象之共通性議題提出解決策略。本案建議透過圖

資套疊方式，對於鄉村地區普遍存在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項目

(包含林地農用、宗教寺廟、殯葬設施、礦業、土石、鹽業、營建剩餘

土石、港口、再生能源、休閒設施露營使用等)進行土地利用合法性分

析，確實瞭解地方土地實際利用狀況，以引導地方有秩序發展並提升

鄉村地區生活環境品質。為使規劃者能快速瞭解各種土地使用之分布

情形，故建議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為基底進行分析，國土利用資

訊之蒐集項目如表 3-14。 

表 3-14 國土利用資訊蒐集項目 

土地使用類別 圖資來源 

農業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水田 010101、旱田 010102、

果園 010103、畜禽舍 010301、牧場 010302、農業生

產設施 010401、農業產銷及加工設施 010402】 

宗教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宗教-050600】 

殯葬設施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殯葬設施-050700】 

礦業及相關設施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礦業及相關設施-080100】 

土石及相關設施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土石及相關設施-080200】 

鹽業及相關設施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鹽業及相關設施-080300】 

營建剩餘土石收容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營建剩餘土石收容-090400】 

港灣及其設施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港口-030600】、交通部航港

局(商港)、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專用港)、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第一類漁港、第二類漁港)、交通部觀

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嘉義縣

政府、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遊艇港) 

再生能源設

施 

光電 經濟部能源局未來布設光電土地清冊 

風場 經濟部能源局離岸風場場址範圍 

地熱 經濟部能源局地熱清冊 

休閒設施露營使用 交通部觀光局露營區查詢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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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土利用現況資訊分析 

針對表 3-14 所提之 10 大項內容，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套疊

各該鄉(鎮、市、區)之土地使用分區，包含都市計畫與非都市土地，

分析各該鄉(鎮、市、區)符合及未符合土地使用規定之區位及面積規

模，以下將說明圖資套疊內容與呈現初步模擬結果。 

(一)林業用地農業使用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水田(010101)、旱田(010102)、果園

(010103)、畜禽舍(010301)、牧場(010302)、農業生產設施(010401)、

農業產銷及加工設施(010402)等項目套疊都市計畫林業區、林業專

用區、林業用地、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針對農業使用樣態之分布

區位及面積進行分析，並就林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範圍洽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具體因應策略(如圖 3-48)。 

 
圖 3-48 林地農作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第三章 規劃作業執行方式 

3-73 

(二)宗教設施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宗教(050600)套疊都市計畫住宅

區、商業區、宗教專用區、風景區、非都市土地甲種、乙種、丙種

建築用地、遊憩用地及特定事業目的用地，分析符合及未符合宗教

使用之區位，並洽宗教主管機關釐清是否有輔導合法必要性，如有，

並應請其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研擬輔導方案(如圖 3-49)。 

 
圖 3-49 宗教使用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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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殯葬設施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殯葬設施(050700)套疊都市計畫

墓地用地、墳墓用地、殯儀館用地、非都市土地殯葬用地，分析符

合及未符合殯葬設施之區位，並洽殯葬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具體因

應策略(如圖 3-50)。 

 
圖 3-50 殯葬設施使用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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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礦業及相關設施 

1.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礦業及相關設施(080100)套疊都

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林業用地及礦業用地，分析符合及

未符合礦業使用之區位，並洽礦業主管機關釐清是否屬礦業法

規範之既有礦權-已核定礦業用地、既有礦權-未核定礦業用地，

並提出具體因應策略(如圖 3-51)。 

2.就既有礦區範圍並評估進行災害風險分析，並會商礦業主管機

關提出因應策略。 

 
圖 3-51 礦業及相關設施使用示意圖─以花蓮縣秀林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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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石及相關設施 

1.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土石及相關設施(080200)套疊都

市計畫工業區、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及礦業用地，

分析符合及未符合土石及相關設施使用之區位，並洽礦業主管

機關提出具體因應策略(如圖 3-52)。 

2.就新設、擴大或輔導合法之土石及相關設施區位，評估進行災

害風險分析，並會商礦業主管機關提出因應策略。 

 
圖 3-52 土石及相關設施使用示意圖─以臺中市烏日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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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鹽業及相關設施 

1.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鹽業及相關設施(080300)套疊都

市計畫鹽田區、鹽業專用區、非都市土地鹽業用地，分析符合

及未符合鹽業及相關設施使用之區位，並洽礦業主管機關釐清

及提出因應策略(如圖 3-53)。 

2.考量鹽業發展已轉型，為避免鹽場閒置與廢棄致周邊環境產生

不良影響，建議洽礦業主管機關協助評估活化及轉型可能性，

並提出因應策略。 

 
圖 3-53 鹽業及相關設施使用示意圖─以臺南市七股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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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營建剩餘土石收容場所 

1.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營建剩餘土石收容(090400)套疊

重要水庫集水區、河川行水區域及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以及

套疊都市計畫工業區、農業區、保護區、風景區及非都市土地

丁種建築用地、農牧用地、林業用地、礦業用地，分析符合及

未符合土石及相關設施使用原則之區位，並洽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釐清及提出具體因應措施(如圖 3-54)。 

2.就既有營建剩餘土石收容場所並評估進行災害風險分析，並會

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因應策略。 

 
圖 3-54 營建剩餘土石收容使用示意圖─以臺中市大肚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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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港灣及其設施 

以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港口(030600)、交通部航港局(商

港)、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專用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第一類

漁港、第二類漁港、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嘉義縣政府、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遊艇港)套

疊都市計畫港埠用地、港埠專用區、非都市土地乙種建築用地、丙

種建築用地、交通用地、遊憩用地、水利用地，分析符合及未符合

港灣及其設施之區位，應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具體因應

策略(如圖 3-55)。 

 
圖 3-55 港灣及其設施使用示意圖─以桃園市新屋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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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再生能源設施(光電、風場、地熱) 

以經濟部能源局未來布設光電土地清冊、地熱清冊等圖資套疊

都市計畫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甲種工業區、特種工業區、

保護區、農業區、非都市土地甲種、乙種、丙種、丁種建築用地、

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殯葬用地、鹽業用地、窯業用地、

礦業用地、交通用地、水利用地、遊憩用地，並依據直轄市、縣(市)

或當地鄉(鎮、市、區)整體空間發展方向，提出再生能源設置建議

區位(如圖 3-56 至圖 3-58)。 

 
圖 3-56 再生能源設施(光電)使用示意圖─以雲林縣口湖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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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 再生能源設施(風場)使用示意圖─以苗栗縣竹南鎮為例 

 
圖 3-58 再生能源設施(地熱)使用示意圖─以臺東縣太麻里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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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露營使用 

1.以交通部觀光局露營區查詢專區所揭露之露營區套疊都市計

畫保護區、非都市土地丙種建築用地、遊憩用地、農牧用地、

養殖用地、林業用地，分析符合及未符合露營使用之區位，應

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具體因應策略(如圖 3-59)。 

2.建議洽直轄市、縣(市)露營場所主管機關，釐清是否有輔導合

法必要性，如有輔導合法需求，應請其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

研擬輔導方案。 

 
圖 3-59 休閒設施露營使用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第三章 規劃作業執行方式 

3-83 

二、規劃策略研擬 

(一)通案性規劃策略 

針對國土利用資訊所分析之各使用現況，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同有關機關評估認定不妨害國土保育、農業資源環境等情形者，

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據全國國土計畫規定擬具輔導方案，俾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訂土地使用

管制原則。前述使用現況若涉及其他目的事業法者，仍應循各有關

法令規定機制研議處理方式，惟屬空間規劃或土地使用管制者，鄉

村地區整體規劃得配合辦理。 

如有採用前開通案性處理策略者，對於特定議題並應再加以考

量事項如下： 

1.林業用地農業使用：應經農業主管機關確認當地具有一級產業

發展潛力，且該作物係屬當地主力作物。 

2.礦業使用：應經礦業主管機關認定屬當地特色產業者，且具當

地性、關聯性及未來性，並提出經具體分析予以證明(例如提

出產業成長趨勢分析等)；此外，亦應確保未造成負面環境影

響或擬具防範或補救措施。 

3.土石及相關設施：應經土石主管機關認定屬當地特色產業者，

且經檢視屬「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經行政院核定之土石

資源開發計畫(土石採取專區)」。 

4.營建剩餘土石收容場所：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營建剩

餘土石收容使用需求及必要性者，且於符合營建剩餘土石方處

理方案規定，並經評估未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或擬具防範及補

救措施。 

5.露營使用：經露營設施主管機關認定屬當地特色產業者，且具

當地性、關聯性及未來性，並提出經具體分析予以證明(例如

提出產業成長趨勢分析等)；此外，亦應確保未造成負面環境

影響或擬具防範或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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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定議題規劃策略 

1.鹽業及相關設施：就既有鹽業及相關設施使用範圍，如經鹽業

主管關評估無繼續使用必要者，建議應予評估活化可能性(如

臺灣鹽業博物館、七股鹽山或轉型作再生能源使用)；針對前

開擬定之活化措施，經會商鹽業主管機關後，得配合調整國土

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訂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2.再生能源設施：就再生能源潛力區位，建議依據直轄市、縣(市)

或當地鄉(鎮、市、區)整體空間發展方向，提出再生能源設置

建議設置區位，並據以研擬適當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陸、原住民族 

原住民地區為國土空間規劃重要課題，於國土計畫法架構下，除

得擬定特定區域計畫外，直轄市、縣(市)政府得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進行空間規劃與研議土地資源利用方式，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對

於原住民族鄉村地區進行妥適規劃。考量原住民族部落傳統慣俗及土

地利用方式之特殊性，於規劃時應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3 條中所

述「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生活方式、習俗、服飾、社會經濟組織型態、

資源利用方式、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故需進行部落溝

通。綜合前述，本案研提原住民族規劃之空間發展配置策略、執行機

制與民眾参與方式，整合政府資源投入改善環境，以符合地區發展需

求及提高生活品質。 

一、全國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之指導 

(一)原住民族土地之發展策略 

1.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土地利用之特殊需求，應建立原住

民族土地使用指導原則；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調查原住民族

慣習土地利用方式及需求、盤整原住民族部落之基本公共設施

(如：電信、電力、下水道等)，於部落周邊適度規劃配置殯葬

使用空間，俾供國土計畫後續規劃檢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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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土計畫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應依其環境敏感條件、

土地資源特性及原住民族使用需求，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訂定適用於原

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規範。 

3.如因地理條件限制，未能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有效解決

之土地利用衝突問題，或國土功能分區管制無法符合原住民傳

統農業、漁獵、部落基礎生活需求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研擬特定區域計畫，配套研擬合宜之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依其計畫內容進行管制。 

4.落實部落自主，結合原住民族人才培力作業，培養原住民部落

規劃人員，融合原住民文化、產業、傳統慣習所需，由下而上

整合部落意見進行原住民族土地規劃。並透過協商平台，促進

跨部落共同事務整合規劃，以促進關係部落共同研商、意見整

合。 

(二)城鄉發展總量及檢討原則 

未來發展地區：為改善原依區域計畫法劃定之鄉村區及原住民

族土地缺乏公共設施情形，並因應未來發展需求，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核實評估人口及產業之發展情形，訂定未來發展總量。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 

1.農業發展地區第四類：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屬原依區域計畫法

劃定之鄉村區，或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

聚落，屬於農村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

之關係密不可分之農村，得予劃設。 

2.城鄉發展地區第三類：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內原依區域計畫法劃

定之鄉村區得予劃設。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3-86 

(四)因應原住民族需求，另定特殊化土地使用管制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土地使用管制，於其專法制定完成前，

依據本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進行管制。考量原住民族具有

特殊文化風俗，為滿足其居住、耕作及殯葬等土地使用需求，未來

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定特定區域計畫，

訂定土地利用管理原則，再配合研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納入國土

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並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規定辦理，

以將原住民族需求納入規劃考量。 

二、原住民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原住民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劃範疇，係以鄉(鎮、市、區)為

計畫範圍，盤點部落發展情形後，擇定議題進行空間規劃，必要時，

並得以數個部落為主要規劃範圍；本案於參酌原住民族委員會 107

年「原住民族特定區預計畫暨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機制計畫推動」

委託案研究成果後，提出初步規劃方法，以供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之示範計畫操作參考，並預期在得到反饋成果後進行滾動檢討。就

本案對於原住民族地區規劃蒐集資料、分析方式、規劃策略、部落

參與方式等事項，規劃內涵說明如下： 

(一)規劃流程 

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規劃應以部落為單元，屬原住民族地區者，

即行政院 91 年 4 月 16 日院臺疆字第 0910017300 號函核定之「原

住民地區」55 個鄉(鎮、市)，除依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所列

項目，針對全鄉（鎮、市、區）進行國土計畫、相關政策與計畫、

社會及經濟資訊、環境及資源資訊、國土利用現況資訊、人口集居

地區等六大類項目進行檢視及土地合法性與災害風險分析外，並就

「部落」進行規劃，於規劃過程中徵詢原住民族意見，整體規劃流

程如圖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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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0 原住民族整體規劃流程示意圖 

(二)蒐集資料項目 

對於蒐集資料內容，以文字、圖表等方式說明及呈現，並標

示相關分布區位及範圍。 

表 3-15 蒐集資料項目表 

項

次 
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 

單位 1 手 2 手 

1 
部落人口、傳統祭儀期間活動

人口 
V 

 部落諮詢及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2 
實際農業空間區位、灌排系統、

需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3 

部落必要性公共設施(自來水、

電力、道路、教會、污水系統、

文化健康站、聚會所、民眾活動

中心、能源設施及防救災設施

與服務等)實際空間區位及需求

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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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項目 

資料性質 
資料來源 

資料提供 

單位 1 手 2 手 

4 

殯葬需求型態(如墓葬、納骨

塔)、實際空間區位及需求範圍

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5 
傳統祭儀設施實際空間區位及

需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6 
部落祖靈聖地位置或範圍 

V 
 部落諮詢及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7 
傳統文化設施實際空間區位及

需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諮詢及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8 
部落獵區(漁場)範圍 

V 
 部落諮詢及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9 
露營及民宿實際空間區位及需

求範圍與面積 
V 

 部落訪談、

現地勘查 

直轄市、縣

(市)政府 

(三)規劃分析方法 

依據 107 年「原住民族特定區預計畫暨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機

制計畫推動」研究成果，並採納 110 年 11 月 8 日與原住民族委員

會之會議討論成果，本案將原住民族之土地利用情形分為居住空間、

農業利用空間、公共設施、殯葬土地、傳統祭儀、傳統文化設施及

當地特有產業等 8 項，其中為呈現當地特有產業之規劃方式，本案

初採原族民族地區較常見之露營區及民宿議題進行示範，故當地特

有產業非僅特指露營區及民宿。 

1.空間發展定位 

(1)分析方式：透過諮詢、訪談部落人士，瞭解其發展資源、部

落共同發展願景。 

(2)規劃策略：依據部落發展願景及當地環境資源條件，提出

部落空間發展定位及構想，進而形塑鄉(鎮、市、區)空間

結構之原住民發展定位，另得以空間發展構想示意圖輔助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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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空間 

(1)居住空間供需分析 

○1 以部落為單元，檢視過去 10 年之人口總量或戶數，推估未

來居住用地需求面積，作為評估基準與部落溝通之基礎，推

估方式如下： 

A.以人口數推算：推估部落計畫目標年之人口總數，並乘

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所訂人均樓地板面積或當地

人均樓地板面積，推估出總樓地板面積，再按容積率反

推部落所需要之居住用地面積。 

B.以戶數推算：以部落戶數統計結果推估計畫目標年之戶

數，並乘上每戶基本居住空間單元面積，推估出總樓地

板面積，再按容積率反推部落所需要之居住用地面積。 

C.調整：上述 2 種推估方式僅係為規劃參考基礎，為滿足

部落實際發展情形及各年齡層與家庭結構需求，透過檢

視各部落之人口結構情形或因應族人遷居、房屋汰換需

求（按通案需求以 5%估算）作為調整居住用地面積參考；

另部落建物現況實際使用樓地板之容積如低於法定容積

率者，亦應一併納入考量。 

○2 以部落人口數加計未來發展需求（如青年返鄉人口），檢討

居住用地是否足夠，檢討結果應經部落共同討論後確認；如

有不足者，得評估增加適當面積之居住用地。 

○3 針對既有居住範圍及預定居住用地建議區位，套疊國土功能

分區、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等圖資，瞭解其分布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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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策略 

○1 具預定居住用地需求者 

A.於既有聚落周邊指認為預定居住用地，且避免位於國土

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災害風險區域。 

B.如實際需求居住樓地板面積大於法定容積率，且當地並

無適當土地可提供居住使用者，得於安全前提下，酌予

調整容積率。 

C.如實際需求居住建築面積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當地無適

當土地供居住使用者，得於安全前提下，酌予調整建蔽

率，並配套檢討容積率。 

D.關於居住需求，透過部落溝通形成部落共識與規範，提

出居住空間發展需求及區位建議。 

○2 屬既有居住範圍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A. 先行檢視全國通案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是否得處理。如

否，再納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擬因應措施。 

B.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洽原住民族及住宅等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共同研議提出具體因應策略。 

3.農業利用空間 

(1)農業利用空間分析 

○1 諮詢部落瞭解部落傳統耕作慣俗、實際農業範圍及灌溉系統，

提出農業空間發展需求及區位建議。 

○2 針對實際農業範圍及新增農業發展需求區位，套疊國土功能

分區、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等圖資，瞭解其分布情

形，分析位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具災害敏感特性範圍。 

○3 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洽農業、災害、水保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確認農業利用必要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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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策略 

○1 農業使用土地得由單一或多部落共同討論後提出建議地點，

避免位於災害敏感類型範圍，建議由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洽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於不妨礙國土保育、保安及水土保持

下，指認農業使用區位，視需要得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分

類或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4.公共設施 

(1)公共設施需求分析 

○1 檢視部落既有必要性公共設施(自來水、電力、道路、教會、

污水系統、文化健康站、聚會所、民眾活動中心、能源設施

及防救災設施與服務等)分布區位，並以等時圈分析服務範

圍，檢視公共設施服務是否滿足部落需求。 

○2 考量部分部落位於環境敏感地區範圍，為提高部落安全性，

建議針對部落聯外道路、能源設施(小型太陽能或風力發電

設備)及防救災應變能力進行評估。 

○3 訪談部落以瞭解部落必要性公共設施之服務需求，並請部落

提出建議設置區位及需求。 

(2)規劃策略 

○1 前開等時圈分析僅係提供規劃參考，部落所需公共設施得由

單一或多部落共同討論後提出建議地點；又公共設施設置區

位應避免位於災害敏感類型範圍，故建議由國土計畫主管機

關洽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必要性，於不妨礙國土保育、保

安及水土保持下，指認公共設施區位，必要時配合另訂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 

○2 公共設施應優先補強與改善現有設施，並視部落需要規劃複

合多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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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殯葬土地 

(1)殯葬土地需求分析 

○1 依據人口數、人口結構推估計畫目標年死亡人數。 

○2 訪談部落瞭解殯葬用地供給與使用情形、殯葬需求型態(如

墓葬、納骨塔)，檢視既有殯葬使用空間供給量與使用情形，

分析殯葬空間需求。 

○3 由部落提出殯葬用地建議區位及需求面積，套疊國土功能分

區、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等圖資，瞭解其區位分布

情形。 

(2)規劃策略 

殯葬土地得由單一或多部落共同討論後提出建議地

點，不宜位於應維持自然狀態之森林或其他自然資源分

布範圍；經認定殯葬用地不足者，應避免位於國土保育

地區第 1 類及災害敏感類型範圍，於不妨礙國土保育、

保安及水土保持下，指認殯葬用地區位，必要時配合另

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6.傳統祭儀 

(1)傳統祭儀需求分析 

○1 透過訪談部落族人或現場勘查盤點既有傳統祭儀設施及分

布區位。 

○2 訪談部落族人瞭解部落新增傳統祭儀用地需求及區位建議。 

○3 針對既有傳統祭儀空間及部落建議新增範圍，套疊國土功能

分區圖，瞭解分布情形及土地使用合法性。 

(2)規劃策略 

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經評估各該傳統祭儀

空間確為當地需求，得指認傳統祭儀區位，視需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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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7.傳統文化設施 

(1)傳統文化設施需求分析 

○1 談部落或現場勘查盤點既有傳統文化設施及分布區位。 

○2 談部落瞭解部落新增傳統文化設施需求及區位建議。 

○3 針對既有傳統文化設施及部落建議新增範圍，套疊國土功能

分區圖，瞭解其分布情形及土地使用合法性。 

(2)規劃策略 

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經評估各該傳統祭儀

空間確為當地需求，得指認傳統文化設施區位，視需要

配合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8.其他(當地特有產業) 

露營場、民宿經營或其他，針對露營場、民宿經營之規劃原

則如下： 

(1)露營區 

○1 需求分析 

A.透過現況調查瞭解部落露營區數量、分布區位及面積。 

B.訪談部落瞭解露營場空間需求及區位建議。 

C.針對既有露營場及新增建議區位，經確認觀光露營產業

之必要性與發展定位，並套疊國土功能分區及環境敏感

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生活地景等圖資，分析前開區位

之土地使用合法性、災害敏感及生活地景特性。 

D.針對既有露營場及新增建議區位，建議檢視周邊公共設

施(自來水、電力、道路、污水系統等)分布與服務情形，

以確認公共設施與環境容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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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策略 

A.應朝低度利用、不開挖整地或變更地形地貌、可恢復農牧

及林業使用及符合當地環境容受力之原則下管理。 

B.經部落共同討論決定具露營場發展需求者，避免位於需

維持自然狀態之森林或其他自然資源分布範圍以及國土

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災害敏感特性範圍，並於不妨礙國土

保育、保安及水土保持下指認區位，以利新設或輔導合

法，必要時配合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2)民宿使用空間 

○1 需求分析 

A.透過現況調查瞭解既有民宿數量、分布區位、面積、房

間數，以及可供給房間數與可容納人數，並檢視是否位

於聚落範圍內。 

B.訪談部落瞭解確認民宿業對於部落之必要性與發展定位，

倘經評估有民宿發展需求者，應提出民宿新增需求面積、

區位建議及民宿管理機制，包含民宿總量與區位管理方

案。 

C.針對既有民宿及新增建議區位，套疊國土功能分區及環

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型、生活地景等圖資，分析前開

區位之土地使用合法性、災害敏感及生活地景特性。 

D. 針對既有民宿及新增建議區位，建議檢視周邊公共設施

(自來水、電力、道路、污水系統等)分布與服務情形，以

確認公共設施與環境容受力。 

○2 規劃策略 

經部落共同討論決定具民宿發展需求者，應避免位

於國土保育地區第 1 類及災害敏感特性範圍，於不妨礙

國土保育、保安、水土保持及符合公共設施容受力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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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指認區位，以利新設或輔導合法，必要時配合另訂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3)其他原住民族特有產業 

依據部落當地實際發展需求，進行核實規劃。 

9.對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之指導 

為避免都市及國家公園計畫與非都市土地範圍內原住民族

土地使用規劃不同，爰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得就居住、產業、運輸、

公共設施、景觀等面向提出都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應配合檢討

事項。 

(四)部落參與方式 

為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之立法精神，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對於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與傳統慣俗，以部落為單元採參與式規劃

方式進行討論，協調合理使用方式，參與機制說明如下(如圖 3-61)： 

1.步驟一：基本調查 

(1)目的： 

○1 蒐集部落之土地使用分區、環境敏感地區、使用現況等資料，

對於部落環境條件進行初步瞭解，作為瞭解該部落未來發展

需求、面積及區位建議之基礎，以及部落溝通的參考。 

○2 透過部落瞭解各該土地使用之未來發展需求、面積及區位建

議。 

(2)形式：以現地勘查、訪談部落人士、當地發展協會、教會

(或其他原住民族信仰組織)、當地團體、原住民族民意代

表等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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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步驟二：策略提出 

(1)目的：依據現況使用及未來發展需求分析結果，提出部落

未來發展方向及規劃策略，徵詢部落意見。 

(2)形式：部落會議或經部落共同討論方式進行。 

3.步驟三：策略修正 

(1)目的：依據部落所提出之策略意見，修正部落未來發展方

向及規劃策略，確認各該土地使用之空間配置、使用方式

與管理方案。 

(2)形式：部落會議或經部落共同討論方式進行。 

 

 
圖 3-61 原住民族參與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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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小結 

本節分別對於鄉(鎮、市、區)尺度包含相關政策及計畫、社會及

經濟資訊、環境及資源資訊、國土利用資訊等相關二手資料蒐集及分

析之方式進行說明，惟須蒐集與分析之資料龐雜，故綜整為以下分析

項目表(詳表 3-16)，以供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團隊便於進

行資料盤點或申請，進而有利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推動。 

表 3-16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建議採用圖資一覽表 

項

次 
圖資名稱 應用類別 

圖資 

主管機關 

檔案

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座標 

系統 

涵蓋 

縣市 

1 
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shp. 

每 2 年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2 
國土利用調

查成果 
基本圖資 

內政部國土

測繪中心 
shp. 

每 2 年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3 
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直轄

市、縣(市)政

府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除臺

北市、金

門縣、嘉

義市外 

4 
非都市土地

使用編定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直轄

市、縣(市)政

府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除臺

北市、金

門縣、嘉

義市外 

5 
都市計畫土

地使用分區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

分署、直轄

市、縣(市)政

府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6 
國土功能分

區 
基本圖資 

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110.04.30 TWD97 

全臺除臺

北市、金

門縣、嘉

義市外 

7 

國家公園土

地使用分區

圖 

基本圖資 內政部營建

署國家公園

組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臺北市、

新北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南投縣、

嘉義縣、

臺南市、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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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圖資名稱 應用類別 

圖資 

主管機關 

檔案

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座標 

系統 

涵蓋 

縣市 

屏東縣、

花蓮縣、

金門縣、

澎湖縣 

8 
地方創生計

畫 

相 關 政 策

與計畫 

國家發展委

員會、直轄

市、縣(市)政

府 

─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 全臺 

9 

農村再生計

畫、年度農村

再生執行計

畫、農村產業

跨域計畫及

農村區域亮

點計畫、縣市

農村總合發

展計畫 

相 關 政 策

與計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直轄

市、縣(市)政

府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除

連江縣外 

10 

國土生態保

育綠色網絡

建置計畫 

相 關 政 策

與計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shp. 110.07.06 TWD97 全臺 

11 

綠網關注區

域(生物多樣

性熱區、里山

地景、關注議

題區域) 

相 關 政 策

與計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shp. 109.12.22 TWD97 全臺 

12 
生活地景空

間單元 

相 關 政 策

與計畫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10.09.30 TWD97 全臺 

13 

等高線(內政

部 20 公尺網

格數值地形

模型資料) 

環 境 及 資

源資訊 

內政部地政

司 

CSV/T

XT 
105.08.29 TWD97 全臺 

14 
淹水危害─

脆弱度圖 

環 境 及 資

源資訊 

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15 
淹水災害潛

勢地區 

環 境 及 資

源資訊 

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shp. 

109.07.21

每五年更新 
TWD97 全臺 

16 
歷史災害位

置 

環 境 及 資

源資訊 

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17 
環境敏感地

區(52項) 

環 境 及 資

源資訊 

─ 
shp. 

110.04.22 
TWD97 全臺 

18 
人口數、戶

數、人口結構 
居住 

行政院主計

總處 
xlsx 每月更新 ─ 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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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圖資名稱 應用類別 

圖資 

主管機關 

檔案

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座標 

系統 

涵蓋 

縣市 

19 
人口點位資

料 
居住 

內政部統計

處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20 

電信信令人

口統計資料 

居住 內政部統計

處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21 

農作物經營

農牧戶數、種

植面積、收穫

面積、每公頃

收量、收量 

產業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網 頁

頁面 
定期更新 ─ 全臺 

22 

重要農業發

展地區、農地

生產力等級、

農業經營專

區、農產業專

區、集團產

區、養殖漁業

生產區 

產業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shp. 107.09.13(

重要農業發

展地區、農

地生產力等

級、農產業

專區養殖漁

業生產區) 

重要農業

發 展 地

區、農地

生產力等

級、農業

經 營 專

區、農產

業專區、

集 團 產

區、養殖

漁業生產

區 

產業 

23 

製造業下各

行業別之產

值、生產單位

數、從業員工

數與薪資等 

產業 
經濟部工業

局 

網 頁

頁面/ 

CSV 

定期更新 ─ 全臺 

24 

部會轄下之

工業園區及

地方政府或

民間組織設

立之工業區 

產業 

經濟部工業

局、直轄市、

縣(市)政府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除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外 

25 

旅館民宿位

置 

產業 交通部觀光

局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WGS1984 全臺 

26 

旅館或民宿

住用統計(含

客房數、客房

住用數、住用

率) 

產業 交通部觀光

局 

網 頁

頁面/ 

CSV 

每月更新 - 全臺 

27 

觀光遊憩據

點 

產業 交通部觀光

局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WGS1984 全臺 

28 觀光遊憩據 產業 交通部觀光 網 頁 每月更新 - 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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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圖資名稱 應用類別 

圖資 

主管機關 

檔案

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座標 

系統 

涵蓋 

縣市 

點旅遊人次 局 頁面 

29 

觀光餐飲服

務點位 

產業 交通部觀光

局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WGS1984 全臺 

30 

法定文化資

產 

產業/景觀 文化部文化

資產局 

網 頁

頁面/ 

CSV 

不定期更新 - 全臺 

31 

國家級風景

特定區 

產業/景觀 交通部 網 頁

頁面/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WGS1984 全臺，除

臺北市、

桃園市、

新竹市、

嘉義市及

金門縣外 

32 
狹小巷弄位

置 
運輸 

直轄市、縣

(市)政府  
CSV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 全臺 

33 自行車道 運輸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10.09.02 WGS1984 

全臺，除

澎湖縣、

連江縣外 

34 公車、客運 運輸 交通部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WGS1984 全臺 

35 

高鐵、臺鐵進

出站人次、搭

乘人次 

運輸 高鐵、臺鐵 網 頁

頁面/ 

CSV 

每月更新 ─ 全臺 

36 

公車客運搭

乘人次 

運輸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網 頁

頁面/ 

CSV 

每年更新 ─ 全臺 

37 

機場旅客人

次 

運輸 交通部民用

航空局 

網 頁

頁面/ 

CSV 

每年更新 ─ 全臺 

38 衛生所(室) 公共設施 
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下載)時間

為準 

TWD97 全臺 

39 
民眾活動中

心 
公共設施 

衛生福利部、

直轄市、縣

(市)政府 

CSV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下載)時間

為準 

- 全臺 

40 郵政分局 公共設施 
中 華 郵 政

(股)公司 
CSV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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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圖資名稱 應用類別 

圖資 

主管機關 

檔案

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座標 

系統 

涵蓋 

縣市 

(下載)時間

為準 

41 警察派出所 公共設施 
直轄市、縣

(市)政府 
CSV 109.10.28 ─ 全臺 

42 
消防分隊及

消防栓 
公共設施 

內政部消防

署、直轄市、

縣(市)政府 

shp./ 

CSV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43 下水道系統 公共設施 內政部營建

署 

shp. 110.04.08 
TWD97 

全臺 

44 污水處理設

施 

公共設施 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45 
垃圾處理場 

公共設施 直轄市、縣

(市)政府 

shp.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TWD97 全臺 

46 
喪葬設施 

公共設施 直轄市、縣

(市)政府 

網 頁

頁面 

不 定 期 更

新，依申請

時間為準 

─ 全臺 

47 港灣及其設

施 

國 土 利 用

資訊 

交通部航港

局(商港)、經

濟部工業局

( 工 業 專 用

港)、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漁業署(第一

類漁港、第二

類漁港)、交

通部觀光局

東北角暨宜

蘭海岸國家

風景區管理

處、內政部營

建署墾丁國

家公園管理

處(遊艇港) 

shp. 110.01.28 TWD97 全臺，除

苗栗縣’

南投縣、

彰化縣、

嘉義縣、

嘉義市、

臺東縣外 

48 再生能源設

施 ( 光 電 )- 
地面型現址 

國 土 利 用

資訊 

經濟部能源

局 

shp. 

110.03.15 TWD97 全臺，除

基隆市、

嘉義市、

南投縣、

臺東縣 

49 再生能源設

施(光電)-太

陽光電設施

潛力場址 

國 土 利 用

資訊 

經濟部能源

局 

shp. 109.09 TWD97 全臺，除

基隆市、

嘉義市、

南投縣、

臺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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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圖資名稱 應用類別 

圖資 

主管機關 

檔案

格式 

資料更新

時間 

座標 

系統 

涵蓋 

縣市 

50 再生能源設

施(風場-離

岸風場) 

國 土 利 用

資訊 

經濟部能源

局 

shp. 

109.09 TWD97 全臺，除

金門縣、

連江縣、

基隆市、

臺北市、

嘉義縣、

嘉義市、

南投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外 

51 再生能源設

施 ( 地 熱 現

址) 

國 土 利 用

資訊 

經濟部能源

局 

shp. 

109.06.22 TWD97 新北市、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52 地熱發電潛

力場址 

國 土 利 用

資訊 

經濟部能源

局 

shp. 109.09 TWD97 新北市、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53 休閒設施露

營使用 

國 土 利 用

資訊 

交通部觀光

局 
shp. 

110.05.06 TWD97 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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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集居地區尺度資料蒐集及規劃辦理方式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以鄉(鎮、市、區)為擬訂計畫範圍，然考量

鄉(鎮、市、區)內各村里人口集居地區之發展程度、特性、空間結構

與規模具有差異，故經本案第五次工作會議討論確認，為因應實質規

劃需要，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尺度，應落至各村(里)或村(里)範圍內

之人口集居地區。綜上，本節將提出人口集居地區尺度規劃之應蒐集

資料與規劃辦理方式，並提出操作方式建議。 

壹、人口集居地區範疇界定 

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6 年委託研究成果，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應針對「聚落範圍」研擬空間發展計畫，然因國土計畫法及

全國國土計畫並未有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人口集居地區」定義及規

劃指導原則，爰參酌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以及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規劃手冊原住民族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內容以為

本案人口集居地區尺度規劃辦理方式研擬之基礎。 

一、關於「人口集居地區」定義 

(一)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 

依據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之 1 規定，農村

聚落、原住民聚落，指下列範圍之土地，其合計面積達 0.5 公頃

以上，依戶籍資料，其最近 5 年中每年人口聚居均已達 15 戶以

上，且人口數均已達 50 人以上之地區。但依本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災區重建時，面積以 0.3333 公頃、戶數以 10

戶、人口數以 33 人以上認定之： 

1.農村聚落：非都市土地鄉村區範圍外，非原住民保留地之地區，

就相距未逾 20 公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邊緣為範圍。 

2.原住民聚落：非都市土地鄉村區範圍外之原住民保留地，就相

距未逾 25 公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邊緣為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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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規劃手冊 

依據內政部所訂「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規劃手

冊」，原住民族部落範圍內之聚落為： 

1.以位屬部落範圍之聚落進行劃設，又前開部落係指中央原住民

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並可參照原民會 107 年 7 月出

版發行「臺灣原住民族部落事典」內各部落框劃範圍。 

2.聚落範圍內最近 5 年中每年人口聚居均已達 15 戶以上、或

人口數均已達 50 人以上，且並符合下列原則： 

(1) 四界範圍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A.就相距未逾 50 公尺之甲、丙種建築用地，且其合計面積

應達 0.5 公頃以上，以甲、丙種建築用地土地最外圍為範

圍，並應使坵塊儘量完整。 

B.既有建物認定時間點為國土計畫法 105 年 5 月 1 日施行前

存在者，爰以 106 年度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建物為底，

就相距未逾 50 公尺之建築，且其合計劃設面積應達 0.5

公頃以上，以地籍界線、建物最外圍界線或臺灣通用電

子地圖之道路、溝渠等明顯地形地物邊界劃設，並應使

坵塊儘量完整。 

C.經當地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評估，既有巷道有維

持供交通使用功能者，得納入範圍。 

D.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考量，緊鄰民房且生活機能上

屬與聚落生活圈範圍之基本公共設施，得納入範圍。 

E.連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得納入範圍。 

(2)避免使用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及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為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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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框劃土地範圍應依據該聚落內之既有建築面積推算其所需

之法定空地，山坡地按建蔽率 40%、平地按建蔽率 60%，計

算其發展總量，以作為劃設範圍合理與否之參考基礎。 

(4)劃設範圍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山崩與地滑地質敏

感區、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應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意見，以納為範圍劃設之參考。 

(5)如因當地特殊客觀條件，導致劃設範圍無法符合前開劃設

原則者，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具體理由，並經各

該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同意後，

不受前開第 1 點四界範圍劃設原則規定之限制。 

(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第 11 條第一項第一款 

本案指認人口集居地區之目的並非為了劃清居住空間界線，

而是欲探討現有居住空間所面臨之課題，鄉村區為鄉村地區居住

及生產之重要區位，故本案將非都市土地故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第 11 條第一項第一款納入參考，其規定為「申請開發社區之

計畫達五十戶或土地面積在一公頃以上，應變更為鄉村區。」 

貳、人口集居地區空間區位指認模擬設定 

於鄉鎮尺度之基本調查與分析時，應就人口集居地區之所在空間

區位進行指認，所謂指認並非指以一條清晰界線劃出人口集居地區範

圍，而是藉由此步驟對於具有聚集居住空間之「存在事實」進行指認，

而後使規劃作業具有相對於全鄉鎮整體規劃，尺度更小之著力點。故

為了同時兼顧使用分區、使用地與使用現況，並考量本手冊之規劃作

業程序建議需具有一定之通用性與可操作性，本案建議納入人口集居

地區指認之空間列於表 3-17，並依據表 3-17 所列圖資於地理資訊系

統所呈現之「面資料」聚集程度進行指認。 

針對人口集居地區之尺度認定，參酌前述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施行細則、「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規劃手冊」以及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等內容，其分別以 0.5 公頃及 1 公頃為最小面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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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釐清適當之最小面積，故對於兩者皆進行初步模擬。 

為避免人口集居地區指認過程中，因道路間隔導致同一生活圈被

系統判定為兩處人口集居地區，本案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84 年版

交通政策白皮書，依據其研究統計資料，臺灣縣道、鄉道寬度小於 12

公尺比率分別約為 68%與 95%，另小於 6 公尺比率分別約為 8%與

48%，表示臺灣縣道多在 6 公尺至 12 公尺間，而鄉道則多在 12 公尺

以下，其中 6 公尺至 12 公尺與 6 公尺以下比例相近，因此建議道路

間隔設定應採 6 公尺至 12 公尺間。再參考建築技術規則及都市人本

交通道路規劃設計手冊等有關於道路之法規與設計原則，在建築使用

與道路空間規劃多以 8 公尺為標準，故在食物考量與為本案模擬需求

下，採 8 公尺進行初步模擬。 

表 3-17 人口集居地區空間區位指認參考資料表 

項次 項目說明 

一、依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1. 非都市土地之鄉村區所在區位。 

2. 
非都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甲種建築用地；山坡地丙種建

築用地。 

3. 考量社區活動空間與生活密切關聯，得視需要納入遊憩用地、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 

二、依土地利用現況 

4.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建築利用土地(05)─純住宅(0502)、混合使

用住宅(0503)」之分布範圍。考量部分社區活動空間與生活具密切關

聯，故得彈性納入「建築利用土地(05)─宗教(0506)、遊憩利用土地(07)」

之分布範圍。 

5. 
以人口點位資料及電信信令人口統計資料套疊地籍圖，以具有人口點

位之地籍邊界進行指認。  

參、初步模擬成果 

為確認前述人口集居地區指認方式可行性，本案依據第貳點所述

之圖資與標準設定，以臺中市進行初步模擬，根據模擬設定，臺中市

以 0.5 公頃作為最小面積標準，則共有 967 處人口集居地區，平均單

一行政轄區具有 33 處人口集居地區；若以 1 公頃作為最小範圍，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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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420 處人口集居地區，平均單一行政轄區為 14 處人口集居地區，

另不論以 0.5 公頃或 1 公頃為標準，人口集居地區數最多之行政轄區

皆是霧峰區(詳見表 3-18)。然而，人口集居地區並非均勻分布於臺中

市各個行政轄區，且共有 9 個行政轄區因皆為都市計畫區，因此若以

0.5 公頃作為最小標準，臺中市霧峰區人口集居地區數為 113 處，跟

以 1 公頃作為最小標準之 56 處，1 公頃顯然較為合理，亦可避免將

人口集居地區過於細碎分割之問題。 

表 3-18 人口集居地區指認結果統計表 

行政轄區 非都市計畫區面積(公頃) 總面積(公頃) 0.5 公頃 1 公頃 

和平區 49598.98 103781.92 62 42 

東勢區 8230.58 11740.65 43 21 

新社區 7168.86 6888.74 78 37 

石岡區 1125.48 1821.05 34 10 

后里區 4305.83 5894.39 77 28 

外埔區 3471.19 4240.99 89 27 

大甲區 3701.45 5851.92 71 24 

大安區 2306.32 2740.45 54 21 

豐原區 1914.86 4118.45 38 17 

潭子區 1129.84 2584.97 23 10 

大雅區 641.98 3241.09 59 18 

神岡區 1805.62 3504.45 39 12 

清水區 1469.77 6417.09 15 6 

沙鹿區 571.83 4046.04 15 10 

龍井區 225.03 3803.77 18 11 

大肚區 1623.77 3700.24 13 6 

烏日區 1992.83 4340.32 39 17 

太平區 10419.27 12074.73 49 23 

大里區 1760.92 2887.58 38 24 

霧峰區 8515.95 9807.79 113 56 

東區 0 928.55 0 0 

南區 0 681.01 0 0 

西區 0 570.42 0 0 

北區 0 693.76 0 0 

中區 0 88.0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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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轄區 非都市計畫區面積(公頃) 總面積(公頃) 0.5 公頃 1 公頃 

南屯區 0 3125.78 0 0 

西屯區 0 3984.67 0 0 

北屯區 0 6270.34 0 0 

梧棲區 0 1660.49 0 0 

總計 111980.37 221489.68 967 420 

對於指認之結果與呈現方式，本案特別選擇已獲核定經費之新社

區，呈現前述人口集居地區區位之指認結果。如圖 3-62 所示，依據

本案人口集居地區指認方式，新社區之人口集居地區平均約為 3.80 公

頃，最大之人口集居地區達 15.86 公頃，依結果而論確能實反映出既

有建成密集區域，並排除零碎之住宅使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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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2 人口集居地區指認情形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3-110 

肆、人口集居地區指認結果說明 

綜合前述模擬情形，本案建議之人口集居地區指認方式，以人口

所在之土地、建物、建地等集中分布為範圍，範圍內各建物或土地邊

界相距未逾 8 公尺、面積達 1 公頃以上者，就其集合最外圍進行指認

(詳見圖 3-63)，另道路寬度大於 8 公尺者，得視道路功能、服務等級

與使用現況，酌予合理調整人口集居地區邊界，非剛性之條件限制。 

有鑑於我國人口集居地區樣態多元，應保留直轄市、縣(市)政府

彈性認定空間，本案參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規劃手冊」

原住民族部落範圍內之人口集居地區認定原則，建議依上述操作步驟

進行指認時，得納入與民房緊鄰且生活機能上屬與人口集居地區生活

圈範圍之基本公共設施或活動空間(廟宇、社區活動中心)範圍，並參

酌地籍界線、建物最外圍界線或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溝渠等明

顯地形地物邊界劃設，使坵塊儘量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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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 人口集居地區指認結果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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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人口集居地區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 

基本資料調查與分析為規劃中最基本卻也是重要之內容，其目的

一為建立人口集居地區基礎環境資料，其二藉此瞭解人口集居地區之

發展現況、課題、潛力及其限制，進而作為日後研析依據。 

鄉村地區人口集居地區依當地環境條件，歷經時間演變，自然形

成現有之鄉村紋理，為瞭解實際需求及滿足居民所需，於人口集居地

區規劃前，至少應就人口及居住、公共設施等面向進行資料蒐集及分

析，除運用相關統計二手資料外，得評估進行現地調查、訪談或舉辦

工作坊，增加民眾參與機會，如期核實反映鄉村地區居民生活需求。 

此外建議委託單位可協助規劃團隊取得人口普查資料，以提升資

料蒐集及分析效率，除利用二手資料外，針對課題盤點以及不足之資

料，可依實際需要進行家戶活動調查、現地調查、訪談並輔以工作坊

等民眾參與機制，以期能反映居民主觀認知、生活品質滿意程度等真

實鄉村狀況，以下就應分析內容分述說明。 

一、人口及居住分析 

(一)以近 10 年(100 年至 109 年)人口點位資料分析各人口集居地區

人口分布及人口總量發展趨勢，就人口有成長趨勢者，應就

未來 10 年各該人口集居地區人口總量進行預測分析。 

(二)按人口總量發展趨勢、當地空屋率等相關資料，檢視現況建

築用地分布區位及面積、既有建築物使用情形等、並分析人

口集居地區內既有可建築用地是否得以滿足居住需求。 

(三)評估原則 

1.居住用地需求大於供給之評估，得參酌該人口集居地區現有樓

地板面積需求佔供給比例是否已達 95%、土地開闢率達 80%等

指標。 

2.空屋率得參考內政部低度使用(用電)住宅統計資料，以 110 年

而言，臺灣平均約 10%為基準。關於空屋之認定，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於居住面向之規劃主軸為長期性的居住空間規劃，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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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一年以上低度使用為評估基準。另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視執行量能，辦理現地勘查，使居住供給更為精確。 

 
圖 3-64 人口集居地區居住空間分析示意圖-以臺中市新社區為例 

二、公共設施分析 

本案以全國區域計畫之都市階層與公用及公共設施參考表，

作為探討人口集居地區內應具備公共設施之基礎，因本案對於人

口集居地區之範疇界定較鄰里小，且鎖定在居住層面，故本案必

要性公共設施僅納入服務居住空間之項目。經前述條件檢視後，

鄉(鎮、市、區)內人口集居地區之必要性公共設施，包含道路系

統、電力系統 、自來水系統、污水處理設施(簡易污水處理)等共

4 項，其調查資料來源詳見表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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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表 3-19 之圖資，建議檢核人口集居地區內道路系統(狹

小道路巷弄)是否符合消防救災管理指導原則，依據結果宣導平

時火源管理、用電管理等防火事項，規劃適當的輔導措施與救災

動線；釐清人口集居地區內污水類型(如：生活廢水、各種事業廢

水等)，及各該污水項目於在地污水處理廠或小型處理設施淨化

之處理情形。 

在電力系統方面，參考台灣電力公司 104 年度偏遠地區電力

普及情形與現況專案報告，前台灣省政府建設廳於 86 年 2 月止

清查偏遠地區未供電建築物，除因法令限制未能供電者外，戶數

計僅餘 1,583 戶，供電普及率已達 99.97%。於 87 年 2 次公告調

查，已無合法建築物因位處偏遠而未供電情形。又電業法第 46

條及第 47 條規定，輸配電業與公用售電業非有正當理由，不得

拒絕用電申請案件，爰於供電範圍已滿足使用需求，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不再特別檢視用電供給情形。 

表 3-19 人口集居地區應檢視公共設施項目及其資料來源 

人口集居地區公共設施項目 圖資來源 項目或類別 

道路系統 狹小道路巷弄圖資 - 

電力系統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電力 060502 

 

自來水系統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自來水 060504 

 

污水處理設施 

(簡易污水處理) 

國土利用現況調查 環保設施 060600 

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

工程處下水道圖資 

雨水下水道 

污水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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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屬性分類與特徵指認 

壹、先期研究之屬性分類 

參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及後續執行方式(108 年 12 月)」內

容敘明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以「鄉(鎮、市、區)」為擬定計畫範

圍，然鄉(鎮、市、區)並非發展均質之空間範圍，或有都市發展程序

較高者、或有仍維持農村風貌者，且各自提供不同功能，是以，有必

要針對「鄉(鎮、市、區)」範圍土地進一步釐清其屬性。 

鄉村地區屬性辨識的目的，在辨識及掌握規劃目標。鄉村地區因

為所屬區位條件，而有不同發展條件與特性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必須依

據需求的差異性，給予不同規劃及支持，以確保臺灣鄉村地區能夠保

有其各自特性及特色，進而確保國民在生計開展與居住選擇上，得有

不同選擇，以達均衡發展的理想。意即鄉村地區長久以來存在諸如公

共設施不足、可建築用地不足、就業機會不足、出入巷道狹小、公共

衛生環境不佳等普遍性問題，然而因鄉村地區之自然及社會條件不同，

各鄉村地區應依其特性設定不同願景、發展需求及發展型態，並據以

配套規劃所需之公共設施或服務。 

傳統國土空間規劃領域的「中地理論」，企圖針對不同國土空間

型態中，因應國民對於不同生活方式需求，提供等值的社會生活支撐

與服務，這個原則也是國家區域均衡治理的關鍵手段。臺灣具有多元

以及歧異度高之鄉村地區，在滿足其自身發展所需要的條件、機會與

結果，以及解決問題的途徑，將會各自不同，而其需要被社會支持的

方式也不同；面對這些空間發展歧異度，支持每一個鄉村地區能有必

要的生活與社會系統的支持、鼓勵保持地方特色、鼓勵取得符合地方

特性的發展機會，政府的空間規劃及管理的治理手段也因此必須能因

地制宜，這些因地制宜措施的提供，將成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核心

重點，也因此依據鄉村地區的區位、條件與機會進行屬性分類，成為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首要工作，釐清其應具備之空間任務以及可承載

的發展需求，並提供合宜之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包含居住、產業、運輸、

公共設施及其他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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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德國巴伐利亞邦之空間規劃架構，並考量國內既有基本資料

可取得情形，大多係按「村里」為單位進行調查統計，故後續鄉村地

區之屬性分類，將依據鄉村地區中之「村里」，以其與都市地區之毗

鄰距離及互動關係，予以區分為「與都市共構型鄉村地區」、「獨立自

主型鄉村地區」，然若該地區之調查資料，足以進行人口集居地區分

析者，應對於聚辦理屬性分類。前開「與都市共構型鄉村地區」、「獨

立自主型鄉村地區」分類之定義及相關指標如下： 

一、與都市共構型鄉村地區： 

(一)定義：該類鄉村地區是保有鄉村特質的空間型態。位於都市

周邊一定距離內，然而其生活服務需求、基本公共設施服務

及生產活動，「部分」或「大部分」與「都市」形成共構以及

相互支援關係，該類鄉村地區並可依據其是否依賴於單一都

市，再予區分為二類(與單一都市共構型／與多個都市共構型)。 

(二)認定方式：採下列方式之一認定： 

1.以旅次認定：以「中華民國統計地區標準分類」中「都市化地

區」之「聚居地」、發展型都市計畫區(按：依原擬定時計畫性

質為準，屬市鎮計畫，以及交流道附近、交通重大建設、工業

園區特定區、新市鎮等特定區計畫，即屬發展型都市計畫區)，

以及各生活圈核心，前開區域之非農業就業人口大於 50%者，

予以認定為「都市」；而在上述「都市」周邊的鄉村區所在之

「村里」，其往來「都市」之就業、就學及購物旅次合計，超過

總旅次一半以上者，因與都市活動具有緊密關係，符合該條件

者，即屬該類型鄉村地區。又就業、就學及購物旅次集中於單

一都市者，屬於「與單一都市共構型」；就業、就學及購物旅

次分散於一個以上都市者，屬於「與多個都市共構型」。 

2.以家戶活動認定：「都市」周邊的鄉村區所在之「村里」，透過

家戶活動調查，其與「都市」具有高度生活關聯，其工作、日

常商品零售或服務、公共服務等，均高度依賴「都市」者，即

屬該類型鄉村地區。又所需服務依賴於單一都市者，屬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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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都市共構型」；所需服務分散於一個以上都市者，屬於「與

多個都市共構型」。 

二、獨立自主型鄉村地區： 

(一)位於都市周邊一定距離外，成散置型態的發展，在生活需求

或生產活動並未依賴鄰近都市，而係屬自主滿足特性之地區。 

(二)前述「都市」周邊的鄉村區所在之「村里」，其往返「都市」

之旅次占總旅次比例並未超過 50%，且非屬前開類型者。 

三、條件特殊與環境敏感 

此外，考量鄉村地區或因其特殊區位、人文環境及環境敏感特性，

亦保留直轄市、縣(市)政府因地制宜指認下列鄉村地區屬性類別之彈

性： 

(一)條件特殊型鄉村地區： 

1.離島、原住民族土地或其他等具特殊區位、人文背景發展需求

之地區。 

2.依據地理區位、原住民族土地分布範圍或其他適當特殊條件予

以認定。 

(二)環境敏感型鄉村地區： 

鄉村地區範圍涉及國土保育地區第一類(如自然保留區、野

生動物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等)、第二

類(如國有林事業區內之林木經營區、林業試驗區、地質敏感區

(山崩與地滑)、土石流潛勢溪流(影響範圍)、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

區等)劃設條件，或全國國土計畫所載各類型環境敏感地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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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外鄉村地區分類相關文獻 

鄉村地區依不同指標有不同的類型歸類，本案首先彙整國內外相

關的歸類方法，並提出未來的規劃方式。 

一、蘇格蘭鄉村地區分類 

在對鄉村地區進行屬性分類時，以自然條件或地理型態分類有其

優勢，比如會面對到共同的需求問題或可及性特性等(Carbone, 2018)，

但也可能產生一些分析上的劣勢，比如容易認定相同地理區內即為同

質分類，但是實際上可能存較大的內部差異。基於此類爭論，目前大

致認為功能性的分類為較適當的做法(ESPON, 2017)，當中比較常見

的做法則是”都市鄉村類型學”(urban rural typology, Böhme et al., 2009)，

以現行蘇格蘭最常用的六分類定義，其定義類型如下表 3-20。 

表 3-20 蘇格蘭都市鄉村類型分類表 

類型 條件 

大都市地區 

(Large Urban Areas) 

該地區居住高於 125,000 人以上。 

其他都市地區 

(Other Urban Areas) 

該地區居住人口介於 10,000 至 124,999 人。 

可及性高小鄉鎮 

(Accessible Small Towns) 

該地區居住人口介於 3,000 至 9,999 人，且開車

至超過 10,000 人之都市地區時間低於 30 分鐘。 

偏遠小鄉鎮 

(Remote Small Towns) 

該地區居住人口介於 3,000 至 9,999 人，且開車

至超過 10,000 人之都市地區時間高於 30 分鐘。 

可及性高鄉村 

(Accessible Rural) 

該地區居住人口低於 3,000 人，且開車至超過

10,000 人之都市地區時間低於 30 分鐘。 

偏遠鄉村 

(Remote Rural) 

該地區居住人口低於 3,000 人，且開車至超過

10,000 人之都市地區時間高於 30 分鐘。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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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ECD 分類 

2008 年，OECD 成員國組織評估原有蘇格蘭慣用的功能型態分

類無法有效凸顯不同鄉村地區的社會經濟動態與差異化，自該時起，

便產生其他的分類方法以辨認出蘇格蘭鄉村地區不同的社會與經濟

特性，其中一種進階改良的指標為”社會經濟績效指數”(Index of 

Socio-economic Performance (SEP) for Rural and Small Town Scotland)，

該指數由 James Hutton Institute 所研發，在 2014 年至 2020 年領導計

畫的基礎資料提供給鄉村小型企業參考(Copus & Hopkins, 2015)。 

該指數採用微型地理區域(micro-geographical level)為基本空間單

元，用以提供分析地理區域社會與經濟主要面向指標的變動，該指數

使用 20 種指標資料建構，包含下列項目： 

(一)人口、人口變動率、老年扶養比、經濟活動人口變動率 

(二)所得、失業率與失業給付 

(三)通勤時間與搭乘大眾運輸至特定公共設施時間 

(四)健康與殘疾比率 

(五)企業設廠數變動率 

(六)犯罪率 

(七)教育普及率與教育活動、專業職業就業人數 

經計算後，可以依照指數進行鄉村地區分類分級，指數從1至10，

分數越高代表社會經濟活動表現績效越佳，以 2011 年 SEP 分析結果

為例，總共可以分成 5 種級距，第一種為 1.9-4.0 分，第二種為 4.0-

5.5 分，第三種為 5.5-6.9 分，第四種為 6.9-9.5 分，以及第五種為都市

地區。 

除了使用單一人口或是多重變數計算鄉村的分類型態方法外，尚

有其他特定主題的分類型態方法，比如為了社區永續發展需要，

Highlands & Islands Enterprise 發展出了脆弱地區與就業地區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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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ile Areas and Employment Action Areas in the Highlands and Islands)，

該指標將欲分析的鄉村地區分成脆弱地區、非脆弱地區與就業地區，

脆弱地區建構的指標變數來源分成四類，分別為：人口變動率、通勤

至最近中型服務市區時間、加護中位數所得與平均失業率。 

另一種衡量地區發展困境程度的指數為蘇格蘭多重剝奪指數

(Scottish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該指數欲衡量地區缺乏必要

物資與需要介入與干預程度，該指數由 38 種稀缺性變數加總成為：

所得、就業、健康、教育、犯罪、住宅與生活機能等七大構面。剝奪

指數將分析地區分成五種分類，第一種為 20%最嚴重剝奪地區，第二

種為 20%-40%，第三種為 40%-60%，第四種為 60%-80%，第五種為

剝奪最低程度 20%地區。 

三、日本分類 

日本的離島海士町所推動的綜合振興計畫中，山崎亮(2018)在社

區分類中採用「人口集居地區診斷士」的概念，選取人口集居地區的

客觀條件項目(村落人口、高齡化比率、到醫院的距離、村落內地形高

地落差、積雪量)以及居民的主觀認知項目(是否應該保存當地景觀與

文化、村落是否能保證居民安全無虞、是否有工作機會)，將人口集居

地區依各項目健全程度區分為四種型態，並診斷出「須做預防」、「需

要治療」以及「需要撤出」三種類型，爾後並進行深入查訪，邀請居

民一起討論村子的未來發展，思考活化村里方案抑或廢村較為妥適，

在與居民取得共識之後一起施行方案。 

四、相關學術研究結論 

Bań ski, J., & Mazur, M. (2016).研究中指出，對於鄉村之功

能性分類，除了以位置(交通互動)為出發點進行檢視外，還得以採用

結構(產業或人口)、公共設施等指標進行分類，例如年齡撫養比、污

水系統覆蓋比例、收入來源、森林面積等。依文章所提之指標分析方

式，其分類結果將有助於瞭解不同空間的發展差異性，進而作為空間

規劃、資源投入順序之重要參考依據(參閱圖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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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5Functional rural areas. 

資料來源：Bański, J., & Mazur, M.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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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茹(2018)提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除居住、產業、運輸與公共

設施之土地使用規劃外，仍涉及如鄉城生態網絡面向。此外，為考量

鄉村地區之多樣性，並回應整體規劃與操作面的需求，對於「農村發

展型」與「工商發展型」鄉村，應依據基礎調查資料的結果更細緻釐

清其主要產業類別以及與週邊鄉村地區和都市地區的關係，例如依其

週邊腹地所仰賴之資源產業項目與其在此產業鏈中的角色來確認其

發展定位。 

 

參、本案建議 

檢視前述先期研究之屬性分類方式，係以旅次、家戶活動進行判

斷，並將結果作為規劃指導之參考依據，惟旅次、家戶活動調查於期

中審查時，審查委員反應於實務執行上顯有難度(詳見附錄二)。 

鄉村地區具有多元的特徵，除了獨立自主型以及與都市共構型外，

參考 OECD 分類，尚包含所得、就業、健康、教育、犯罪、住宅與生

活機能等，此外在 Bań ski, J., & Mazur, M. (2016).之評估指標中，更包

含污水管線之覆蓋率、森林面積等。再者，若跳脫從人類生活與生產

之出發點，鄉村在生態環境、人文歷史亦具有其自明性(如圖 3-66)。

綜合而言，鄉村地區由於尺度大小不同，自然、社會、經濟等客觀條

件不一，以及居民對於鄉村的認知具複雜多元性，實難以任何一種預

設分類及含括所有鄉村地區。 

綜上，本案認為鄉村地區不應為了分類而分類，而是應使居民認

識與瞭解居住地目前所具有的特徵與現象；同時協助主管機關與規劃

單位針對特徵與現象，擬具適當之規劃目標、策略與應辦事項。因此

本案建議應聚焦於各項資料蒐集與分析，透過分析瞭解鄉村地區特徵

(如特殊產業、人文歷史、自然景觀)以及居民結構屬性，回歸到以提

升居民實質生活品質為規劃目標進行審視。 

耑此，本案建議屬性分類應屬非必要之流程，在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時，得以調查與分析等替代性方式瞭解鄉村地區特徵，並作為

實質規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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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6 鄉村地區多元屬性特徵類型綜理圖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3-124 

第四節 課題辨識與規劃範疇 

在規劃作業中，所謂「課題」係指為使現況轉變、朝向理想發展

狀態以符合未來願景的過程中，必須經過指認、盤點、分析等過程解

決之議題。本節將就課題盤點尺度、課題辨識、課題盤點面向等內容

進行說明。 

壹、課題盤點尺度說明 

規劃單位是規劃領域的專業人士，而居民是地方生活經驗的專業

人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尺度大小極為多元，依據空間尺度的大小

不同，課題盤點之來源、方向應有不同。在課題盤點時，空間尺度則

為各類課題天生具有且應予以辨識之屬性。例如有關對全鄉鎮市區之

人口、產業、空間結構、基盤設施、災害潛勢及環境敏感、鄉村地景、

生態網絡、成長管理等此類課題，應以全鄉鎮市區尺度乃至於跨鄉鎮

市行政轄區之尺度進行盤點與分析，並於後續依據上位計相關計畫指

導原則、用地總量、發展定位等內容研擬有關對策。 

而對於鄰里生活之居住、運輸、產業、公共服務等課題，則應注

重回歸人本生活，以實質提升居民生活品質為核心，以人口集居地區

規劃尺度進行盤點與分析，此類課題多是由民眾於參與規劃並透過工

作坊、電訪、問卷、線上回饋等方式以自身經驗提出生活實際所面臨

之議題，與其生活品質息息相關，規劃單位應於民眾參與機制過程進

行綜整，後依其可獲得解決之部門進行課題分類(如空間規劃面、土地

使用管制面、資源整合等課題)。 

同時為了避免尺度過小缺乏宏觀與遠見的缺點，有關主管機關、

參與專家學者與規劃單位等應成為不同空間尺度課題(如用地總量控

制、區域功能定位等)、人本規劃理念、相關部會推行政策(如培根計

畫、農村再生、地方創生等)的倡導者，並有意識地與民眾處於平等地

位，避免忽視規劃者與被規劃者間隱形的權力關係，防止規劃單位一

廂情願式的規劃，如此才能在實質層面完成提升鄉村地區生活品質的

目標。 

 



第三章 規劃作業執行方式 

3-125 

貳、課題辨識說明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為建立鄉村空間的發展引導綱要與定期檢

討機制，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瞭解鄉村地區於地方縣市土空間總

體發展之結構定位以及滿足民眾生活所需之土地使用調整，因此於盤

點課題應對課題內容予以辨識，確認其是否屬空間發展類型課題(例

如：既有建地、產業用地之閒置或者是公共設施或生產性服務設施空

間不足)或是土地使用管制類型課題(例如：當地特色產業、傳統慣俗

或風俗信仰所需設施實際狀況與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容許使用項目、建

蔽率、容積率等內容不符)，透過課題辨識，使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能夠

真實發揮其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強度、方式、性質)的引導與控制功

能，而經辨識過後非屬空間發展類型課題或是土地使用管制類型課題

者，建議另為尋求其他適當方式解決。 

一、是否屬於空間發展類型課題 

課題盤點過程中，應確認其是否屬空間發展類型課題(例如：既有

建地、產業用地之閒置或者是公共設施或生產性服務設施空間不足)

或是土地使用管制類型課題(例如：當地特色產業、傳統慣俗或風俗信

仰所需設施實際狀況與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容許使用項目、建蔽率、容

積率等內容不符)，透過課題辨識，使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能夠真實發揮

其空間規劃與土地使用(強度、方式、性質)的引導與控制功能，而經

辨識過後非屬空間發展類型課題或是土地使用管制類型課題者，建議

另為尋求其他適當方式解決。 

二、是否確實為在地居民關切課題 

根據最新統計趨勢，臺灣預計在 2022 年總人口數即開始減少，

若移民政策與政局未改變，人口減少為必然趨勢，然綜觀各縣市提出

之縣市國土計畫目前規劃上的思考仍主要考慮促進人口增長、回流，

本研究建議應正視人口減少的現象，同時不以人口減少為負面現象，

避免因此刻板印象使規劃單位避談人口漸少之事實或對增加生育率、

吸引移入人口等政策過度理想化，如果十萬人的地區人口正逐漸降至

五萬人，應該要做的是如何讓這五萬人過得比以前更幸福，而非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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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長、回流為預設發展目標；指導預定發展地區等依循成長型發展

邏輯的方式進行。同時因應人口集居地區之多元屬性，其核心價值亦

應具相當多元性，以明確社會價值體系追求最大效用化為基礎之理性

論規劃程序並不完全適合用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然可採其應蒐集完

整資訊提供判斷之優點，與民眾參與式規劃結合，協助參與民眾、規

劃單位在更進一步瞭解規劃地區之屬性特徵後，得以提出切合地方居

民實際需求之整體規劃，同時提醒規劃單位在以參與式規劃為主的同

時，應以倡議者身分帶入不同尺度與觀點之課題，面臨課題處理衝突

時引導居民進行協作式規劃或以專業角度提出替代方案。 

本案建議針對課題盤點與規劃策略之研擬，應慎重辨識其課題是

否確實為鄉村地區居民所認同、擔憂、認為必須解決之課題，若前述

盤點出之暫列相關課題，經民眾確認後無調整必要或無需求者(例如

居住空間不足或公共設施缺乏課題，然當地民眾認為並無缺乏)，原則

建議不予納入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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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題盤點面向與對策研擬建議 

本小節係說明規劃作業手冊之課題盤點面向依據、分析方法以及

建議處理方式研擬原則，各項課題內容請參閱本手冊對應內容。 

一、課題盤點面向 

參照全國國土計畫第五章國土空間發展策略，有關推動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之指導內容，鄉村地區係以生活、生產及生態之再生規劃理

念為考量，為改善鄉村地區之公共設施缺乏、建築土地不足、農村環

境破壞及蔓延無序發展等課題，以充實生活機能、維護地方文化特色、

營造鄉村生產經營環境、培育鄉村人力資源及建立生態網路為目標，

考量人口結構及發展，應就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等五

大盤點面向進行課題盤點，另考量災害敏感、氣候變遷與常見特殊使

用，故需對於「環境及資源資訊」、「國土利用資訊」兩項進行分析與

規劃。 

二、課題規劃分析方法撰寫方式 

本次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採議題導向式，係針對問題解決問

題，而不同課題所需之規劃分析亦不相同，本案針對不同課題，提出

相應調查與分析內容，供辦理單位參考。 

三、課題建議處理方式研擬 

本手冊各課題之建議處理方式為在理念與原則之考量前提下，依

其型態與可用工具進行建議。主要處理方式係依下列三類情形於以原

則建議，另依據課題內容，予以補充其他處理建議。 

(一)不合理不合法者，建議依法進行裁罰。 

(二)不合理但合法者，建議調整土地使用管制與法定計畫內容。 

(三)合理但不合法，在符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理念與原則下，

酌予調整土地使用管制或予以配套空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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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計畫研擬與應辦事項 

壹、優先發展方案選定 

在經前述課題盤點與規劃策略研擬過程後，應對優先發展之策略

進行指認後，予以擬定分期分區計畫。綜整先期研究內容，優先發展

方案之指認共可由下列四面向切入，分別為地方共識度、計畫可行性

以及具急迫性或整合效益等，以下分述說明。 

一、地方共識度 

依據各村、社區、人口集居地區對地方事務之參與意願及對規劃

策略所表達意見之具體程度，以及其所述課題或對策之可行程度區分

各地方參與情形，對於共識度高之課題、對策內容可予以優先發展。 

二、計畫可行性 

依據其與國土計畫、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部門計畫之關聯程度，

並檢視是否有相關法令機制、是否已擬具計畫範圍、預計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等構想，判斷執行內容之明確程度。 

三、具有急迫性 

參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優先規劃地區指認之原則，如該課題係屬

發展現況與管制內容有極大差異、基本生活保障明顯不足、易受災害

影響、因應特色產業永續發展需要等課題，則該課具有一定程度急迫

性，應優先發展解決。 

四、整合效益 

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為平台，盤點各部會計畫之政策資源，媒

合使用需求與經費來源，例如已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地方創生政

策提報地方創生計畫或規劃提報之鄉鎮市區，能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相互配合者，應予以優先發展，發揮資源整合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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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空間發展配置研擬 

於前述對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等面向課題進行策

略研擬時，為確實能引導後續開發利用，應繪製劃鄉村地區空間發展

配置圖，依鄉村地區屬性及規劃策略，指認供未來居住、產業、公共

設施服務之區位，以為後續研擬可行策略執行機制、期程以及空間發

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圖繪製參考。 

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圖功能係指認鄉村地區未來生活、生產、

生態、文化之活動空間，惟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依據國土計

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採「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方式辦

理，其法律性質及定位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相同係屬「法規命

令」，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圖之重要用途為功能分區劃設調整之

指導，並非用於直接劃設界線，爰此，鄉村地區空間發展配置除指認

空間區位與總量配置外，並不劃設其具體界線範圍。 

參、盤點各機關待辦事項 

空間規劃是以國土空間發展向度為媒介，聯繫、整合、協調不同

部門中有關空間的問題與資源分配，亦即，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非土

地使用主管機關的獨門差事，規劃成果亦非由土地使用主管機關獨享。

相反的，土地使用主管機關係為各目的事業主關機關之服務者與協調

者，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解決部門政策間的競合與衝突，促成國土

空間秩序之有效安排，並降低區域發展差距。 

而經過各部會協商、民眾參與、專家學者建議等過程研擬之規劃

內容，其中應對各部會需配合投入政策資源之辦理機關，例如農委會

農村再生設施、農水路設施、交通部公路建設、衛福部長照設施等，

盤點其經費、期程等相關應辦事項，以落實規劃目標。 

同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實施內容應盡可能配合地方創生與部門

資源的整合，不重新另闢財源及創新體制，而是結合現行已有之各部

會計畫及資源，同時考量城鄉共生關係，進行生活機能服務提供的檢

視，避免公共設施與服務的資源投入的浪費，並應鼓勵公共設施多功

能複合使用、閒置空間與用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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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 

鄉(鎮、市、區)空間發展計畫及成長管理計畫，主要係有關鄉(鎮、

市、區)之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等相關內容。計畫內容

依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等上位及相關政策、計畫、法令之指導，

以基本蒐集與分析結果為基礎，就前開 5 面向發展課題提出相應的解

決措施，並指認未來鄉村地區居住、產業、生態保育及當地所需之公

共設施項目等空間區位、面積、機能、規模及總量，以作為調整國土

功能分區及訂定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之基礎，進而引導土地使用。另為

有效呈現前述內容，以下分別說明空間發展計畫、成長管理計畫與空

間發展計畫圖。 

壹、空間發展計畫 

透過基本資料蒐集及分析，綜合考量鄉村地區的特色與條件，以

描繪鄉鎮的空間結構與願景，此即為鄉(鎮、市、區)之空間發展構想，

將作為指導該鄉(鎮、市、區)計畫的依據。另為達成前述願景，應就

鄉村地區特性，研擬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等面向之空

間發展計畫，並指認所需區位、機能，並視需要就各該面向個別補充

空間範圍示意圖。綜合前述，空間發展計畫應載明事項之建議內容如

下： 

一、鄉(鎮、市、區)之空間發展構想 

(一)鄉(鎮、市、區)之空間結構。 

(二)鄉(鎮、市、區)之整體發展願景。 

二、鄉村地區空間發展計畫 

 

貳、成長管理計畫 

成長管理計畫應在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導下，依循鄉

(鎮、市、區)空間發展計畫的內容，提出居住、產業、公共設施及其

他發展所需類型用地之未來發展所需之規模(面積)、總量範圍及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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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原則等。此外，由於政策與計畫的資源有限，故對於課題之急迫

性、共識度與明確性，應排定開發時程與優先順序，以按部就班帶動

鄉村永續發展。以下將說明應載明事項與內容： 

 一、未來發展地區機能、規模及總量(納入空間發展構想圖)： 

(一)生活居住地區：於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及城鄉發展總量原則，因應在地居住需

求，且現況已無可供使用土地之前提下，指認生活居住功能

地區之範圍及面積，並訂定其發展需求總量；如無法指認範

圍者，並應訂定區位選址原則。 

(二)產業發展地區：於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以及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成長管理策略及城鄉發展總量原則，因應在地產業需

求，且現況已無可供使用土地之前提下，就具當地性、關連

性及未來性之產業所需空間範圍，指認產業發展地區之範圍

及面積，並訂定其發展需求總量；如無法指認範圍者，並應

訂定區位選址原則。 

(三)公共設施區位：經評估後認有增設必要者，指認公共設施區

位及範圍；如無法指認範圍者，並應訂定區位選址原則。 

(四)其他發展需要類型用地。 

二、發展優先順序：就前述各類型用地，分別研訂優先發展順序。 

 

參、空間發展計畫圖 

對於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等面向透過基本蒐集分

析而指認的課題區位，將會在擬定策略後提出空間發展計畫及成長管

理計畫，並將相關位址呈現於空間發展構想圖，以作為後須推動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之依據。為使空間發展計畫圖得做為調整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適用範圍以及協調部門其他部門推

動之指引，因此需律定空間發展計畫圖之基本元素、「現況」及「未

來發展地區」等內容，對於繪製空間發展計畫圖之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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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元素 

地圖基本上會由圖形要素、數學要素、輔助要素以及必要的輔助

說明所構成，為有效呈現計畫圖說的空間尺度、方位關係與所欲表明

之內容，因此建議至少應包含圖名、比例尺、圖例及方向標等項目。

此外，為讓使用者能夠快速查閱到基本元素的相關資訊，因此對於呈

現位置提出以下建議。 

(1)圖名：應至於計畫圖正下方。 

(2)比例尺及圖例：以適當比例尺，置於 A4 或 A3 尺寸之圖框內，

並以貼齊圖框下緣為主。 

(3)方向標：應置於圖框內，並貼齊圖框上緣。 

二、底圖 

為有效呈現空間發展計畫所指認的區位，因此地圖底圖的輔助十

分重要，其中河川、行政轄區的界線、道路系統可以輔助地圖檢視者

快速瞭解當地空間結構的資訊。因此，本案建議在地圖底圖的繪製，

應至少包含計畫範圍(原則上為鄉(鎮、市、區)界)、行政轄區界(縣市

界、村里界)、道路系統(國道、省道、縣(市)道、鄉(區)道)等，如以下

三點說明。另相關圖資若由後續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規劃團隊進

行繪製，將費時費工，故建議得採介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的方式，

以呈現前述相關內容。 

(1)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為底圖。 

(2)範圍：計畫範圍、縣市界、村里界。 

(3)重要道路：國道、省道(快速道路、一般道路)、縣(市)道、鄉

(區)道。 

三、現況分布範圍 

為使空間發展計畫圖能與基本蒐集分析中所提到之人口集居地

區指認、產業區位指認以及景觀區位等進行對接，因此在現況的呈現



第三章 規劃作業執行方式 

3-133 

上，本案建議應在圖面上顯現藍帶、綠帶、一級產業(農業)、二級產

業、三級產業、都市計畫區以及人口集居地區等七項目，各類別所代

表使用現況細項如下所示。 

(1)藍帶系統：含河川、舊有水圳、埤塘系統、疏洪道、水庫、湖

泊、水道沙洲灘地、水產養殖池、溝渠、蓄水池。 

(2)綠帶系統(不含農業)：森林、公園、綠地、廣場。 

(3)都市計畫區：都市計畫。 

(4)人口集居地區：依據報告書第三章第二節所提之人口集居地區

指認方式，所界定人口集居地區。 

(5)一級產業：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之農作使用分布範圍。 

(6)二級產業：含製造業之工廠分布現況、都市計畫工業區、非都

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前述製造業之工廠分布現況，係以建

物集中分布範圍，就範圍內建物邊界相距未逾 8 公尺、面積達

聚集５公頃以上者，以其集合最外圍進行指認。 

(7)三級產業：指都市計畫風景特定區、旅館區、遊樂園區、非都

市土地遊憩用地。 

四、未來發展地區 

在基本蒐集分析中，依據供需分析、使用合法性分析、災害風險

評估之結果所提出的成長管理計畫，應於空間發展計畫圖呈現，其中

應包含生活居住地區、產業發展地區、公共設施區位以及未來發展地

區等四項範圍，以作為後續調整國土功能分區、投入政策資源的辦理

依據。於空間發展計畫圖之呈現方式，詳第六點圖例編制方式以及表

3-21。 

(1)生活居住地區：依成長管理計畫指認範圍劃設。 

(2)產業發展地區：依成長管理計畫指認範圍劃設。 

(3)公共設施區位：依成長管理計畫指認範圍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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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發展地區(縣市)：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認範圍劃設。 

(5)其他成長管理計畫指認範圍。 

五、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適用範圍：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在依據供

需分析、使用合法性分析、災害風險評估後，所建議適用範圍，

於空間發展計畫圖之呈現方式，詳第六點圖例編制方式以及表

3-21。 

六、圖例編制方式(如表 3-21) 

考量地圖製作之慣用代表色系(例如藍色系代表水體；深綠色系

代表原始林貌；淺綠色系表示農作或人工植栽)以及為有利於在圖面

上區分，因此對於前述各項應呈現項目，律定圖例形式，針對色碼、

網底與文字呈現之樣式說明如下。 

(一)現況分布範圍顏色 

1.都市計畫區採 RGB 值(249,247,190)、(文字 191,26,32) 

2.人口集居地區採 RGB 值(249,247,190) 、(文字 191,26,32) 

3.一級產業採 RGB值(207,229,182) 

4.二級產業採 RGB值(212,186,217) 、(紅點 191,26,32) 

5.三級產業採 RGB值(212,186,217) 

6.藍帶系統採 RGB值(149,212,231) 

7.綠帶系統(不含農業)採 RGB 值(112, 173, 112) 

(二)未來發展地區顏色 

1.生活居住地區：以黑色虛線外框、橫線網底呈現。 

2.產業發展地區：以黑色虛線外框、直線網底呈現。 

3.公共設施區位：以黑色實線外框、標示公文字。 

4.未來發展地區(縣市)：以黑色虛線外框、黑點網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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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適用範圍：以黑色實線外框、斜線網

底呈現。 

表 3-21 空間發展構想圖圖例色碼表 

構想計畫 分區 R G B 圖例 

現況分布

範圍 

藍帶系統 149 212 231 
 

綠帶系統 

(不含農業) 
112 173 112 

 

都市計畫區 
249 247 190 

 191 26 32 

人口集居地區 
249 247 190 

 191 26 32 

一級產業 207 229 182 
 

二級產業 212 186 217 
 

三級產業 
212 186 217 

 191 26 32 

未來發展 

地區 

生活居住地區 
以黑色虛線外框、 

橫線網底呈現。  

產業發展地區 
以黑色虛線外框、 

直線網底呈現。  

公共設施區位 
以黑色實線外框、 

標示公文字。  

未來發展地區

(縣市) 

以黑色虛線外框、 

黑點網底呈現。  

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適

用範圍 

以黑色實線外框、 

斜線網底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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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7 雲林縣古坑鄉空間發展構想圖 

註：上圖僅為示意之用，非實際劃設範圍或模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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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法定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續係透過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

啟動變更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定

地位，係定位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的一部分。因此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之法定計畫書應表明事項，應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然為考量法定計畫書架構完

整性，故除檢視國土計畫法之規範外，參酌先期研究及示範案例之應

載明事項，並與本案建議方案進行比較，檢視章節架構與呈現內容之

關聯性與差異性，以完善應載明事項建議。 

壹、本案建議法定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為與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進行對接，故本案依據該法條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擬定「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架構(詳表 3-22)，並依據架構提出各項目

的實際編撰內容。 

表 3-22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應表明事項 

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 

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架構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全國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直轄市、縣(市)之發展目標。 

四、基本調查及發展預測。 

五、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

理計畫。 

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

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七、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十、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一、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各級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 

三、●●(鄉、鎮、市、區)之發展目標。 

四、基本調查、課題盤點及規劃策略。 

五、●●(鄉、鎮、市、區)空間發展及

成長管理計畫。 

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調整、土

地使用管制原則。 

七、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視需要)。 

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視需要)。 

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視需要)。 

十、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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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計畫範圍及計畫年期。 

二、各級國土計畫之指示事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依循全國國土計

畫、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導，摘述包含全國國土計畫、

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等與各該鄉(鎮、市、區)有關之內

容，以符合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空間發展構想、成

長管理策略及土地使用指導事項。 

三、各該鄉(鎮、市、區)之發展目標：依循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之空間發展構想，以及各該鄉(鎮、市、區)地方特性及發

展願景，提出各該鄉(鎮、市、區)之發展目標。 

四、基本調查、課題盤點及規劃策略：依據本案所建議的規劃流程中，

應進行基本蒐集及分析，對於基本蒐集及分析之過程，應於基本

調查及發展預測中呈現，呈現內容如下。 

(一)基本資料蒐集項目 

1.鄉(鎮、市、區)尺度：相關政策及計畫、社會及經濟資訊、環

境及資源資訊、國土利用資訊等相關一手及二手資料蒐集及分

析。 

2.人口集居地區尺度：包含人口及住宅、公共設施等一手及二手

資料蒐集及分析。 

(二)基本資料分析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過程中，應找出地方特性，包含區域特色產

業活動空間、地方獨特生活型態、當地特有生態物種分布、面臨氣

候變遷風險範圍等逐一描繪，建構空間網絡圖，爰透過圖資套疊方

式進行交叉分析，包含土地利用合法及合理情形，以及地區災害風

險評估，確實瞭解地方土地實際利用狀況及對環境之影響，以引導

地方有秩序發展並提升鄉村地區生活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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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題盤點及規劃策略 

依據基本資料分析結果盤點發展課題，因地制宜提出規劃策略，

以銜接後續土地使用指導原則。 

五、各該鄉(鎮、市、區)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 

為後續變更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核心事項，提出居住、產

業、公共設施、運輸及景觀等面向之空間發展構想，指認未來鄉村地

區居住、產業、生態保育等空間機能分區及當地所需之公共設施項目

及其適宜區位，以引導土地使用。 

六、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依據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檢視現況土地使用分區之合理性，

提出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調整方式，並得研擬因地制宜之土地使

用管制原則。 

七、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考量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已將住宅、產業、運輸、公共設施

及景觀等部門納入分析並提出因應策略，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採議

題導向式，因此建議得視需要，於不違反全國及直轄市、縣(市)國土

計畫下，針對各(鄉、鎮、市、區)空間範圍內所涉及之部門計畫，新

增研擬各該鄉(鎮、市、區)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或針對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補充具體空間發展區位。件以主

要撰寫之內容如以下四點： 

(一)範疇：以住宅、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為原則；必要

時，得納入其他。 

(二)範圍：坐落於各該(鄉、鎮、市、區)空間範圍所涉及之部門計

畫。 

(三)規劃原則：不違反全國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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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擬事項： 

1.新增研擬各該鄉(鎮、市、區)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2.針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部門空間發展計畫，補充具體

空間發展區位。就相關政策計畫、相關政策與計畫、社會及經

濟資訊、國土利用資訊等內容，其套疊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

史災害位置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之項目如下： 

(1)淹水災害潛勢區位：包含在 6小時 350mm、12小時 400mm、

24 小時 650mm 等降雨情形下，淹水達 0.5 公尺之區域。 

(2)歷史災害位置：包含歷史坡地災害及歷史淹水災害。 

(3)淹水危害─脆弱度圖。 

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考量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已將氣候變遷納入分析並提出因

應策略，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採議題導向式，爰建議得視需要，於

不違反全國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下，針對各(鄉、鎮、市、區)空

間範圍內，新增研擬各該鄉(鎮、市、區)之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或針

對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補充具體空間發展

區位。 

九、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考量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已將地形地勢及環境敏感地區等

環境及資源資訊納入分析並提出因應策略，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採

議題導向式，爰建議得視需要，新增研擬各該鄉(鎮、市、區)之國土

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十、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依前開各項計畫所列內容，臚列各該內容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引導鄉村地區公共資源投入，並得據以提出鄰近都市計畫區、國家公

園區之規劃指導建議，俾有關機關配合辦理，使土地合理發展與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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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投入能相互配合，促進土地合理發展及資源有效利用。 

十一、其他相關事項。 

 

貳、應表明事項關聯性與差異性 

一、按先期研究計畫及示範案例所列應載明事項，臺南市歸仁區、雲

林縣古坑鄉、高雄市美濃區及宜蘭縣壯圍鄉等示範案例係以先

期研究計畫建議之應載明事項為基礎，提出建議項目，爰架構

與先期研究計畫相近(詳表 3-23)。 

二、本案依循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以鄉(鎮、市、區)空間結構

提出應載明事項建議方案，與先期研究計畫所列事項進行比較

(詳表 3-23)，說明如下： 

(一)本案建議「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及先期研究計畫所列「土

地利用綱要計畫」，皆以鄉(鎮、市、區)尺度就居住、產業、

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 5 大面向進行分析，且本案除前開分

析外，就國土利用資訊、環境資源資訊等進行分析，較先期

研究建議得更細緻規劃。 

(二)關於「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與「國土

復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屬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事項，考量本案業就相關政策及計

畫、社會及經濟資訊、國土利用資訊、環境及資源資訊等 4 大

類進行分析，業將其納入評估，且先期研究計畫亦無相關建

議事項，爰建議對於各該鄉(鎮、市、區)，如有與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相較更為具體之規劃，得視需要研擬「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並補充提出「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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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應表明事項建議小結 

本節第壹點所建議之撰寫內容，在與各先期研究進行交叉比對後，

可發現到除部分名稱變動外，並無對於實質內容進行改變，且更能與

國土計畫法進行對接，因此將更有利於後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程

序之辦理。惟針對本案法定計畫書之建議內容，提出以下兩點補充說

明： 

一、對於「部門空間發展計畫」、「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與「國土復

育促進地區之建議事項」等項目得視需要研擬。 

二、考量計畫架構完整性及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爰提出本

案建議方案，惟前開方案所提事項非屬章節次序，得視鄉(鎮、

市、區)需要調整章節呈現應載明事項。 

 



第三章 規劃作業執行方式 

3-143 

表 3-23 各委託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架構應載明事項對照表 

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 
本案建議方案 

「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策略及國土

功能分區指導原

則」案 

臺南市歸仁區 

示範案 

雲林縣古坑鄉 

示範案 

高雄市美濃區 

示範案 

宜蘭縣壯圍鄉 

示範案 

一、計畫範圍及

計畫年期。 

一、計畫範圍

及計畫年期。 

一、計畫範圍及計

畫年期。 

一、計畫範圍及計

畫年期。 

一、計畫範圍及計

畫年期。 

一、計畫範圍及計

畫年期。 

一、計畫範圍及計

畫年期(含)。 

二、全國國土計

畫之指示事項。 

二、各級國土

計畫之指示事

項。 

二、全國及○○市

(縣)國土計畫之指

示事項。  

二、全國及臺南市

國土計畫之指示

事項。 

二、上位及相關計

畫之指示事項。 

二、全國及高雄市

國土計畫之指示

事項。 

二、全國及宜蘭縣

國土計畫之指示

事項 

三、直轄市、縣

(市 )之發展目

標。 

三、●●(鄉、

鎮、市、區)之

發展目標。 

三、●●(鄉、鎮、

市、區)之發展目

標。 

三、歸仁區之發展

目標。 

四、古坑鄉之發展

目標。 

三、美濃區之發展

目標。 

三、美濃區之發展

目標。 

四、基本調查及

發展預測。 

四、基本調查、

課題盤點及規

劃策略。 

四、基本調查、課

題盤點及規劃策

略。 

四、基本調查、課

題盤點、規劃策

略。 

三、基本調查及發

展預測。 

五、課題盤點及規

劃策略 

四、基本調查、課

題盤點及發展預

測 

四、基本調查 

五、課題與分析 

五、直轄市、縣

(市)空間發展及

成長管理計畫。 

 

五、●●(鄉、

鎮、市、區)空

間發展及成長

管理計畫。 

五、土地利用綱要

計畫 

五、土地利用綱要

計畫 

六、土地利用綱要

計畫 

五、土地利用綱要

計畫 

六、土地利用綱要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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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 
本案建議方案 

「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策略及國土

功能分區指導原

則」案 

臺南市歸仁區 

示範案 

雲林縣古坑鄉 

示範案 

高雄市美濃區 

示範案 

宜蘭縣壯圍鄉 

示範案 

 (一)鄉(鎮、市、區)

空間發展構想及

成長管理 

(二)聚落範圍空間

規劃： 

1.居住  2.產業   

3.運輸  4.公共設

施   

5.景觀  6.其他 

(一)鄉(鎮、市、區)

空間發展構想及

成長管理 

(二)聚落範圍空間

規劃 

  

(一)鄉(鎮、市、區)

空間發展構想及

成長管理 

(二)聚落範圍空間

規劃 

  

(一)鄉(鎮、市、區)

空間發展構想及

成長管理 

(二)聚落範圍之空

間規劃 

  

(一)鄉(鎮、市、區)

空間發展構想及

成長管理 

(二)聚落範圍之空

間規劃 

  

六、國土功能分

區及其分類之

劃設、調整、土

地使用管制原

則。 

六、國土功能

分區及其分類

之調整、土地

使 用 管 制 原

則。 

六、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調整、

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  

六、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調整、

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 

七、執行機制(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

分類之調整、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 

六、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調整、

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 

七、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調整、

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 

七、部門空間發

展計畫。 

七、部門空間

發展計畫 (※

視需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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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 
本案建議方案 

「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策略及國土

功能分區指導原

則」案 

臺南市歸仁區 

示範案 

雲林縣古坑鄉 

示範案 

高雄市美濃區 

示範案 

宜蘭縣壯圍鄉 

示範案 

八、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 

八、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 (※

視需要)。 

─ ─ ─ ─ ─ 

九、國土復育促

進地區之建議

事項。 

九、國土復育

促進地區之建

議事項 (※視

需要)。 

─ ─ ─ ─ ─ 

十、應辦事項及

實施機關。 

十、應辦事項

及實施機關。 

七、應辦事項及實

施機關。 

七、應辦事項及實

施機關。 

八、應辦事項及實

施機關。 

七、應辦事項及實

施機關。 

八、應辦事項及實

施機關。 

十一、其他相關

事項。 

十一、其他相

關事項。 

八、其他相關事

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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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宣導文宣辦理情形 

本案依契約內容，應製作之宣導文宣品包含摺頁、懶人包及影片，

辦理過程詳見本章節說明，另摺頁、懶人包稿件詳見附錄四及附錄五，

影片詳本案光碟附件。 

第一節 宣導文宣使用對象與時機 

壹、宣導文宣使用對象 

法令、政策與計畫推動之成效，除政府部門應確實依計畫內容辦

理外，更需要民眾的支持與配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雖以滿足地方真

實生活需求、鼓勵農業生產、增加地區發展韌性、環境保護、文化保

存、均衡城鄉、高齡照護等考量為出發點，期望能使鄉村達到永續發

展之目標，但在辦理過程中，難免影響民眾之權益，故應讓民眾瞭解

其陳述意見之管道，以協助規劃者進行妥善之安排與調整。因此研究

團隊建議製作摺頁、懶人包及影片，供作業單位向民眾宣導使用。 

為使作業單位能有相關圖文說明以進行政策宣導，幫助民眾與非

相關專業領域之人員快速瞭解鄉村地區發展政策，並吸引民眾參與規

劃討論，故研究團隊以製作摺頁、懶人包以及影片之方式，將艱深之

政策內容圖像化，以清楚、易懂、連結等設計主軸，呈現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政策方向，進而達到引導民眾參與並協助直轄市、縣(市)政府

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達到改善鄉村生活之政策目標。 

貳、使用時機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在程序上包含規劃階段與法定階段兩部分，首

先在規劃階段，應先進行基本資料調查，除二手資料外，當地民眾亦

能提供鄉村地區之相關發展脈絡資訊，且相對於二手資料，能使規劃

者更快速瞭解鄉村之樣態，進而以助於後續歸納民眾真實需求與盤點

鄉村課題。因此，擬定規劃策略前，為核實當地發展需求，應盡可能

向民眾宣導，以引導民眾主動提供相關資料以及意見，並協助後續規

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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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為國土計畫之一部份，故依據國土計畫

法第 12 條，以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土計畫資訊公開及民眾

參與機制原則」，應辦理座談會、工作坊、公開展覽、公聽會，以蒐集

各界意見，並使相關權利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故除前述規劃階段，

後續審議與公告實施階段仍需持續宣導，盡可能利用相關宣傳方式廣

泛周知，避免民眾不清楚其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辦理流程，進而忽

略相關權利義務。 

惟針對場合、民眾參與的成員差異應需要提供不同的文宣內容，

因此對於宣導文宣的使用時機，分別依據其屬性、內容與呈現方式不

同，進行以下使用建議。 

一、摺頁 

考量摺頁係以直轄市、縣市政府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辦理說明會

供民眾參考為主，閱讀對象應是一群相對而言願意花時間參與鄉村地

區整體規劃事務的民眾，因此內容偏重以文字進行說明。文字內容以

說明民眾參與方式、參與目的、預期規劃成果以及民眾關注問題為旨，

並強調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願景，提升民眾參與計畫、提供建議的動機。 

摺頁的內容文字分做三大區塊，分為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基本內

容、涵蓋範圍與常見問題，用意皆在於幫助民眾聽完說明會後，能更

有系統地統合其所接收到的訊息。基本內容又分做三部分。首先說明

綜整規劃的背景與目標，其次是詳細說明民眾參與的方式，最後解釋

規劃的進行步驟。第二頁則是統整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涵蓋範圍與常

見問題。 

二、懶人包 

懶人包建議置於網路平台、營建署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等呈現，

以提供所有想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不特定多數人下載查閱。考量

下載者應為想快速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不特定民眾，為達廣為大

眾所知且讓民眾快速瞭解目的，懶人包內容以簡潔的文字搭配 icon 或

色塊傳達資訊，以導引受眾理解文宣欲傳達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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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人包的文字內容以說明辦理內容、目的、執行範圍、方式、涵

蓋範疇，以及鼓勵民眾參與為主。首先，說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旨

趣與目的，讓民眾能快速理解什麼是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第二，說明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執行範圍與方式，讓民眾理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能如何落實。第三，讓民眾對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有初步的基本認識

後，介紹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實施內涵包含的主要層面，冀求民眾能

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設計與指導，與如何落實鄉村生活品質的提升

扣連一起。第四，為鼓勵民眾參與規劃，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民眾

參與部分，切割為前、中、後期，希望具體而詳細地讓民眾了解他們

應如何在不同階段參與其中，為更好的生活環境與品質，提供政府實

際可行的建議。最後，呈現一張願景圖，希冀誘發民眾參與鄉村規劃

的動機。 

三、影片 

為試圖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相關資訊，推及給更多民眾，使民

眾瞭解規劃內容及自身權益。除了懶人包資料與紙本實體的摺頁資料

外，也透過影片的傳播方式，供不方便閱讀文字的民眾，多一個獲取

資訊的管道。不過不論是何種資訊傳播管道，首要且主要的目的皆為

抓住閱聽觀眾的吸引力，接著才能有效將資訊傳播與受眾人，使之理

解資訊的內涵與意義。因此，此次的影片企劃，將遵從上述資訊傳達

之要旨進行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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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宣導事項確立 

於前節確立使用對象與使用時機後，就使用對象之應瞭解之事項

與其關心之事項進行思考。由於摺頁與懶人包之目的為使受宣傳者能

快速且清楚瞭解欲傳達之內容，故其版面與內容通常不會過長(版型

參考內容詳見本章第三節內容)，因此在有限版面之考量下，需直接呈

現應傳達之內容。 

就應直接傳達之內容進行探討，由於一般民眾未必需要瞭解細緻

的法定執行方式，亦不需瞭解詳細的規劃分析方法專業內容，然其需

要瞭解國土計畫法所賦予之權利義務，以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對於

鄉村地區改變之面向有哪些，故針對前述內容，研究團隊提出宣導文

宣應呈現內容，並經作業單位確認後，置入摺頁與懶人包適當位置，

其中應呈現內容詳見以下說明，摺頁與懶人包初稿詳見附錄三及附錄

四。其應呈現內容包含以下六點內容。 

壹、什麼是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為改善鄉村地區在居住、產業、運輸、

公共設施等方面問題所辦理的空間規劃，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社區團體及民眾共同討論，提出未來發展願景，

訂定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計畫，並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共同提升鄉村

地區生活、生產及生態環境品質。 

貳、為什麼需要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國內鄉村人口集居地區大多是自然形成，與新市鎮或都市計畫不

同，並沒有規劃配置必要性公共設施，導致鄉村地區生活環境品質不

佳，為改善這些問題，可以透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盤點鄉村所需要

的公共服務，引導公私部門資源投入，以滿足鄉村地區生活基本需求，

並維護鄉村獨特風貌。 

參、哪裡可以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以「鄉(鎮、市、區)」為範圍進行規劃，也可以二個或三個相鄰

的鄉(鎮、市、區)一起進行規劃；但如有特殊情況，導致無法以「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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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區)」進行規劃，可以提經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國土計畫

審議會討論後酌予調整範圍。 

肆、誰來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鄉(鎮、市、區)公所、當地團體

或居民如果認有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需要時，可以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反映，讓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評估。 

伍、如何執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直轄市、縣(市)政府在辦理規劃過程中，應該充分與當地社區團

體、居民進行溝通，瞭解在地確實問題及需求，並應進行現況環境調

查及分析，在符合農業、環保、交通、衛生福利等相關政策下，提出

符合當地發展需求的規劃內容；除外，規劃內容還必須依據國土計畫

法規定辦理公開展覽及公聽會，也必須提請直轄市、縣(市)及內政部

國土計畫審議會討論，審議通過後作為公私部門共同遵守的計畫。 

陸、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以解決什麼問題？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以透過自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調整功能分

區以及部門計畫整合等方式，解決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等涉

及「空間規劃」及「土地使用」面向的問題。 

一、因應人口及產業等成長需求，規劃可建築土地，引導集約發展。 

二、配合人口減少或產業轉型趨勢，進行閒置空間轉型及再利用。 

  

另針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中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與景觀

等五大面向簡述辦理方式，文字說明內容如下： 

一、居住 

(一)瞭解當地居民對於居住空間的想像，提出適宜的生活環境，

並滿足鄉村地區居住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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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避免不適當的社區建築開發，以維持生態環境與鄉村特色風

貌。 

二、產業 

配合鄉村在地農業或其他特色產業之用地需求，在不影響周遭生

態環境情況下，透過規劃的方式，使在地產業適當發展，並訂立相關

法令規定，以促進鄉村在地產業永續發展。 

三、交通運輸 

為反應居民對於運輸服務的需求，透過空間與路線的規劃，提高

鄉村可及性。此外，規劃步行、自行車及電動車輛等綠色通勤環境，

打造兼具效率及環境友善的鄉村運輸系統。 

四、公共設施 

瞭解鄉村地區居民對於公共設施的需求後，針對長照服務、幼兒

教育、污水處理、自來水、電力、電信等基本公共設施進行空間配置，

以滿足鄉村日常所需。 

五、鄉村景觀 

串連鄉村的生活空間、生產空間、生態空間，並以鄉村人口集居

地區為主體進行鄉村地區的整體規劃，順沿在地的歷史發展脈絡、景

觀與產業資源，型塑具有在地自明性、自主性的鄉村生活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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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宣導文宣 

經前兩節確認使用對象、使用時機與應宣傳事項後，為使文宣確

實達到宣導效果，研究團隊參考目前國內政策宣導相關文宣，將各個

文宣之特色與優點納入本案設計考量，以力求摺頁、懶人包之可應用

性及易讀性，進而確實產生政策宣導效果。 

壹、摺頁 

一、版型參考 

考量宣導文宣之性質與內容分別考量縣市國土計畫公開展覽及

公聽會摺頁、行政訴訟之都市計畫審查程序說明摺頁、營建署委託辦

理之住宅耐震能力評估摺頁、都市危險與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法令政

策宣導摺頁以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辦理之綠建築示範基地介紹

摺頁等，透過參考各個摺頁不同宣導項目之設計版型以及應置入內容，

作為摺頁設計基礎(摺頁版型參考詳見圖 4-1 至圖 4-6)。 

經參考前述摺頁設計，提出以下設計構想要點： 

(一)版面以 4 折至 5 折為主 

(二)適當採色塊、線條或圖片進行文字區隔 

(三)單一頁面之文字不宜過多，且單一文字段落應盡可能於同一

頁呈現。 

(四)針對同一部份內容須跨頁之情形，可以跨頁圖片引導觀看視

覺，使閱讀者針對同一段落會一併閱讀。 

(五)為使欲深入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民眾能快速搜尋到相關

資訊，故於摺頁中放入營建署以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之

網頁 QR CODE，以供民眾查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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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臺中市國土計畫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摺頁 

 

圖 4-2 臺南市國土計畫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摺頁 



第四章 宣導文宣辦理情形 

4-9 

 
圖 4-3 行政訴訟之都市計畫審查程序說明摺頁 

 
圖 4-4 住宅耐震能力評估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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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都市危險與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法令政策宣導摺頁 

 
圖 4-6 綠建築示範基地-國立成功大學綠色魔法學校介紹摺頁 

二、設計理念 

在摺頁畫面設計的部分，就封面看上去會有如一張鄉村願景圖，

另考量若僅有硬性的文字說明辦理方式，將可能降低閱讀者對於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的興趣，因此除對於規劃進行方式、民眾參與方式以及

預期規劃成果等文字說明外並於畫面中輔以一段軟性文字，希冀勾勒

起民眾過往的思鄉情懷，鼓勵其投入或提供現今鄉村生活有待改善的

意見與方式。軟性文字以附帶詩意且揉入台語音的一句話「返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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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伙來參熊」呈現，讓民眾感受在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這個政策上，

政府和民眾會肩並肩同行，共創美好家園。 

畫面整齊乾淨讓受眾方便閱讀、容易理解，以達到政策宣達的效

果，一直以來為本案所重視。因此，整體背景以藍(藍天)、綠(農田綠

地)、白(雲朵)進行配色，除可與鄉村地區的意象進行連結，亦可初步

區隔文字段落，另選擇輔以飛鳥 icon 與雲朵造型為各段文字的作區

別，讓民眾能一目了然該頁文宣共分為三大重點(何謂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民眾能如何參與並得知進一步的消息、規劃案進行的方式)，而

飛鳥 icon 與山巒底圖又能呼應，使畫面具有整體性。 

第二頁延續前一頁繼續使用飛鳥 icon，且同樣透過底圖農田白雲

與海洋的顏色區分說明內容，讓民眾閱讀時，感到前後頁面的連貫性。 

最終，有鑑於摺頁的篇幅有限，無法完整說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之規劃流程與法定程序，為供民眾深入瞭解，因此於摺頁右下角放置

QR-code 連結，供民眾查閱更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辦理資訊。 

三、摺頁成果(詳附錄四) 

 
圖 4-7 摺頁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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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摺頁第二頁 

貳、懶人包 

一、版型參考 

考量宣導性質和內容與國土、都市規劃相似，故參酌全國國土計

畫草案懶人包、全國國土計畫懶人包、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懶人包、

臺中市區域計畫懶人包、都市計畫民眾參與懶人包、環境敏感地區懶

人包等宣導文宣之呈現方式，並將前節應宣導文字之內容進行轉化調

整，讓民眾得以清楚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辦利流程與對於鄉村地

區環境之改變。 

參酌圖 4-9 至圖 4-14 懶人包文宣案例，多以問答形式呈現辦理

方式，並說明未來法規或計畫上路後，對於民眾之影響性，故本案亦

以問答之方式，考量未來民眾可能對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所提出之疑

問，預擬進行問答解說，以利後續作業單位與鄉鎮公所向民眾說明時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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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全國國土計畫草案懶人包(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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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全國國土計畫懶人包(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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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懶人包(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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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臺中市區域計畫懶人包(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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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都市計畫民眾參與懶人包(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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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環境敏感地區單一查詢窗口懶人包 

二、設計理念 

在懶人包的美術設計上，為了凸顯重點，將文字精簡化、條列式

呈現，並且輔以符號、圖示、流程和與鄉村地區意象相符的背景等，

以凸顯文宣欲呈現的重點內容，讓受眾更好地理解文宣欲傳達之資訊，

更重要的是，要透過畫面抓住受眾的目光，讓他們對文宣內容感興趣，

而引發想進一步了解文宣內容的意願。另外，於懶人包首頁頁尾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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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營建署以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專區之網頁 QR CODE，以供民眾查

詢使用。 

整體畫面設計以長方形為基底，用意在於符合現代人使用手機觀

看的習慣。背景以鄉村地區常見的藍(藍天)、綠(農田綠地)、白(雲朵)

為主，帶入鄉村地區的常見面貌，豐富畫面並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

主軸意象扣連一起。 

由於懶人包文宣的目的在於喚起民眾參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

動機，文宣內容應避免長篇大論，讓閱聽人感到索然乏味，而失去瞭

解政策的興趣。為了能簡單扼要地傳達政府政策，本計畫以民眾視角

的提問，簡化用字並避免專業詞彙，同時採列點方式幫助閱聽人重點

閱讀。但同時，簡潔扼要地列點式的內容，受眾可能會因為去脈絡化

或著過於簡化，以致其難以理解文字所呈的意思，而忽略了重要資訊。

因此，本計畫以簡潔輕鬆的內容，輔以切合內容的相關圖示，讓受眾

能更清楚地理解文宣資訊所欲傳達的意涵，避免望文生義。 

三、懶人包成果(詳附錄五) 

 
圖 4-15 懶人包第一頁 

 
圖 4-16 懶人包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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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懶人包第三頁 

 
圖 4-18 懶人包第四頁 

 
圖 4-19 懶人包第五頁 

參、影片 

一、影片參考 

在影片內容規劃前，先行推估受眾群，思考民眾取得鄉村地區規

劃資訊的需求，以及想知道的資訊內容為何，以期透過影片為媒介，

使他們能夠如實吸取資訊。因此，本團隊參照 108 年度《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規劃案》之規劃工作坊、教育

訓練、座談會相關成果以及 109 年《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示範案例實作

與推動策略委託專業服務案》中的訪談與工作坊紀錄資料，作為影片

內容之研擬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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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整理前述座談會中，鄉村地區民眾對於如何提升生活品質

較為關心、有感的議題，放入影片開頭中，以設身處地的方式，望能

使民眾產生共鳴，並自動帶入影片訴說煩惱的角色中，開啟受眾願意

接續觀看宣導政策影片，一同與影片展開一段旅程的契機。接著便是

進入影片內容的第二部分，主要提供民眾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計畫資

訊，以及規劃過程中，他們能夠參與的方式。本計畫預期透過此次影

片的傳播，讓更多民眾知道鄉村地區的土地規劃已正在進行外，還希

望提升民眾主動參與的動力。 

二、設計理念 

在影片長度的部分，本案搜尋並參考點閱率較高的政策宣傳影片。
123456檢視過去點閱率高的政令短片，除了有內容扼要易懂的優點外，

影片長度通常不超過三分鐘；適度的資訊提供能有助受眾接收訊息，

反之則亦然。因此將前述要放入影片的內容加以斟酌其時間分配後，

影片長度落在 2 分 27 秒，使影片充分發揮簡明扼要且簡單易懂的目

的，並避免宣導影片閱聽者失焦。 

影片的呈現方式，除訪談專家學者與主管機關外，亦參酌國家發

展委員會所製作之短片，其以動畫方式呈現政策內容，點擊率分居前

述影片第二、三名，為達宣傳目的，針對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影片呈現

方式，擬採動畫方式進行。 

 
1 桃園市政府環保局，2020，〈無塑桃園種子萌芽推廣影片〉，影片長度：3 分 29 秒，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B8zNMN4sU。 
2 青年有事 YOUTHings（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2019，〈媽媽，我撿到房子了！〉，影片長度：

1 分 57 秒，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RVwqqSbqA&list=PLkjCry79BO53Gra

AMDafalQ2vHvCz5rQc&index=7。 
3 chiayicounty，2020，〈嘉義縣政府《簡易居家防疫》宣導影片〉，影片長度：2 分，資料來

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0Jf44gbEU。 
4 新視界-發現新台灣/真心看台灣/台灣大未來，2019，〈【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7 年度自殺防

治宣導影片〉，影片長度：1 分 37 秒，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CROMYp

WQi8。 
5 國家發展委員會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2018，〈數位服務個人化—啟動屬於你的無

限可能〉，影片長度：2 分 40 秒，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szMgsMNV

I。 
6 國家發展委員會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2016，〈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懶人包〉，影片長

度：1 分 55 秒，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e-KLvgmU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ZB8zNMN4s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RVwqqSbqA&list=PLkjCry79BO53GraAMDafalQ2vHvCz5rQc&index=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XRVwqqSbqA&list=PLkjCry79BO53GraAMDafalQ2vHvCz5rQc&index=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0Jf44gbE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CROMYpWQi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CROMYpWQi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szMgsMN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mszMgsMN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e-KLvgm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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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片企劃內容 

宣導影片建議置於網路平台(如 youtube、IGTV 等)、營建署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專區呈現，提供所有想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不特定

多數人觀賞。考量觀賞者應是尚未清楚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民眾，

因此影片以能夠吸引民眾願意深入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甚至參與

日後規劃工作為主要目的。 

為呼應前述目的，故將影片標題擬為「鄉村規劃參與”趣”」，

並以動畫方式塑造平易近人的感受。影片內容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影

片前半段融入四處示範案例民眾較為關心的鄉村課題，使民眾產生共

鳴。影片後半段則提供民眾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的計畫資訊，以及規劃

過程民眾能夠參與的方式，希望提升民眾的認識程度與主動參與動力。

於影片最後，設計口號「家鄉有你我，共創新生活!」，以其加深民眾

印象，並吸引民眾願意一同來參與規劃。 

以圖文相輔的方式說明，綜整如表 4-1。 

表 4-1 影片企劃內容 

主題 劇本構想說明 
畫面 

(視覺化主要元素) 
字幕 秒數 畫面參考 

  開頭 

什 麼 是 鄉

村 地 區 整

體規劃?為

什 麼 要 做

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呢? 

6 

秒 

 

第一部分 

為什麼要

做鄉村地

區整體規

劃 

問

題

與

動

機 

國內鄉村人口集

居地區大多是自

然形成，與新市

鎮或都市計畫不

同，並沒有規劃

配置必要性公共

設施，導致鄉村

地區生活環境品

質不佳。 

1.以載入動畫開始影

片內容。 

一 起 載 入

影 片 來 瞭

解吧! 

7 

秒 

 

2. 場景帶入鄉村地

景，並說明鄉村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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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劇本構想說明 
畫面 

(視覺化主要元素) 
字幕 秒數 畫面參考 

問

題

舉

例 

過去，鄉村地區

因為缺乏指導計

畫，因此存在公

共設施與服務落

後的情形。居住

在鄉村的居民因

為公共設施的缺

乏，生活有許多

不方便的地方。

比 如 公 車 班 次

少、住家附近缺

乏醫療資源 /托

育資源、完善的

公共排水設施。

這些都是在少子

化越演越烈的社

會中，使得鄉村

地區人口外移更

加嚴重的因素。

鄉村地區稀少的

工作機會，也是

促使人口流失的

原因。 

1. 在鄉村的中前方慢

慢出現不同的民眾。 

鄉 村 大 多

是 自 然 形

成，在長期

發展下，出

現 環 境 品

質 不 佳 的

情形。 

7 

秒 

 

2. 民 眾 1( 小 學 生

女)：我家附近的公車

久久才來一班！早上

六點沒搭到，上課就

會遲到。 

像 是 公 車

班次少，導

致 通 勤 通

學不便 
6 

秒 

 

3. 民 眾 2( 汗 衫 阿

伯)：想要看病卻要開

車一個小時！ 

住 家 附 近

缺 乏 醫 療

資源，無法

獲得就近、

即 時 的 服

務。 

6 

秒 

 

4. 民眾 3(中產階級

貌的中年男子)：家附

近沒有托育中心，上

班時，小孩沒人照顧

要怎麼辦？ 

上 班 要 擔

心 沒 人 可

以 幫 忙 照

顧小孩 
7 

秒 

 

5. 民眾 4(阿姨)：每

次突然下大雨，就會

淹水，排水系統不良。 

每 次 大 雨

一 來 就 要

開 始 擔 心

水 會 不 會

淹進家裡 

6 

秒 

 

6.民眾 5、6(大學生男

女)：青年要如何投入

在地產業呢？ 

在 地 年 輕

人 面 臨 要

留 在 鄉 村

或 是 當 北

漂青年 

9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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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劇本構想說明 
畫面 

(視覺化主要元素) 
字幕 秒數 畫面參考 

第二部分 

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

說明 

規

劃

背

景

與

目

的 

內政部藉著 107

年 4月 30日公告

實施之「全國國

土計畫」，將「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作為國土空

間發展之重要策

略，期望透過鄉

村 地 區 課 題 盤

點，協助環境改

善、協調產業需

求並維護生態景

觀，以建立鄉村

地區永續發展的

制度系統。 

顯示時間點， 顯示

「全國國土計畫」字

樣，並含有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 

為 了 解 決

鄉 村 地 區

所 面 臨 的

課題，內政

部藉著「全

國 國 土 計

畫」，將「鄉

村 地 區 整

體規劃」作

為 國 土 空

間 發 展 之

重要策略，

期 望 能 夠

建 立 永 續

發 展 的 鄉

村環境 

18 

秒 

 

計

畫

範

圍 

1.為了有效利用

並 活 化 鄉 村 地

區，政府推動「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2.以鄉(鎮、市、

區 )之非都市地

區為規劃重點，

並考量與周邊都

市的關係與定位

進行整體規劃。 

1用示意方式標註出

計畫實施對象與範

圍。 

以鄉(鎮、

市、區)的

非 都 市 地

區 為 規 劃

重點，並考

量 與 周 邊

都 市 的 關

係 與 定 位

進 行 整 體

規劃 

12 

秒 

 

規

劃

方

法 

1. 在 規 劃 過 程

中，政府會先以

二手資料、現地

調查、訪談等方

式進行鄉村地區

的 基 本 調 查 分

析。 

1.用放大鏡、一些調

查工具與書籍表示分

析意象。 

在 規 劃 過

程中，政府

會 先 以 二

手資料、現

地調查、訪

談 等 方 式

進 行 鄉 村

地 區 的 基

本 調 查 分

析 

14 

秒 

 

2.民眾可以透過

接受訪談、參與

工作坊、公辦公

聽會的方式，將

需求與面臨的問

題表達出來，協

助政府可以在規

劃過程中，更加

2. 一張桌子，民眾、

鄉鎮市區公所、社區

發展協會、地方政府、

規劃團體、民間團體

紛紛取一代表，坐在

桌子前，一起討論的

樣子。 

一 般 民 眾

或 各 個 地

方 團 體 可

以 在 地 方

政 府 辦 理

的 工 作 坊

或 公 聽 會

中，將在地

14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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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劇本構想說明 
畫面 

(視覺化主要元素) 
字幕 秒數 畫面參考 

貼近居民的生活

需求。 

需 求 與 面

臨 課 題 表

達出來 

3.民眾將需求即

面臨課題表達出

來後，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將協調

各個部門計畫，

並擬定適當的體

地使用管制，以

滿足當地基本生

活需求。 

經 過 基 本

調 查 分 析

及 課 題 討

論結果，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 劃 將

協 調 各 個

部門計畫，

進 行 空 間

規 劃 與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10 

秒 
 

 

展

望

／

結

尾 

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可以透過資源

妥善分配，改善

鄉村地區居住、

產業發展、運輸、

公共設施與景觀

等面向，使鄉村

地區成為擁有美

麗風景、健康活

力的移居地區，

確保國民有更多

元的生活選擇方

式。 

1. 背景：宜居的鄉村

地景樣貌(願景圖的

感覺) 

呈現鄉村景觀(有稻

田、三合院、長照站活

動中心，過程中有一

輛公車行經，然後幾

個民眾一起聊天很高

興的樣子) 

透 過 鄉 村

地 區 整 體

規劃，讓鄉

村 地 區 在

居 住 、 產

業、運輸、

公 共 設 施

與 景 觀 等

課 題 可 以

獲得改善，

確 保 國 民

有 更 多 元

的 生 活 選

擇方式 

15 

秒 

 

2. 營建署 logo＋手

冊 QRcode 

家 鄉 有 你

我，共創新

生活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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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研究成果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成果 

本案應完成之研究成果包含作業手冊、政策文宣、相關法令及計

畫之建議事項以及辦理教育訓練等，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併同報告書繳交鄉村地區整體

規劃作業手冊 

本案針對期中版與期末版手冊內容進行精進，過程中針對包含居

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等面向之分析與建議規劃策略、法

定計畫書圖內容、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規劃案例等內容召開工

作會議，透過整合工作會議之決議，並參酌歷次機關研商會議之意見

回饋，以完善本手冊內容。另在手冊內容確立後，進行排版與美編，

期間參考國內外規劃手冊編排方式(詳本案報告書第一章第五節)，透

過整合各規劃手冊之優點進行設計，以使本手冊至臻完善，手冊詳見

本案附冊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 

二、完成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政策文宣(懶人包、摺頁及影片)。 

本案之政策宣導文宣包含懶人包、摺頁及影片等三項，其中摺頁

與懶人包彙整期中審查會議、第四次、第九次及第十次工作會議討論

後的建議，以進行修正。 

影片則經過第十次工作會議，以確認宣導內容、政策方向與編排

風格設計，是否符合委託單位要求。摺頁、懶人包成果分別見本案報

告書附錄四、附錄五，影片成果詳見本案所附光碟。 

三、提出相關法令及計畫之建議事項。 

本案執行過程中，本案除工作會議外，亦參與計畫辦理期間之 5

次機關研商會議與 1 次推動小組會議，對於各機關或委員的意見進行

彙整，以回饋修正本案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中所建議的規劃流

程(詳本案報告書第二章第一節)以及部門計畫對接的方式(詳見本案

報告書第三章第一節)。此外，除針對規劃分析、對策研擬提出建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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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檢討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涉及之法令及計畫，包含法定辦理程序、國

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調整方式、自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等，提出具體

修正建議(詳本案報告書第二章第二節)，整體相關法令及計畫之建議

事項內容整合於第五章第二節。 

四、完成教育訓練，並整理辦理實錄。 

本案於 3 月開始進行教育訓練之籌備，惟受疫情影響，為符合防

疫規範，故依第九次工作會議決議先行辦理兩場線上教育訓練，並於

期末報告後，依據第十一次工作會議決議，仍以線上方式接續辦理兩

場教育訓練。本案分別於 110 年 8 月 18 日、8 月 20 日、9 月 23 日及

9 月 28 日辦理四場教育訓練，共計 4 場總計 141 人(帳號)，報名對象

包含相關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其規劃團隊。辦

理完教育訓練後，本案製作教育訓練講義、實錄(綜整發言要點、研擬

回應意見、辦理過程照片等)，做為教育訓練逐場精進與提出後續鄉村

地區整體規劃建議辦理方式之根據，詳本案報告書附錄六。 

五、工作會議、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及意見回應表。 

本案已辦理十一場工作會議，並依契約規定辦理期中審查與期末

審查，意見回應分別詳見附錄一、附錄二級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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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壹、法令及計畫建議事項 

一、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流程 

考量未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作業成本與預期能量，且鄉村地區

整體規劃係採議題導向式，因此建議以解決課題之角度，設計從資料

盤點、分析到最終的規劃草案研擬之規劃流程。 

首先於規劃階段，建議就各該鄉(鎮、市、區)之相關政策與計畫、

社會及經濟資訊(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景觀)、環境及資源

資訊(地形地勢、環境敏感地區、氣候變遷)、國土利用現況資訊等等

項目進行交叉分析，以瞭解土地使用與空間規劃課題概況，並同時對

人口集居地區之空間區位進行指認。 

接著，依據整體環境分析，盤點出當地發展課題與策略地點，透

過對於課題進一步分析與研擬規劃策略後，提出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

計畫，並釐清相關應辦事項之主管機關，而後分別交由各個主管機關

執行之，規劃流程圖詳圖 2-7、圖 2-8。 

二、部門對接方式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屬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一部分，具有

空間規劃或土地使用管制等法定效力，且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可做為各

個部門計畫的整合平台，透過整合計畫資源以解決鄉村地區在居住、

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面向之相關課題。惟部門計畫繁多，

於本計畫無法全面納入考量，故對於部門計畫對接方式，遂先行提出

以下通案性的建議。 

(一)部門計畫評估分析方式 

對於各項部門計畫所投入之區位，本案建議對於計畫之空間合

法性、合理性進行評估。首先在合法性分析方面，建議套疊都市計

畫、國土功能分區(或區域計畫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分析該區位是否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另在合理性分析方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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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套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淹水災害潛勢地圖、歷史災害位置

與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等圖資，檢視各該區位是否位於災害潛勢或

其風險程度，倘位於前開範圍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評估區位

適宜性，並依風險程度，研擬因應策略。 

(二)部門計畫對接策略 

分析完合法性與合理性後，對於符合前述合理性但未符合土地

使用規定者，為因應地方產業需求者，得在具必要性、地區需求性

及環境容受力等條件下，並經各級國土計畫審議會同意者，建議得

配合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或另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若屬未符合前述合理性亦未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建議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釐清及提出解決方案。 

此外，對於生態或人文保護型的部門計畫，則建議在規劃時，

若涉及其計畫範圍者，應徵詢該機關意見，以避免鄉村自然或人文

環境因發展需求而遭受破壞。 

三、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調整 

現有四處示範案例皆因當地發展需求，而提出變更為城鄉發展區

第 2 類之 3 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惟除發展需要外，部分地區可能

因農業生產環境或資源保育需求，而有期望限制發展的可能性。因此

對於國土功能分區調整機制，建議將原本僅有變更為城鄉發展區第 2

類之 3 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的機制，調整為在符合前開全國國土計

畫指導內容為前提，經分析得出當地具有資源利用、環境保育以及城

鄉發展等需求，得劃設為任何適宜之國土功能分區，不限於城鄉發展

區第 2 類之 3 或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等兩類，調整機制流程圖詳圖

2-9。 

四、另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考量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其作用類似於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因此本案參酌都市計畫法台灣

省施行細則、各直轄市都市計畫施行細則、都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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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制規定，並採納直轄市縣市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第 5 次研商會議

之決議。對於後續各該鄉(鎮、市、區)經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提出

訂定土地使用管制規定需求時，就其辦理形式及程序上，應比照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作法。 

其中，在辦理依據方面，為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4 項規

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實際需要，依全國國土計畫土

地使用指導事項，由該管主管機關另訂管制規則，並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此外，考量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係依據地方需求提出，為使土

地使用管制更能符合地區需求，建議允許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各

該鄉(鎮、市、區)訂定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並循國土計畫法

第 23 條規定，研擬各該鄉(鎮、市、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而各

該鄉(鎮、市、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應區分為各該直轄市、縣(市)

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之不同鄉(鎮、市、區)專編。 

在辦理流程方面，建議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各該計畫書公告實

施後，依前開計畫指導研擬土地使管制規則並報請內政部核定，必要

時得於規劃階段同時製作，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計畫書公告實施

後再報請內政部核定。 

五、使用地編定方式 

考量未來土地係按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容許使用項目進行

管制，且使用地編定係屬「計畫性質」而非按現況編定，爰應按計畫

之指導進行編定，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規定計畫用途者，使用地編定之

建議方式包含「指認具體空間範圍」及依空間發展計畫編訂為適當使

用地類別」兩步驟。 

(一)指認具體空間範圍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於符合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指導下，得

依當地實際需求，劃設預定發展地區，並指認居住、產業、運輸、

公共設施及景觀之具體範圍或區位條件。 

(二)依空間發展計畫編訂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專業服務委託案-期末報告書 

5-6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擬具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計畫後，依國土功

能分區圖繪製作業辦法第 14 條，編定為適當使用地類別。 

六、法定計畫書應載明事項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續係透過國土計畫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

啟動變更各該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故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定

地位，係定位為「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的一部分。在參酌國土

計畫法第 10 條、全國國土計畫以及先期研究計畫及示範案例(臺南市

歸仁區、雲林縣古坑鄉、高雄市美濃區及宜蘭縣壯圍鄉等)所列應載明

事項後(對應表詳表 3-23)，對於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法定計畫書應表

明事項，建議配合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對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

載明事項之規定，以有利於後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法定程序之辦理。 

 

貳、手冊使用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之建議內容係屬於通案性之基本作

業建議，惟如同前述，鄉村地區具有樣態多元，無法藉由手冊以涵蓋

所有的鄉村課題，並提出規劃分析與規劃策略。因此除本研究團隊所

提出之建議規劃分析方法外，若有其他能夠輔助規劃、使規劃更為細

緻等規劃分析方法，應得允許後續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團隊額

外進行補充與應用，如此將更有利於規劃者瞭解當地需求，並得以因

地制宜做出規劃成果。 

 

參、政策文宣使用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互動式網站建立 

政策文宣之目的為讓民眾可以初步瞭解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辦

理內涵，惟民眾在瞭解規劃內涵後，建議應設計適當機制，讓民眾可

以隨時查詢其所處之鄉村目前辦理之進度、初步規劃成果、近期之民

眾參與場合等，讓有心一同改善鄉村環境之民眾，得以一同參與規劃。 

於此，建議參考「TESAS | 地方創生資料庫」網站的設計概念，

透過資料庫的形式，可初步呈現與分析鄉鎮的歷史背景、環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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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條件與土地使用情形，再以示意點位的方式點出鄉村面臨的課題、

區位、目前初步策略方案以及相關民眾參與資訊，讓民眾得透過互動

式資訊，以更有效率的參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肆、後續研究項目及建議精進事項 

一、持續辦理具不同樣態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並融入作業手冊 

本次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與政策文宣編撰多參考先期研

究進行延伸，惟鄉村地區之樣態多元，現有之手冊說明內容顯難滿足

所有樣態與課題，例如目前已辦理之四處示範案例並未包含原住民鄉、

外島縣市或鄉鎮等，因此建議後續營建署可針對更多樣態之區域辦理

示範性的規劃。 

除前述原住民鄉、外島縣市或鄉鎮外，尚可對於歷經產業變遷之

鄉村(如礦業、林業、種茶製茶業、鹽業、養殖漁業)、閩客傳統聚居

鄉村、整體災害風險(如淹水、山崩)較高之沿海鄉鎮辦理示範規劃，

並擷取相關內容於網站上公告，以利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過程中，

鄉村間能夠相互學習、參考。 

此外，現今科技研發速度與環境變遷快速，因此在規劃方法與應

對策略上，應與時俱進才能符合在地需求，並做到永續發展。綜合前

述，建議營建署應定期提出更新版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以

融入更多的新案例並得以應對新的時空變化。 

二、強化分析方式與評估準則 

本案所提出之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作業手冊，係屬我國第一本詳細

說明對於鄉村地區規劃方式與辦理機制的作業手冊，惟作業手冊中所

提之分析與評估方式，多參考現有四處示範案例以及過去都市計畫地

區之評估標準，為求更符合鄉村地區之生活樣態，建議營建署應與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合作，共同研析包含基本生活居住空間、農產業主力

作物、觀光服務需求、鄉村地區必要性公共設施項目及其服務範圍分

析等具體評估參考標準，以提供地方政府辦理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時，

作為判斷當地供給與需求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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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門計畫整合 

本案目前僅初步盤點與空間規劃相關之部門計畫，例如地方創生、

農村再生、國土生態綠網建置計畫…等，惟尚有現正辦理之農地利用

綜合規劃、生活地景空間單元、文化部門之歷史街區計畫…等。此外，

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為改善鄉村地區的重要機制，惟目前僅提出初步結

合構想，尚未與主管機關深入探討結合機制。綜合前述，建議後續仍

應持續盤點相關部門計畫，並與執行機關研討與鄉村地區整體規劃之

整合方式，以盤點出可用於改善鄉村地區環境之資源，並使相關資源

能夠更有效率地投入鄉村地區。 

四、議題處理研析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應就居住、產業、運輸、公共設施及景觀等面

向進行規劃，就現有辦理四處示範案例提出之議題，本案初步提出規

劃策略，惟涉及目的事業法令之辦理事項(如公共設施經費挹注)，尚

未完整釐清相關法源依據，故本案建議針對所提議題進行深入研析，

並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商討，研擬辦理機制與修法必要。 

表 5-1 鄉村地區整體規劃後續建議研議議題 

面向 議題 

居住 1.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擴張建築用地之可行性與應評估事項 

2.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所指認之發展腹地，其所受之影響項目(如生態

衝擊、地價波動) 

產業 1.具在地性、關聯性及未來性之產業輔導方式 

2.訂定產業所需相關公共設施區位規劃準則 

公共設施 1.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方式 

2.各項公共設施興闢及維護管理法源依據及具體修法建議 

景觀 1.除既有自然文化景觀保存外，針對塑造鄉村獨特風貌之土地使用

管制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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